
 
                                  公部門組織創新之研究：以臺北市垃圾減量政策為例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Guy Peters說：「對於政府部門而言，變革與其說是一種特例，不如說是一種

常態。只要有一個不完美的政府，人們就會持續不斷地尋求理想的治理型態1。」

的確，自 1980 年代中期以後，由於全球性的政府財政萎縮，及公共部門希望用

最少成本以滿足更多的實際需求，一波政府革新的浪潮於是逐漸風行。從而自

80 年代以降，政府再造隱然成為文官體系提升績效的改革聖杯，甚至轉化成為

象徵治理能力的政治圖騰。（江岷欽、劉坤億，1999：11）同時由於資訊科技的

日新月異、不斷翻新，不但組織原有的作業流程遭受澈底的重組，而且民眾尋求

公民參與的意願以及反應需求的途徑也較以往增廣許多。而整個外在環境的迅速

變遷，都不斷地刺激政府機關組織重新思考自身的角色功能定位，希冀在如此多

方的壓力和挑戰下，自身的治理能力和競爭力也能與時不斷地提升和精進。 

   

在這波革新浪潮中，世界各國都紛紛祭出包羅萬象的改革策略來為其治理困

境尋求解套，諸如：美國推動的「國家績效評估委員會」（National Performance 

Review）、英國的「續階計畫」（Next Steps）、法國的「行政現代化政策」、

荷蘭的「行政現代化」、瑞士與奧地利的「新公共管理」、加拿大的「2005新制

文官」、澳洲「文官改革法」、紐西蘭「行政文官重塑運動與邁向西元2010」等

皆為這波改革風潮的代表。（溫肇東、許牧彥，2004：307-3082）觀諸這些革新

策略，可以發現世界各國皆強調在其政務的運作中注入企業家精神（或稱興業精

神）的元素，有效運用企業家精神以期積極引發革新理念，並將這種革新理念轉

化成具體方案和政策，最後透過實際的行動體現方案設計的特性，來有效協助政

府處理公共事務。其中，分析所謂企業家精神的核心內涵，可以發現其實就是創

新（innovation）。 

   

                                                 
1 引自學者劉坤億轉譯Guy Peters所著《政府未來的治理模式》一書原序，頁Ⅶ。 
2 收錄於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編之《知識型政府》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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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年來，關於組織創新的討論已逐漸獲得各界的青睞，特別是在高度競爭的

知識經濟時代下，各國企業體無不視創新為獲取競爭優勢的關鍵。在美國2001

年國家競爭力會議的「美國競爭力2001」報告中，更明確指出資訊科技的大量投

資與高度的研發創新能力，是美國居於世界市場優勢的主因。同時在今日知識經

濟的時代下，不論是個人或者是機關組織，其發展潛能的評估亦都將「創新能力」

列為必備的指標之ㄧ。此外管理大師Michael Porter也在著作中針對世界上不同產

業中成功的十個國家，進行競爭力研究，最後同樣歸納出最重要的成功因素就是

「不斷創新」，進而提出「一國的競爭力，與它的創新能力密切相關，唯有尋求

新的技術與新的做事方式，並勇於投資，才能達成國家競爭力提升的目標」。因

此，在知識經濟中，無論是企業或國家，誰能快速創造、擴散、應用與加值知識

與資訊，尋求新的技術與新的做事方式，將無形的智慧資產有效轉換為經濟性產

出，即具有競爭優勢。（參照自Michael Porter 來臺演講會：國家篇3）因此，可

以說現今啟動未來革命的策略因素，已正式移轉到以「創新」為主軸的時代。 

 

我國中央政府多年來為因應目前世界趨勢變遷及取得國家競爭的優勢，亦致

力於公部門的行政革新及政府再造的希望工程，如日前我國「政府改造委員會」

即本著「顧客導向、彈性創新、夥伴關係、責任政治、廉能政府」的理念，企圖

藉由引進企業精神和創新管理的機制，以期跳脫官僚體系「鐵的牢籠」模式的夢

魘，並擺脫長期績效不彰的刻板印象，期能達成「建立具全球競爭力的活力政府」

之施政願景。惟綜觀當前國內對於創新管理的認知及討論，仍多是大量著重在以

「研發」為導向的單一面向思考邏輯，對於以多元系統化思考為導向的論述則較

為缺乏，特別是對於公部門自身組織創新能量的開發以及公部門創新個案的研析

探討，似尚未予以高度關切。但是根據Peter Drucker的觀察，公部門面臨今日社

會、科技及經濟等各方面的急速變遷，其對組織創新及興業精神的需求及迫切程

度，其實是遠甚於商業機構的，因為這些變遷一方面是越來越大的威脅，而另一

方面卻也是組織創新越來越好的機會。（蕭富峰、李田樹 譯，2002：257）是以，

公部門若因本身創新不足而導致服務效率效能遠落後於民間機構，無法及時因應

變遷對民眾提供創新的服務，不但對於公民需求日益增加的趨勢，會逐漸浮現出

不可治理的現象，短期內執政當局可能會因此而喪失選票以致政黨輪替，若長期

                                                 
3 http://www.cw.com.tw/pr/porter/bigshot-po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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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未能善加改善，甚至會導致地方或國家的衰退。基此，在當前迅速變遷的環境

下，公部門組織創新的必要性及迫切性，自然是不言可喻。假若公部門能挹注更

多心力和資源在自身組織創新作為的開發上，並加以組織化、系統化地循環創發

產出，相信對於各級政府在施政困境上的突破，必然是會有所裨益的，而此項考

量即為本研究主要的研究動機之ㄧ。 

 

繼而，臺北市作為臺灣的首善之區，可謂是臺灣與世界接軌的重要窗口，自

然無法自外於追求創新的時代趨勢之下，它不但在計畫政策的推動上需要不斷提

昇效能，另外在對人民所提供的產品、服務的流程甚至是整體的組織文化，也都

必須因應公民需求不斷地卓越創新。綜觀臺北市近年來的各方面施政績效，當中

就屬「垃圾減量政策」所引領的環保革命風潮最具標竿性，其象徵的意義不僅是

北市府施政魄力的展現，在另一方面更是市府及全體市民創新能量的匯聚。觀察

臺北市自馬英九市長上任以來，即不斷針對其環保政策推陳出新，而後更服膺潮

流趨勢提出2010年「垃圾零掩埋、資源全回收」的施政遠景，並以此作為各項政

策和計畫的驅動方向。歸納而言，臺北市垃圾減量政策的創新表現首先乃是以「垃

圾費隨袋徵收政策」為軸心所推展，隨後更持續推動「垃圾分類資源回收計畫」、

「大型廢棄傢俱再生利用計畫」以及被譽為臺北市第二次垃圾革命的「家戶廚餘

全回收政策」等一連串深具創新性的計畫政策。而透過此些計畫和政策的相繼施

行，北市府策略性地扭轉了市民對垃圾處理的傳統觀念、成功地促使市民培養起

減少垃圾產出量及勤做分類回收的生活習慣和環保意識，最後更串聯結合起公部

門、環保團體、社區和市民等多方面的努力和能量，成功地達成「垃圾減量」及

「資源回收」的施政目標，而此項「環保奇蹟」的實現，同樣亦深獲國際的讚許

與肯定4。是以，本研究認為臺北市這方面的成功經驗相當值得其他縣市政府師

法學習，若能將此創新政策專題做一完整之分析檢視，統整出其組織創新之相關

作法，作為公部門在創新政策或計畫推動執行上的標竿，相信對於其他各級政府

是深具施政參考價值的，而此亦是本文的另一項主要的研究動機。 

 

 
                                                 
4 獲邀赴澳洲布里斯本出席「2003 亞太城市高峰會議」發表專題演講，會中馬英九市長以「資

源全回收、垃圾零掩埋—生態城市願景」為題發表專題演說，介紹臺北市垃圾減量的經驗。（中

國時報，92.03.13：1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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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範圍 

 

  就現今文獻資料的檢閱結果，目前各界關於「創新」議題的相關討論，仍多

是以營利企業或者是生產部門的角度來予以著力論述，至於政府部門在討論「創

新」議題時，也至多僅是著重在如何促進國內特定產業的研發創新，而不是關注

政府組織本身的創新推展。其中例如國家創新系統（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NIS）觀念的強調即為箇中適例，因為這個觀念所探討的焦點，僅是整個國家的

產、官、學、研等機構，如何經由公共政策的制訂與執行創造有效的「國家創新

系統」，以足夠的創新誘因及便利制度，進而創設出一個有利產業創新的環境，

使得國家產業競爭力經由政府官方資源的挹注及鼓勵，而達到快速升級的終極目

標。但是本研究認為過去傳統這種認為「只有研發部門才需要創新」的想法已經

不敷需求，同時也是造成組織競爭力衰退的一大主因。誠如前述本文研究動機所

示，創新的觀念與行為其實應該要深入滲透到組織裡的每個部門，特別是公部門

組織因為長期缺乏市場競爭意識的刺激與壓力，以致內部成員的突破現狀的心態

遠不如外部企業來的積極與強烈。因此，政府在位的執政者更是應該高度關切組

織創新議題，積極透過將組織內各項資源系統性及多元性的整合開發，如此才能

讓整個組織發揮出如同爵士樂團般「即興演奏」的創意效果，有效地達成執政績

效與公民福祉同步提昇的社會期待及政府使命。 

 

  隨著近年全球化趨勢的影響，公部門治理困境確實不斷地浮出檯面，這樣的

態勢都促使著各國政府採取較以往更積極、更全觀的態度來正視創新的議題，努

力透過本身各項創新作為，企圖解決當前的各項執政困境。目前我國政府在政策

規劃和執行上，亦業已有朝這方面努力的跡象與成果，其中就如臺北市近年來所

締造出的環保奇蹟即為一個適例。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主要便是期望透過檢視

臺北市的垃圾減量政策，對於公部門組織創新的作為，提出一個系統性的觀察與

分析，以利後續政府在施政及創新作為的推展上有所參照。而本研究一方面考量

對臺北市環保創新政策有全觀的審視，且另一方面也為避後續對政策探討的範圍

過大，而產生有失焦的現象，是以關於政策計畫的擷取時點，本研究則主要是以

「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為始點，並接續審視迄今為止臺北市所賡續推行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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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垃圾減量計畫，並將主要探究的問題焦點聚焦於「政府部門如何運用組織

創新的機制，以提升其自身的治理能力，解決目前在政務推行的治理困境」這項

命題的觀察上。因此，本研究在接下來的章節裡，將先透過歸納分析現有對於組

織創新的文獻資料以及相關研究報告，提出一個探討公部門從事組織創新作為的

分析架構，藉以檢視公部門組織得以如何不斷創發出機關組織的創新能量，進而

達到政府治理能力提昇的目標。另一方面對於理論的檢證以及目前地方政府創新

成效的探討，由於本研究是擇定以「臺北市的垃圾減量政策」為主題專案來研究，

所以擬經由對於相關計畫政策內容的分析以及相關焦點團體的訪談，希冀除能對

於目前臺北市垃圾減量政策的創新情形和運作現況有更深一步的體認，並歸納出

一些可資臺北市方面改進，以及其他縣市觀摩、學習的看法與建議。 

   

綜合以上各項所述，本研究主要的研究目的概可歸納為以下四項，分別是： 

（一）經由現有文獻和相關研究，歸納分析截至目前為止各界關於組織創新議題

的探討焦點及研究現況，並彙整出公部門用以推行政策及增進組織績效的

組織創新分析架構。 

（二）以文獻檢閱的方式，針對本研究擇定探討的臺北市垃圾減量政策，就其相

關計畫源起、政策內容和執行的成效，作一歸納整理。 

（三）輔以對主要參與政策推動人員深度訪談的方式，分析臺北市在從事垃圾減

量政策創新時，組織內部成員及組織外部標的團體於政策執行過程中其創

新的運用程度及落實情形，希冀藉由實際案例的分析結果，對組織創新理

論模式提出實務層面的對應與觀察。 

（四）歸納彙整「臺北市垃圾減量政策」中組織創新的經驗和本研究的觀察，繼

而提出改進的建議和看法，以為往後其他地方政府學習、觀摩參考之用，

進而達到政策學習的效果。 

 

另外，由於本研究的核心議題乃在於「公部門如何積極運用組織創新的機

制，提升其政策執行力及民眾順服度」，因此本研究的對於組織創新議題的研究

範圍將主要著重在組織創新的概念界定、影響變數、以及啟動策略的探討上，進

而歸納建構出公部門組織創新的分析架構模式。是以，對於評量組織創新能力指

標的建立和衡量機制等方面的探討，則將不納入在本研究的研究範圍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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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流程 

 

基於前述的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研究擬採質化研究方法來進行後續的論述，

其中本研究將採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以文獻探討法、個案研究法以及訪談研究法

等為主，茲分述如下： 

 

一、文獻探討法 

 

  首先，本研究所採取的研究方法主要乃以「文獻探討」為主。而所欲檢閱之

文獻主要包括組織創新以及臺北市垃圾減量政策等二部分，其中第一部份主要是

歸納組織創新議題的基本理論基礎、組成要素、操作面向、啟動策略及相關論文

研究等等；至於第二部份，則擬整理自馬英九市長上任截至目前為止所推動一系

列垃圾減量政策的資料和成果，並主要擬從相關施政報告、報導新聞、及相關網

站網頁內容等方面來獲得相關必要資訊和紀錄，藉以瞭解當時政策創發的時空背

景、和目前相關政策的推動現況以及其組織創新落實的成效程度如何。 

 

上述文獻資料搜集的範圍，大致包括相關學術著作、學術論文、期刊、報章

資料、臺北市政府施政報告、政府機關研究報告、統計資料、網站資料等，以作

為研究之參考與探尋可供研究之思考及立論方向和焦點。希望藉由廣泛的文獻檢

閱，能使本文的立論能更為全觀。 

 

二、個案研究法 

 

個案研究是社會科學常用的研究方法，指的是把研究對象看做一個整體，給

予詳細描繪與分析，從而獲得能反映某一單位元的全部現象或一般過程，及其各

式各樣的內部關聯與文化背景的第一手資料（葉至誠，2000：106）。也由於個案

研究途徑同時具有快速、經濟、有效率的優勢，並且可以對情境作成印象式的分

析，是公共政策研究中經常使用的一種研究途徑。因此，本研究對於研究專題內

的相關政策將兼採用個案研究法為另一主要研究方法，藉由對研究專題內相關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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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個案的詳盡檢視與歸納整理，以讓研究者對政策推展的複雜性有更深入的了

解。 

 

在本研究中乃選定「臺北市的垃圾減量政策」為研究專題，一方面由於臺北

市垃圾處理政策中「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乃是我國各縣市其施政規劃中的創

新之舉，至今仍常是馬英九市長津津樂道的輝煌政績，同時，臺北市為持續有效

達到垃圾減量、資源全回收的目標，也在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後，接續推出其他

相關的配套政策和措施，諸如：早期的「垃圾不落地」計畫、「家戶垃圾強制分

類、資源回收」政策、「大型廢棄傢俱再生利用」計畫，以及目前推動中的「家

戶廚餘回收再利用政策」等等，因此總體而言該政策專題目前仍處賡續進行推展

中，而不至僅為一個短暫且已停止的案列，本研究認為可謂是一項深具參考價值

的專題。然而前述的各項政策或許其他縣市都曾分項施行過，但都因為缺乏主政

者的全力支持或者其他政治力的介入和民意的反對，而宣告中止失敗，並沒有如

臺北市將其結合且有系統的推展，迄今仍相繼有配套的計畫提出。基此，本研究

便擬以探討臺北市這一系列政策為主題，從中檢視其能順利推行創新政策的成功

因素為何，並提出可供其更順利推動的建議和看法，最後希冀能為其他縣市在學

習和觀摩上能有所參考和指引。 

 

三、深度訪談 

 

深度訪談法也稱為晤談法，即研究人員透過面對面交談或訪問的方式，蒐集

受訪者受訪者對某些問題之看法或意見，做為研究分析的基礎做法。因此，本研

究同時採行調查研究法中的深度訪談，補強個案研究法之不足，藉由蒐集受訪者

對於研究問題之看法或建議，做為分析研究之基礎。 

   

本研究將根據前述章節文獻分析的結果，設計訪談大綱，並以立意抽樣的方

式，依本研究的需要抽取最具代表性的樣本作為調查對象，進行半結構式的訪談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一方面配合受訪者的意願，適時補充問題的講解，

另一方，則自受訪者的回應中，進行更深入的的訪談，以避免受訪者和訪問者過

度主觀的誤差。其中關於訪談的對象，則將擬定以與臺北市「垃圾減量政策」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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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網絡中的各方行動者為主要訪談對象，將採取立意抽樣的方式，著重樣本對政

策執行情形資訊的豐富內涵，並以能提供「深度」和「多元社會實狀之廣度」等

資料作為採樣標準。因此，本研究的訪談對象除了會擇定與臺北市垃圾減量政策

相關之規劃與執行局處的環保局、民政局、市場管理處和區公所人員進行面談，

經由深度訪談所獲得資料的整理與分析，以了解臺北市近年來推行各項具創新性

環保政策的實況及期間遭遇的困境及突破方式以外。至於在標的團體的訪談對

象，則將擇定里長以及環保團體等進行訪談，以探求他們在相關政策執行過程的

涉入程度及影響情形，並藉此了解標的團體和政府間互動參與的程度，對創新政

策推展的所引發效應與關聯。綜上所述，本研究擬定深度訪談的受訪者的樣本性

質主要包括了「政策主政機關」、「政策配合局處」、「基層執行人員」、「環

保團體」及「里鄰組織」等五方面計10人（如表1-1所示）。 

 

表 1-1 本研究擬定深度訪談對象一覽表 

訪談對象屬性 訪談對象機關 訪談對象職稱 代號 

環保局 科長 A 
政策主政機關 

環保局 股長 B 

民政局 專員 C 

市場管理處 主任秘書 D 

區公所 承辦人 E 
政策配合局處 

區公所 承辦人 F 

區公所 里幹事 G 
基層執行人員 

區公所 里幹事 H 

環保團體 主婦聯盟  常務董事 I 

里鄰組織 里辦公處 里長 J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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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結合上述各項的研究方法，本研究主要的研究流程大致如圖 1-1

所示： 

研究動機 

臺北市垃圾減量政策之檢視 

文獻檢閱 

核心議題：以組織創新的觀點分析

臺北市垃圾減量政策的推行及執

行成果。 

針對當前各界對於組織創新的意

涵特質、組成層次以及構面、相關

啟動策略以及目前國內對組織創

新議題的文獻研究進行檢閱和回

顧。 

專題訪談及分析 

獻資料提出公部門推動

新成功的關鍵因

彙整臺北市自馬英九市長上

執行背景、歷

 
任以來所賡續推動之垃圾減

量政策體系。 

針對相關政策之 
程策略和創新表現進行歸納

與檢視。 

 歸納文

組織創新的分析架構。 

 透過深度訪談探究相關政策推

展中公部門組織創新的運用及

落實情形。 

 彙整政府創

素，並提出觀察和建議。 

研究發現與建議 

 
 

圖 1-1 本文研究流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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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相關名詞界定 

、創新 

創新」一詞於文獻資料中最早是在Schumpeter於1942年所出版《資本主

義、

上所述，可知創新的範圍至為廣泛，不宜僅侷限於某一特定範圍，故在本

研究

 

一

   

「

社會主義和民主》一書所提出，當時Schumpeter認為所謂「創新」，是指企

業家能夠將原來的生產要素加以重新組合，在不增加各項生產要素數量的前提

下，猶能創造出新的產業機能，以因應市場的需求和挑戰。此後，許多學者紛紛

針對創新的定義有所詮釋，如Alan A. Altshuler & Marc D. Zegans便對創新提出一

個簡潔的定義，創新即為將新奇的想法付諸於行動（Innovation is novelty in 

action）。而分析該項定義可知，其包含了兩層涵義：（1）創新必須是一個全新的

想法，（2）該想法必須已經付諸正常運作。（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編，

2004：369）Everett Rogers對創新一詞的定義則是「個人或是採用單位所接受的

新創意、新事物或是新物件的認知（Rogers，1995：11）。而後Damanpour描述創

新所指涉的範圍指出，創新可能為一種新的產品或服務、一種新的製程技術、一

種新的管理系統及結構甚或是一種組織成員的新計劃。管理大師Peter Drucker也

指出：「創新是一種有目的和規律的活動，以創造更高的附加價值為目的。」故

創新並不一定要涉及技術問題，甚至根本就不需要是一個實體的「東西」，如「管

理」的工作亦可能有所創新。（陳梧桐，2001：4-5）國內學者蔡啟通更在歸納

多元觀點學者意見後，提出創新的範疇涵蓋組織內部產生或外部購得的設備、過

程、及產品（技術層面）以及系統、政策、方案、及服務（管理層面）等之新活

動。（蔡啟通，1996：20） 

 

綜

中，吾人對於創新的界定，即採用最廣泛的定義，認為只要是因應新市場、

新需求或者是新的服務機會等外在刺激，其最終目的在使得整個組織、機關甚或

是社會，能在作業流程、服務提供、經濟效益乃至於社會文化上能有所提升和轉

變，所啟動觸發的各項發明或革新措施，皆可被稱之為是創新。其中關於公部門

組織創新的意涵，更是不僅只包含一項新政策的採納，也涵蓋了在公共政策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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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執行過程中，某種程度的發明、修正和創見。 

 

二、創新與創造力 

 儘管近三十年來，「創新」的理論已經積累了大量的文獻探討，然而各界對

、組織創新 

 誠如學者所言創新並不僅限於技術的創新或是某一種特定類型的創新，是以

 

 

於創新的意涵界定仍是莫衷一是，而在名詞的使用上，創新則常和「創造力」

（creativity）一詞混淆使用。然兩者在意義指涉上仍是存有某種程度上的差異，

如牛津英文字典（Oxford Dictionary）即把創造（create）定義為「使存在開始及

發生」；而創新（innovate）則意指產生新奇性及變革；依此定義觀之，創新強調

的是一種較為廣泛的變革過程。亦即，即創新乃是指將新奇的觀念或問題解決策

略加以實踐的集體歷程，而組織中對於組織的創造性活動，多以組織創新視之。

而Burnside則認為創新及創造力的區別在於，創造力是個人新的、有用的構想的

產生；而創新則是更多必須與團隊一起實現特定的構想。（賴姿蓉，2000：28）

同時創新還涉入了一種利潤的意圖性，這種意圖性在創造力層面是較不會存在

的，另外創新也包含有「社會的」及「應用的」成份，它直接或間接影響著個人、

工作團體、組織、甚至社會，此種社會過程及應用成份或許即是創新和創造力的

最大的區別所在。（West & Farr，1990）質言之，創新和創造力分別所指涉的意

涵可大致區分成社會過程與個人認知過程的關係。故由於本研究探討的主題是在

研究地方政府在環境多元變遷下如何尋求治理能力的提升，因此，在研究中皆以

「創新」一詞來指陳地方政府為因應挑戰和需求，所提出的各項革新策略和政策。 

 

三

 

 

組織創新本身應包含許多層面的創新策略與活動，相輔相成的結果將使企業發揮

更大的綜效。創新性組織必須從技術面、硬體面、延伸至管理面、軟體面，讓創

意孕育於組織之中，藉由組織創新廣度與深度的延展，將為組織帶來更多的效

益。學者Amabile等人在1996年所言：「創造力是在任何領域中，一種嶄新有用

的產出，而組織藉由將這些創意想法實現於組織中的過程即稱為『組織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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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說法，將組織創新的多元性再度加以重新詮釋。（Amabile，1996：1158） 

   

  因此，關於組織創新概念的界定可概分為：產品觀點、過程觀點、產品及過

  確，若依單一面向來界定組織創新，並不能完全彰顯其豐富的內蘊，同時

程觀點、多元觀點；其中產品觀點的學者是以產品觀點定義「組織創新」，認為

「組織創新」是指組織產生或設計新的產品，進而該產品可以獲取得獎或成功上

市。過程觀點則認為組織創新是一種過程，它帶來任何新的解決問題構想，同時

創新是新構想、程式、產品或服務的產生、接受與執行。其大致包括了產生創意、

結盟創意、實現創意、與遷移創意等四項過程。至於持雙重（產品及過程）觀點

則認為「組織創新」是任何對事業單位而言是新的產品、或程式的創造，如

Dougherty 等人即認為「組織創新」是一項複雜的問題解決過程，涉及的活動包

括產品設計，產品創新功能部門協調，公司資源、結構、策略的配合。最後主張

多元觀點的論者認為過去學者們對於「組織創新」持有的產品或過程觀點，大多

著重在企業的「技術創新」層面，對於管理政策或措施等「管理創新」層面有所

忽略。他們認為「技術創新」（包括產品、過程、及設備）與「管理創新」（包

括系統、政策、方案、及服務），都是「組織創新」可能的展現。 

 

的

也會侷限組織創新在組織發展和競爭力提升目標上的價值意義，特別是政府機關

援引組織創新精神時，更不能僅限縮在產品研發或是技術革新等單向度的思考和

作法，應採取更全觀、更具系統性的格局以達成整個組織全面性的創新。因此，

在本文中對於組織創新的意涵界定將採取最廣義的定義，認為公部門組織創新不

僅只包含一項新政策的採納，也應涵蓋在公共政策制定和執行過程中，某種程度

的發明、修正和創見。至於組織創新行為影響的層面亦至為廣泛，不僅涉及了新

思想、新發明的產生，就連新產品的設計、新的生產製程、新的行銷策略以及組

織中智慧資本的創造等等一系列的活動亦涵蓋在內。而組織創新的來源也並不限

制是僅由組織內部所創發，亦可是經由外部的刺激和需求所因應產生的。組織從

事創新活動本身可以說即是由一個複雜的交互網路所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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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創新管理 

創新管理（innovation management）是個極為複雜的術語，它會因不同的組

織情

 

理過程； 

。 

 

、創新擴散 

所謂創新擴散（Diffusion of Innovations），根據Rogers的定義是指一創新事

物在

般而言，創新擴散的四個主要元素，主要包含四個元素：創新事物

（In 會系

是一種新的事物。 

 

境、文化而有不同的意義，其中較具共識的說法為：創新管理係指組織管理

者藉由創意環境的建置，成員參與的對話，而引發組織成員進行知識（資訊）創

新、技術更新、產品轉化的過程，並針對未來組織可能面臨的問題，激發組織成

員願意突破現狀，願意接受挑戰的能力，並透過一套適切而新穎的文化形塑，以

新思維、新方法，追求組織得以永續的經營發展。（黃哲彬，2004：10）依據此

定義可分析出創新管理具有以下五項特性，分別是：（馮清皇，2002：35-36） 

一、 創新管理應以創意環境的設置為先； 

二、 創新管理是一種集體參與對話的結果；

三、 創新管理是一種突破現狀，挑戰現況的管

四、 創新管理的產生有賴於組織創新文化的形成； 

五、 創新管理的最終目的是為了求得組織的永續發展

五

 

社會系統的成員中，在特定管道經過一段時間後的溝通過程。簡言之，擴散

可視為一種特殊型式的溝通，而溝通訊息的「創新性」，就是創新擴散有別於一

般溝通的特色，換句話說，溝通具有創新性訊息的過程，即可稱為創新擴散，同

時，擴散也是一種社會系統的變更，而社會系統的變更可定義為一種改變社會系

統結構及功能的過程，由此可見，創新擴散主要在描述某種特殊的動態過程，從

過程中可以了解個人或組織採用創新事物的變化狀態。（吳皇儒，2004：9-11） 

 

一

novation）、溝通管道（Communication channel）、時間（Time）及社

統（Social system）。有關內涵分述如下： 

(一) 創新事物：可被採用的個人或組織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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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溝通管道：簡言之，溝通管道就是訊息借以經由一人傳達至另一人的管道。

(三) 。(2)創新事物已出現的時間，

(四) ：所謂社會系統是指一群有關係的單元，組合在一起解決問題以達

六、垃圾減量 

一般而言，外界所通稱之「垃圾」其內涵其實是十分多元及廣泛，根據學者

陳國

                                                

大致可分為大眾媒體管道及個人間的管道。大眾媒體管道是讓潛在採用者最

快、最有效率獲知創新事物存在的方法，如電視、報紙等。而個人間的管道

則是說服個人採用創新事物最有效的方法。 

時間：在創新擴散中會存在於(1)創新決策過程

亦即創新事物處於早期或後期。(3)創新採用的速率。其中個人的創新決策

過程可分為知識、說服、決策、建置及確認五個階段。至於組織的創新決策

過程依據學者Roberts & King等人的主張，公部門的創新過程則主要可分為

創發（Creation）、設計（Design）、施行（ Implementation）、及制度化

（Institutionalization）等四階段，而其決策過程則會有採用或拒絕創新兩種

決定。 

社會系統

成共同的目標。社會系統及溝通的結構將能促進或是抑制創新擴散的活動。 

 

 

成等人的界定，若依廣義區分，有關垃圾的分類大致計有廚餘、廢物、灰燼、

街道垃圾、動物屍體、廢棄車輛、工業廢棄物、工程拆除物、建築廢料、特殊廢

棄物及汙水處理殘餘物等 11 餘類，且每一分類之內容組成物及來源更是包羅萬

象。（陳國成、江瑞湖，2000：227）至於本研究對於垃圾的界定，乃採較為狹

義的範圍來討論，主要是以家戶所產出的垃圾為主要論述對象，其範圍則包涵有

家戶廚餘與一般廢棄物5等。另一方面，就學者對於當前用於垃圾減量的工具主

張，主要有法律工具（強制分類）、經濟工具（隨袋徵收）以及技術工具（全分

類設施）等 3 類（沈世宏、盧世昌，2001：157），儘管各項工具的減量成效各

有千秋且各有長處，然在本研究中對於臺北市推動垃圾減量政策及計畫的討論，

是主要聚焦於前二項政策工具上，藉以具體觀察分析臺北市在強制分類及隨袋徵

收上的執行成果與創新表現程度，以供各界參考師法。 
 

5 依廢棄物清理法，廢棄物可分為一般廢棄物及事業廢棄物二種，一般廢棄物大部分指家戶垃

圾，而事業廢棄物係指由事業單位所產生之廢棄物。（行政院環境保護署，2004：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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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組織創新理論之文獻探討 
 

一節 「組織創新」之意涵和特質 

、組織創新之意涵 

「創新」於文獻資料中最早是在學者 Schumpeter 於 1942 年所出版《資本主

義、社

在創新的概念逐年為企業界所重視和關注之後，多位學者紛紛針對組織創

新的

（一）產品觀點 

Zaltman 等人便定義「組織創新」為一種意念、實行或是有形

第

 

一

 

會主義和民主》一書所提出，當時 Schunpeter 預言資本主義下的經濟世界，

發展到一定程度後將會停滯，產業與貿易的管理將會被枯燥的例行性行政工作所

取代，人事制度也將無可避免的具有官僚政治的特性，惟有發揮企業家的創新職

能，方能突破企業組織成長的瓶頸。（高希均，1985：253）然而，當時各國企業

體對於 Schumpeter 的警示卻未予以注意，仍漫無限制的擴張企業組織，冀望藉

由組織規模的擴大化來彰顯其企業的成功。果真美麗的光景並不長久，於 1970

年代後企業組織面臨了官僚體制的宿命悲劇；太多的管理與太少的創新精神，終

使得企業組織開始迅速衰退。（Farrel，1993；項岫芝譯，1995：9） 

 

就

定義加以詮釋，歸納現今文獻資料對於組織從事創新作為的看法，概可區分

為四種觀點途徑，分別為；「產品觀點」、「過程觀點」、「產品與過程觀點」、「多

元觀點」，茲簡要說明如下（彙整如表 2-1）： 

 

    早自 1973 年

的加工品，它們在採用上被知覺為新的。Blau & Mckinley 便界定創新是指組織

所生產或設計的的新產品，且該產品可以獲獎或取得成功上市等等。（賴姿蓉，

1998：14）而傳統的創新傳佈觀點亦認為，創新即是指「產品」或者「技術」的

發明與更新，其涵蓋層面包括硬體和軟體兩大部分。在硬體部分指的是降低不確

定性的工具性設計；而在軟體部分則是指此工具性設計的資訊基礎，大致包括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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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技能、程式與規則等等。（Rogers，1995：11-15）而後 Henderson 進一步

認為創新是指新產品發展、組織轉化或強調結果的組織創新產品，然而除了前述

技術突破性的產品以外，若以市場需求面觀之，只要產品能夠滿足市場上尚未滿

足的顧客需求，其實也可以屬於是一種產品創新。因此，產品的創新應是一種「相

對」而非「絕對的概念」（司徒達賢、李仁芳、吳思華，1985：98）。 

 

（二）過程觀點 

的學者主張組織創新乃是一種過程，其研究焦點乃特別關注在

三）雙重觀點（或稱產品及過程觀點） 

以產品及過程來定義組織創新，其強

  強調過程觀點

產生創新的組織過程與活動，認為它是一種發明（或創意）、轉化或商業化的演

變過程。首先 Kimberly & Evanisko 開始以過程的觀點討論創新，其認為組織創

新是指創新過程中，組織所採用的新活動。而後 Kanter 更補充指出，組織創新

乃是一種過程，它帶來任何新的解決問題構想，同時創新是新構想、程式、產品

或服務的產生、接受與執行。其包括了產生創意、結盟創意、實現創意、與遷移

創意等四項過程。（陳尚蓉，2003：35）之後 Amabile 更完整地定義組織創新過

程中所包含的五個階段，分別為：（1）議程設定：敘述組織或部門的總目標與總

任務；（2）程式設定：擬定細項執行目標；（3）產生創意；（4）測試與執行創意；

（5）評估執行成果，並重新修定程式等階段。同時組織創新還包含了三種成分：

創新的動機、工作領域的資源、及管理創新的技巧（Amabile，1996：1160）。 

 

（

    採取雙重觀點的學者主要是主張應同時

調組織創新可區別為「產品創新」與「過程創新」兩種，而泛指組織中新產品、

服務或過程的創造、產品或過程的增值或已經存在的技術、觀念與方法的創造性

結合。（Tushman & Nadler，1986：83）且創新的過程中可能涉及包括產品設計、

產品創新各功能部門之協調、公司資源、結構、策略的配合等活動。Tushman & 

Nadler 更將產品或過程創新區分為三種層次：增值性的（Incremental）、綜合性

的（Synthetic）與突破性的（Discontinuous）。增值性的創新是組織既有產品或生

產流程的價值改變，因為新特點增加或推廣的擴展而增加其附加價值，增值性創

新隨時都可能發生，而滿足顧客需求的增值性創新往往能增加組織之競爭優勢。

綜合性創新是結合過去組織已發展的技術、觀念、或方法產生的創造性產品或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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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突破性創新則是新研發技術或方法的發展與應用。綜合性與突破性創新在組

織發展的過程中並不多見，但常是組織長期研發的結果，而且對組織的發展往往

具相當關鍵性的影響。（陳尚蓉，2003：35）而這樣將組織創新表現區分為三個

主要層次的看法，也持續為後續的研究者所採用，如 Tucker 即主張不是所有的

創新對顧客和企業成長皆具同等的作用，因此提出將所有的產品創新、流程創新

及策略創新進一步區分為「漸進式創新」（incremental innovations）、「重大性創

新」（substantial innovations）及「突破性創新」（breakthrough innovations）等三

個層次。（Tucker，2002:24-29）企業組織應該審慎衡量組織當前面臨的挑戰及欲

創造出的增長幅度和預期目標，而採行不同層次的創新作為。如此才能真正使組

織先前投入的資源成本獲致最大的成效。 

 

（四）多元觀點 

「多元觀點」的提出，主要是批判技術、產品或過程等單項與

而後Kuczmarski亦認同組織創新應該泛指在組織運作流程中各項新意發展

的多

    有關組織創新

隨機創造的組織創新概念，多元觀點論者認為前述三種組織創新的觀點容易忽略

組織管理中其他可能促發或限制創新產生的因素，因此並不足以說明創新的意

涵。於是多元觀點論者主張組織創新應同時涵蓋「技術創新」與「管理創新」兩

大面向，不但追求實體產品上的研發創新，同時也要著重組織管理思維上的更新

與創發。其中便有學者進一步言明，任何與現有不同的狀況，或被採用的團體或

個人認定是新的，此即可視為創新的表現。Dougherty 等人也認為組織創新是一

項複雜的問題解決過程，涉及的活動包括產品設計、產品創新相關部門間的協

調、公司資源、結構與策略的配合等等（Dougherty & Bowman，1995：30）。另

Damanpour 更描述創新可為一種新的產品或服務、一種新的製程技術、一種新的

管理系統及結構或是一種組織成員的新計劃，具體地為組織創新的範疇，提出了

更具彈性且多元的討論空間。 

 

元觀點，他認為組織創新的範疇其實相當廣泛，可為（1）新的市場；（2）

新的產品創新；（3）新的生產方法；（4）新的顧客層；（5）新的銷售方式；（6）

新的員工；（7）新的事業；（8）新的策略方向；（9）推出舊產品的新方法；（10）

新的服務；（11）新的領導結構；（12）新的研究技術；（13）新的思考方式；（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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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調適；（15）對現有產品的新改良；（16）以績效來衡量薪資待遇的新制度；

或（17）評估創新的新方法等等（劉蘊芳譯、Kuczmarski著，1999：15-17）。

因此創新的範疇實至為廣泛不單包括了認知與行動，也涵蓋了歷程與結果等多方

面的展現。 

 

再者，近年Nonaka & Takeuchi 則從組織創造知識理論的觀點，提出他們對

創新

表 2-1  組織創新之定義 

觀點 學者 年代 對創新觀點的界定 

的新看法，他們認為創新是：透過知識螺旋的運作；當組織的內隱知識和外

顯知識發生互動時，所獲致得的結果。（莊立民，2002：24）國內學者賴姿蓉也

採用多元觀點來定義組織創新，其界定為「組織由內部產生或外部購得的技術產

品管理措施之革新活動。這些活動包括設備、技術、產品、過程等技術創新，以

及系統、策略、方案、文化、意念與服務等管理創新」。（賴姿蓉，2000：27）另

外學者蔡啟通更在歸納多元觀點學者意見後，提出組織創新是指組織內部產生或

外部購得的設備、過程、及產品（技術層面）以及系統、政策、方案、及服務（管

理層面）等之新活動。此一看法，明確表達了創新來源：可能是內部產生，也可

以是外來的，也簡要舉出了組織從事創新其成果展現的方向和影響層面。 

 

 

Z  組織創新為 形的加工altman 1974 一種意念、實行或是有

品，它們在採用上被知覺為新的。 

Blau & Mckinley 1979 其可以創新是組織生產或設計的的新產品，

獲取得獎或成功上市。 

Rogers 1995 「技術」的發明與創新即是「產品」或者是

更新，其包括硬體和軟體兩大部分。在硬體

部分係指為降低不確定性的工具性設計，而

軟體部分則指此工具性設計的資訊基礎，其

中包括知識、技能、程式與規則等等。 

產 

品 

觀 

點 

Henderson 1996 的創新為新產品發展、組織轉化、強調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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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 學者 年代 對創新觀點的界定 

組織創新產品觀點 

Kimberly&Evanisko 1981 程中，組織所採用的新組織創新是指創新過

活動。 

Kanter 1988 是一種過程，它帶來任何新的解決組織創新

問題構想，同時創新是新構想、程式、產品

或服務的產生、接受與執行。其可包括產生

創意、結盟創意、實現創意、與遷移創意等

四項過程。 

過 

Amabile 1996 中包含五個階段，分別為：（1）

程 

觀 

點 
組織創新過程

議程設定；（2）程式設定；（3）產生創意；

（4）測試與執行創意；（5）評估執行成果，

並重新修定程式等階段。同時組織創新包含

了三種成分：創新的動機、工作領域的資

源、及管理創新的技巧。 

Tushman&Nadler 1986 與過程創新兩組織創新可區別為產品創新

種，而泛指組織中新產品、服務或過程的創

造、產品或過程的增值或已經存在的技術、

觀念與方法的創造性結合。 

Dougherty& 1995 程，涉及的活

Bowman 

組織創新是複雜的問題解決過

動包括產品設計、產品創新各功能部門之協

調、公司資源、結構、策略的配合。 

雙 

Lumpkin & Dess 1996 性及

重 

觀 

點 

雙 

重 

觀 

點 

組織創新反應了公司對於新意念、實驗

創造過程的經營及支持，而其結果將產生新

的產品、新的服務及新的科技。 

Sounder 1987 的團體或任何與現有不同的狀況，或被採用

個人認定是新的，皆可視為創新。 

O’Hare 1988 創新。凡是能夠傳遞顧客價值的新方法就是

 

多 

D r 

元 

觀 amanpou 1991 創新可為一種新的產品或服務、一種新的製

19 



 
                                  公部門組織創新之研究：以臺北市垃圾減量政策為例 

觀點 學者 年代 對創新觀點的界定 

程技術、一種新的管理系統及結構或是一種

組織成員的新計劃。 

Schiffman & Kanuk 1994 ： 
主觀認定的方

2. 

3. 

4. 

以四個觀點來說明創新

1. 消費者導向：採用消費者

式定義，只要潛在消費者認定此產品為

「新」，此產品就是新產品。 
生產廠商導向：生產廠商認為產品為

「新」的，就是新產品。 
市場導向：利用新產品接觸消費者的多

寡來衡量其新穎程度。 
產品導向：將焦點放在產品本質與消費

者使用行為影響程度。 

Dougherty 1995 組織創新是一項複雜的問題解決過程，涉及

的活動包括產品設計、產品創新相關部門間

的協調、公司資源、結構與策略的配合等

等。 

Kuczmarski 1995 新應該泛指在組織運作流程中各項組織創

新意發展的多元觀點，他認為組織創新可能

是（1）新的市場；（2）新的產品創新；（3）

新的生產方法；（4）新的顧客層；（5）新的

銷售方式；（6）新的員工；（7）新的事業；

（8）新的策略方向；（9）推出舊產品的新

方法；（10）新的服務；（11）新的領導結構；

（12）新的研究技術；（13）新的思考方式；

（14）新的調適；（15）對現有產品的新改

良；（16）以績效來衡量薪資待遇的新制度；

或（17）評估創新的新方法等等 

點 

 

 

 

 

 

 

 

 

 

 

 

 

多 

Nonaka & Takeuchi 1995 創新是：

元 

觀 

點 

 

 

 

 

 

 

 

 

 

 

 

從組織創造知識理論的觀點觀之，

透過知識螺旋的運作；當組織的內隱知識和

外顯知識發生互動時，所獲致得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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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 學者 年代 對創新觀點的界定 

Oates 1997 創新的原則含策略、科技及管理三方面。策

略上創新會提升對顧客滿意度、新產品、新

服務及新市場的重視。科技創新代表產品的

卓越。管理創新指工作實務、訓練與教育、

如何對新意念形成的文化有所貢獻。 

蔡啟通 1997 的設創新是指組織內部產生或外部購得

備、過程、及產品（技術層面）以及系統、

政策、方案、及服務（管理層面）等之新活

動，其創新來源：可能是內部產生，也可以

是外來的。 

簡文娟 1999 係指在包涵「技術創新」與「管「組織創新」

理創新」的層面下，只要能將組織中珍貴人

力資產的創造力成功激發出來，藉由創新廣

度與深度的延展，為組織帶來更多的效益，

提升競爭力，即可稱之為「組織創新」。 

賴姿蓉 2000 組織創新為組織由內部產生或外部購得的

技術產品管理措施之革新活動。這些活動包

括設備、技術、產品、過程等技術創新，以

及系統、策略、方案、文化、意念與服務等

管理創新。 

莊立民 2002 涵蓋了「技術創新」（包括產「組織創新」

品、過程、及設備）與「管理創新」（包括

系統、政策、方案及服務）各層面的觀點。

並定義組織創新定義為：「採用一個新的概

念或行為相對於組織而言是新的，其中可能

包括新產品、新服務、新技術、或是一項新

的管理實務」。 

 

 

 

 

 

 

 

 

 

 

 

 

 

多 

元 

觀 

點 

Tucker 2002 度競爭及外在環境迅速

理的創新。此三個不同領域的創新分別為

各式組織面臨到高

變遷的現象，若想從中獲得不同以往的成長

速度，勢必就必須在三個不同領域上達到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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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 學者 年代 對創新觀點的界定 

「產品創新」、「流程創新」、和「策略創新」。

行政院 

研考會 

2004 依照「投入」、「過程」、「產出」、「市

場」、「組織」等五個面向概分為以下五種

類型：1.新投入（人力、資源）；2.新製程

（行政程式）；3.新產出（服務）；4.新市

場（服務對象）；新組織（機關制度）。為

現實上組織創新通常是上述五種類型的組

合。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綜觀歷年來組織創新的理論可以發現，「組織創新」概念的發展是從起先單

、整合的多面度觀察，並從最初僅以產品為導

向的「技術創新」觀點，而後逐漸導入「管理創新」及「策略創新」的思維，而

成今日多元化、多面向的觀點。而且組織創新行為的影響層面亦至為廣泛，不僅

可能涉及了新思想、新發明的產生，就連新產品的設計、新的生產製程、新的行

銷策略以及組織中智慧資本的創造等等一系列的活動亦涵蓋在內。同時，組織創

新的來源也並不限制是僅由組織內部所創發，亦可是經由外部的刺激和市場需求

所因應產生的。因此，本研究認為組織從事創新活動的本身，即是由一個複雜的

交互網路所構成，其中涉及多項影響因素的相互影響以及多方行動者的互動催

生，並在組織運作現狀不斷反省思考，具有時時質疑、挑戰現狀的精神，建立起

組織質疑的態度，進而形成一個創新的環境，以達永續創新的最終目的。

 

同時正如 所言：「只要組織中存有鼓勵創新精神的機制，任何

；反之，組織中盡是誘發官僚行為的制度，任何企業家也會

變成僵化的官僚 ， ： ），而且他也認同「儘管每個組織的核心

能力不同，其為組織性格的一部分，但所有組織都需要的核心能力就是創新。」，

特別是在現今日趨全球化及快速變遷的時代下，政府機關的確不能再依循之前的

行事準則，以陳舊的科技設備及傳統的官僚思維爲人民服務，公部門應考量將其

治理模式予以轉型，強調具備如民間企業般的競爭意識、重視彈性應變的創新管

理能力、援引嶄新的科技設備、同時不斷修正公務人員的價值觀念，藉此更具績

一面向的分析最後轉變為現今多元

 

Peter Drucker

人都可以成為企業家

。」（孫本初 200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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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地執行政策並為全民提供更適切的服務。因此無論公、私部門若是一旦離棄企

業家的創新精神，漠視組織創新能力的型塑，那組織僵化衰退的現象便踵隨而

至。是故，組織創新已不再是民營企業的專有名詞，其必要性及迫切性實無分公、

私部門，皆是當前管理者甚或主政者所必須認真關切的課題。 

 

基此，本研究以為若依單一面向來界定組織創新，並不能完全彰顯其豐富的

內蘊

、公部門從事組織創新的特質 

儘管組織創新對於組織的績效表現有著正面提升的效用，同時也扮演著組

織競爭

行成果所獲得的報酬，

，同時也會侷限組織創新在組織發展和競爭力提升上的價值意義。特別是政

府機關援引組織創新精神時，更是不能僅限縮在產品研發或是技術革新等單向度

的思考和作法，而應該廣採更全觀、更具系統性的開放格局，積極促成整個組織

全面性的創新。職此之故，本研究中對於公部門組織創新的意涵界定即是採取最

廣義的定義，認為其組織創新的範疇可包括了「技術創新」（包括產品、過程、

及設備）與「管理創新」（包括系統、政策、方案及服務）等多方領域。同時，

對於公部門創新形式之認定，亦不僅只包含一項新政策的採納，也涵蓋在公共政

策制定和執行過程中，各項某種程度的發明、修正和創見。最後，更認為公部門

應將執行組織創新視為是一種關係著組織或個人永續生存，應變環境的重要變

項，其中機關組織內外成員不斷藉由創意、發明、轉化、商業化的過程，創造出

一種有益於現存社會生活世界的新思想、新行為或新產品、新服務。 

 

二

 

力良窳的關鍵，然而政府機關的公共性和企業體的私有性，始終是存在先

天性質上的差異，加以公部門還必須承受民意的監督，因此政府在從事創新作為

的情形，便和私人企業有著截然不同的風貌。就管理大師Peter Drucker在《創新

與創業管理》一書中的觀察發現，公共服務機構在從事創新的過程中，所可能遭

遇到障礙和問題，是遠比一般企業組織來的繁多也較為困難的，這主要是肇因以

下幾點理由：（蕭富峰、李田樹 譯，2002：259-263） 

（1） 公部門的運作主要乃是依靠「預算」，而非依靠執

因此公部門是將其成功的定義界定在「爭取龐大的經費」，而不是獲得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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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成果。因此對創新作為的績效成果，公部門便不如民間企業體般的強

調與重視，也多不將這項表現視為是機關存廢的必要考量； 

公部門的成果並非是根據其所獲得的報酬，而是要根據眾多組（2） 成因素的總

（3） 

 

此，目前公部門的創新大多並非是「一次連根拔除」（root and branch）

而多是

漸進發展而拼湊而來的。 

管理策略，亦即，運用既有的

3. 事物加以重新組合（novel 

   

外，學者 M. D. Zegans 在探討美國公務人員對於創新的認知時，驚訝地發

和結果，因為任何組成因素（如：民意、員工、社區等）不論其邊際影響

力有多微小，都對政策和計畫握有否決權，是以公共服務機構並不能忽略

任何一個影響因素。這樣的特性不但造成政府單位在績效評量上的困難

度，同時也可能讓組織創新的關鍵影響力，較容易被公家單位所忽視； 

最後是公部門的成立主要是「做好事」，這意味著公部門成員視自己的任

務是一項絕對的道德工作，而非經濟性或是可計算成本效益的事物。因此

他們都是傾向追求「最大化」而非「最適化」，而公部門的此項特性也是

影響它組織創新的最大因素。 

因

「循序漸進」（one step at a time）的，這一次先推出一項新產品、新服務，

下一次再實行一項新政策，再下一次才提出改進公共服務的新項目，雖然隨處注

意各項創新的機會與需要，但多會伺機逐步採行應變。（蕭富峰、李田樹，2002：

363）學者M. A. Levin和M. B. Sanger兩人觀察公部門的創新也發現到這樣的特

性，他們指稱政府組織的創新作為是種「平凡的奧妙」（Prosaic profundities），

其大致具有以下三項特徵（Levin & Sanger，1994：87-121；摘自江岷欽、劉坤

億，1999：138）：  

1. 公部門的創新是

2. 公部門的創新是在例行的路徑上運用創新的

材料，以新的方法使其發揮更好的效用。 

公部門的創新經常都是將熟悉的相關的

combination of familiar things），使其產生令人意外的效果。 

  另

現大部份接受訪談的公務人員都認為，創新是其每日例行工作的一部份，他們認

為創新並不需要改變組織之任何現狀，只要尋找可以提升工作效率的方法就可以

算是創新。並以此對政府引進企業家創新精神時，歸結出四項基本觀點（Zeg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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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145），藉此做為日後公部門在檢討上的參考與省思，其分別為： 

1. 創新是提高機關績效的工具，它本身並非目的。 

2. 創新不是一種新奇的理念（idea），而是一種嶄新的作為（novelty in     

的 

共管理者（或稱公經理人）（public managers）既有的職能。  

  

述的觀察不但大致描繪出目前創新概念在公部門運作的現況與所面臨到

的窘

由於現實上各界組織的創新展現通常是各項創新的組合，特別是自 21 世紀

以來

   action）；創新是執行理念，或給予既有體制一項新技術的過程。 

3. 成功的創新，有賴於執行技巧的運用和政治上的支持，更甚於創發新

 構想。 

4. 創新是公

 

前

境，同時也精確地指陳出政府本身欲創新成功的幾項關鍵成功要素及重要靈

魂推手。的確，公部門企業家的使命，即在於藉由創新的理念導入公部門，充份

有效運用各項資源，促使生產力及效用的極大化。特別是當知識經濟時代來臨，

知識管理更是成為企業競爭力的核心要素，然而真正的知識管理並不是重複和模

仿，而是必須將創新融入組織文化當中，並落實於策略發展中的過程，因此現今

組織內創新領袖的角色定位及職能發揮的重要性便與日俱增。最後，多倫多大學

Sandford Borins 教授在針對福特基金會與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於 1990-1998 所

頒發之美國政府創新獎 321 份樣本（包含 1990-1994 之 217 個參與決賽單位；

1995-1998 之 104 個得獎單位）進行觀察分析後提出，公部門創新作為的實際驅

動以中階幹部發起的比例最高，其次是基層人員、部門主管、民意代表，同時他

也歸結公部門的創新管理具有五項特性，這項觀察也提供後續學者在公部門創新

議題上，提供了重要的方向和指引，這五項特性分別為：（1）整體性：創新最重

要的特性是運用整體策略，亦即使用系統方法，協調 許多機關共同合作，以及

提供民眾多元的服務方式；（2）新科技的運用：積極運用新資訊、新科技增加

績效；（3）流程改善；（4）社區或公民授能；（5）運用私部門達成公共目的。而

且「運用整體策略」及「善用私人企業」兩項更有逐年增加的趨勢（Sandford 

Borins，2001：5-6）。 

 

各式組織皆面臨到高度競爭及外在環境迅速變遷的現象，企業或組織若想從

中獲得不同以往的成長速度，勢必就必須在不同領域上達到技術與管理的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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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情形對於政府機關而言，亦是相同。為求在討論上能較清晰地描述公共組

織內創新表現的應用層面，行政院研考會於 2004 年的研究報告中便依照「投

入」、「過程」、「產出」、「市場」、「組織」等五個面向，將政府創新的範

圍概分為以下五種組織創新類型，而這樣的面向除已大致將公部門創新作為可能

涵蓋的範疇納入討論外，也提供後續研究者在觀察政府推動組織創新時，可考量

切入的分析面向以及提出改善策略的參考方向，而此五種分類面向分別為：（行

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2004：19-20） 

（1） 新投入（人力、資源）：係指在原有產出及方法上，但使用新的材料、原

（2） 提供原有的產出（品）或服務，但

（3） 卻是提

（4） 機關組織提供產品與服務到新的地區，或給新

（5） 、新法人、新機構、

 

料或技術設備，以更具績效的產出。 

新製程（行政程式）：這是指雖然仍是

機關組織是透過使用新的製程、流程、作法或程式來加以提供。 

新產出（服務）：這是指雖然仍為原生產單位或服務提供窗口，但

供顧客新的產品或服務。 

新市場（服務對象）：係指

的顧客與服務對象。 

新組織（機關制度）：這是指機關組織透過成立新單位

新的生產部門或新制度的方式，來賡續提供服務與產品給既定的顧客和標

的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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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組織創新的層次及重要構面 

 基於上述的探討，我們可知組織創新作為的範疇並不僅限於技術的創新或是

納現有文獻中關於組織創新的研究，多位學者分別以「促使組織更具創新

性之

外 Scott（1994）對於創新議題則是發展了一套組織創新行為的決定因素，

其內

 
 

某一種特定類型的創新，組織創新表現的產生是包含許多層面的創新策略與活

動，透過不同構面因素的相互作用、彼此相輔相成，使機關組織得以激發出更大

的綜效。同時由於組織從事創新的歷程也是一種系統的動態過程，其中必然牽涉

各項變項的互動作用，因此，承如本研究前述章節所述，組織的創新系統實可將

之視為是彼此相互作用之參與者（諸如企業體、政府機構、乃至於各種非營利團

體等）所構成的一個動態系統網絡，其中舉凡知識基礎設施、制度建構、生產結

構、消費者需求結構或政府的政策，都可能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組織從事創新的

作為。本研究認為一個具創新能力的組織必須植基技術面以及硬體面，且進而延

伸至管理面、軟體面，讓創意的想法和意念孕育於組織之中，並藉由組織創新廣

度與深度的延展，使得組織的績效和競爭力同步獲得提升。 

   

歸

影響因素分析」為議題，提出各種的觀點看法與主張。然而，學者們所得出

的結論莫衷一是，以下本研究茲依照「時間序列」的方式，將學者主要的立論觀

點和具體主張敘明如后。早期國內學者司徒達賢等人即認為在組織中培養一股創

新的氣氛，鼓勵成員創新及勇於提出建議，並配合下列六項條件：高階層要有創

新的心態、慎重從事第一次的創新計畫、對創新的建議給予鼓勵、進行創新活動

專案的組織成員應獨立於現有的組織之外、培養會議技巧、實施越級溝通等，以

上是為型塑創新的經營理念與企業文化的關鍵。（司徒達賢、李仁芳、吳思華，

1985：296）此論點主要是率先從「組織文化」面來探討組織的創新，並認為勇

於創新的組織文化形成，是刺激組織創新成長的首要之務。至於在創新文化的形

成策略，他也精要地指出幾項策略以供參考，諸如：高層支持、建議制度的提倡、

鼓勵成員提出建言、勇於和長官對談溝通等等。 

 

另

涵包括：領導、個人屬性、工作團隊與創新的心理氣候（如圖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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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屬於早期較為完整且較具系統地討論影響組織創新性行為的論述，學者在此

套模式裡高度強調「領導」對誘發組織創新作為的重要性，並特別突顯組織領導

者對帶領組織積極創新的任務及使命。而後 Higgins 繼續著眼「流程」、「組織

內成員」及「組織文化」等方面對創新的影響，進而提出著名創新方程式

（innovation equation）的概念（如圖 2-2），他認為組織成員的創造力與接受創

新的組織文化皆是影響創新表現的重要因素，並剴切地指明創新即是組織將成員

創意、創造力付諸實踐的歷程。同時他也組織創新的表現區分為以下四種類型，

藉以具體呈現出創新表現的範疇及領域，其界定組織創新的表現主要約分做以下

四種類型，分別為：（1）產品創新：具體或大幅改進的產品或服務；（2）流程

創新：改進效率或效能的流程；（3）行銷創新：新的市場概念或行動；（4）管理

創新：新的管理方法等四種類型。（Higgins，1995：32-33） 

 

另外，Woodman、Sawyer & Griffin 也接著提出個人與組織創新行為的互動

模式，在其所提出的「組織創新動態理論模型」中（如圖 2-3），他們認為「個

人創造力」是為組織創新作為發動的前置條件，在個人層次下成員個人本身的認

知風格、能力、人格、動機、以及知識等變項，在與社會及組織背景因素彼此交

互影響之下，即初步決定個人創新行為的表現程度，而個人創新行為的程度高低

必然對於整個團體的創新作為有所影響；至於團體創新行為則又會受團體的組成

成分、過程、與特徵以及組織的背景等變項所影響；最後，前述個人、團體及組

織等面向下的各項變項則也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最後的創新結果（王維銘，

2004：14-15）。進一步分析 Woodman 等人所提出的組織創新動態模式可知，此

模型已相當明確地說明個人、團體、環境以及社會活動對於創新行為的影響程

度，而且 Woodman 等人此動態模型的提出，除提供後續研究者在討論組織創新

作為時，可分從「個人」、「團體」、「組織」三個層次加以析探討論的觀念雛

形以外，也具體將組織內部「成員能力」、「創新動機」、「團體特質」，以及

組織外部「社會條件」及「背景因素」等，會影響組織創新表現的相關變項臚列

舉出。這對後續的研究確實有相當的指引作用，另一方面這個模型較以往理論模

型則亦有ㄧ不同之處，此即 Woodman 等人開始意識到外在環境中社會條件及相

關背景因素亦對組織創新有所影響，這也因此開啟後續研究者在「外在環境對組

織創新影響力」此議題研究的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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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創新性行為的決定因素 

：Scott，1994：600。 

 

                           
                                 

 

圖 2-2  創新方程式 

來源：莊立民，200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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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組織創新的動態模型 

資料來源：摘自Woodman 93；王維銘，2004：15。 

 繼而晚近多位學者們開始重視「外在環境因素」對於創新的影響情形，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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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wyer & Griffin，1993：2

 

 

研究「組織擴散」議題著稱的學者Rogers（1995）即認為成員個人本身或是組織

領導者的人格特性、內在組織結構特性、以及外在組織特性等因素，均為影響整

體組織創新成效的重要因素。其中在內在組織結構特性的構面下，Rogers具體設

定了集權化、複雜度、正式化、相互連結程度、組織剩餘資源、組織編制大小等

變項，做為檢視的標準。至於外在組織特性構面下，他則是提出制度開放程度作

為關鍵觀察變項（如圖2-4）；另外國內學者韓志翔也根據傳統的系統模式觀點，

分別就輸入、轉變、輸出等流程提出其對創新的系統性看法，他同樣也認同個人、

組織、過程與環境因素皆是影響創新之關鍵所在（如圖2-5所示）。最後King & 

Anderson（1995）與賴姿蓉（1998）等學者，從更動態、全觀的角度分析組織創

新的影響因素，將各項變數分為：人員、結構、氣候與文化以及環境等類別來加

以論述。之後各家學者大致也都依循著這些類別中諸項變數，來做更細部的分析

和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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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 Rogers影響組織創新的因素示意圖 

ers，1995：380。 

 

圖2-5 創新的系統觀 

來源：莊立民，2002：31。 

 

 

 

 

 

 

 

 

資料來源：Rog

 

 

 

輸入 

（I  nputs）
轉變 

Transformation 
輸出 

（Outputs） 

創造力的個人、團

隊、與組織 

創造過程 

創造情境 

創意產品 

個人或領導者個性 

 傾向改變者的心態(+） 

內在組織結構特性 

 集權化（-） 

 複雜度（+） 

 正式化（-） 

 相互連結程度（+） 

 組織剩餘資源（+） 

 規模大小（+） 

外在組織特性 

 制度開放性（+） 

組織創新性 

資料

31 



 
                                  公部門組織創新之研究：以臺北市垃圾減量政策為例 

  歸納前述各項學者對於組織創新影響變數的

環境脈絡變項對於組織創新均具有解釋力。基此，有關影響整個創新組織建立

表2-2 創新組織的三個分析層次及組成內容 

 

 個人層次 組織層次 

探討可知，個人變項、組織變項

與

的因素，可將之區分為三個層次—「個人」、「團體」、「組織」來加以觀察，

首先由個人而團體，最後再拓展到整個組織，逐漸由內向外產生組織創新的擴

散。至於各層次構成成分的內容則包括有：組織的結構、個人扮演的角色、員工

的訓練發展、團隊工作的建立、人員涉入創新的程度以及組織本身如何去學習及

分享知識等等。其中在個人層次上，主要是要強調關鍵人物的重要以及組織成員

創新能力的培養；在團體層次上強調的是創新團隊的建立；最後在組織層次上，

則強調組織變革、組織結構、組織氣候、以及組織文化與創新的關係，內容詳如

表2-2。 

 

 團體層次 

內

容 

1. 組織為了創造性

如何甄補人才？ 

關

1. 創新的工作團體的特 

   徵為

是否對組 

 

起始的效果？ 

1. 抗拒變革的因果為何？ 

2. 創新是否有任何理想的 

 

2. 訓練能否促進創

造性績效？ 

3. 個體創造性如何

與組織創新相

聯？ 

何？ 

2. 從社會心理學的團體 

   過程觀點，

   織創新與意含有所意 

   合？ 

3. 對促進創新而言，團 

   隊建立

   結構、氣候及文化？ 

3. 創新過程的發展是否在 

   清楚被界定的階段？ 

4. 組織變革的可管理性？ 

5. 使用內外在變革推動者

   的贊成與反對意見？ 

特

點 

1. 鍵人物的

重要性。 

 

強調關

2. 個體創造性之培

養。 

1. 有效的團隊建立。 

2. 人員的高度參與創新。

3. 廣泛的溝通。 

1. 彈性的組織結構。 

2. 創新性的文化氣候。 

3. 學習型組織的建立。

    ： 自King&Anderson，1995 5；賴姿蓉，1998：39。 

 

進一步分析前述個人變項、團隊變項、以及組織變項所強調的特點及構成要

           資料來源 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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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本研究認為關於組織創新機制的永續創發，可以再細部切割為五大構面來分

別推動，分別為：「組織結構」、「組織成員」、「組織文化」、「組織學習」

  

y在＜新千禧年的挑戰：建立有活力及快速回應的公共服務

（The Challenge for the Millennium：Building Resilient “Rapid Response” 

直都是文獻最常研究的主題之

ㄧ， 。回顧文獻

自19

與「組織激勵」等，分別說明如下（彙整如表2-3）： 

 

（一）組織結構構面 

 

  誠如Edward Deev

機構＞

Public Service Organizations）一文中，即開宗明義地寫道：「現在是向傳統由上

而下工業時代的工作組織告別的時候了。這種組織當初是為穩定且可預測的市場

設計而成的。今天，企業環境已經丕變；穩定性與可預測性不再是今天企業環境

的特徵了。然而今天，不論是在公部門或私部門，仍舊有許多缺乏迎接新千禧年

所必要的彈性、回應性與韌性的組織」。接著他又提到：「未來組織只會有兩種：

不是快速回應的組織，就是死亡的組織」（林鍾沂，2001：226）因此，建立一

個來迅速回應、勇於創新的組織結構，已成為組織管理者面對當前環境快速變遷

下的首要之務，因為唯有如此，機關組織才能有效地執行創新構想和維持創新成

果，進而達成提升組織整體競爭力的終極目標。 

 

長久以來，組織結構對於創新能力的影響，一

同時追求理想的組織結構型態亦始終為組織研究論者的關心焦點

80年代以來，學者對於組織結構的分析重點，主要乃置焦於「集權化」、「正

式化」、以及「專業化」等三個變項上，並以此展開其觀察及立論的重點。如

Amabile即認為組織過於保守僵化、缺乏彈性以及偏重強調正式化編組的管理結

構，均可能壓抑創新的表現； Rogers在其對於組織創新影響因素的研究中，也

具體在「內在組織結構特性」構面中設定了集權化、複雜度、正式化、相互連結

程度、組織剩餘資源、組織編制大小等變項，做為檢視的標準；Hurley 及 Hult

（1998）亦提出有助於創新的組織結構與流程設計，應充分將組織大小與規模、

組織年齡、分工差異化、非正式化、自主性、市場導向、以及有效之規劃等因素

納入考量，分析此些因素可知，學者對於利於創新的組織結構設計，仍是相當強

調「非正式化」和「分權彈性」等特質的採用；最後Hertog（2000）在它的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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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更是大聲疾呼現今組織結構應轉為彈性、適應性與顧客導向的結構，以順應迅

速變遷的環境特質及各項挑戰。綜合以上學者的論述，可以發現學者大多同意也

支持「組織分工」、「有機組織」與「非正式化」等特質，確能使組織結構變得

較為開放及彈性，且這樣的組織結構特質亦是更有益於創新的展現。  

   

然自 1950 年代組織論者紛紛轉向以生物學為喻象的系統觀組織分析觀點

urns & Stalker 便指出組織結構概可分為有機式和機械式組織兩種，其中有

機式

演化是個重要的關鍵，組織如何獲取和利用資

（3） 

態的、專案的矩陣組

（4） 

的切入點應去診斷組織的次

（5） 

的一部分，隨時受到生態體系關係型態  

   

同時由於層級節制的組織結構過分強調對於員工的控制和紀律的維持，如此

使人員形成被動消極的態度和無力感，將不利個人學習及組織學習，進而

使得

後，B

組織結構較適應於急速變遷的環境，而機械式的組織結構則是適合於穩定的

環境。的確，「有機式」的組織結構型態當是目前公認最能有效促進組織從事創

新的一組結構型態，分析這種型態對於組織的運作和影響大致有以下幾項優點：

（Morgan，1998：63-64；林鍾沂，2001：114） 

（1） 重視外在環境的變化：因應環境的變化乃為組織管理的要務，而非傳統只

重視內部的結構設計。 

（2） 組織的生存與演化是重要考量：不同於傳統理論著重特定具體目標的達

成，現已強調組織生存與

源，以增加因應彈性，亦為一個重要的目標之一。 

適應環境的變化變成主要的管理工作：不同的環境需要不同的管理方式和

組織型態，尤其當組織是欲實現創新成效時，那麼動

織型式便是優於機械的－官僚的組織型式。 

提供組織發展的理論與實務基礎：作為一位組織發展的「醫生」，如想讓

組織有效地與環保保持良好的互動，一個重要

級體系運作及需求的滿足。亦即組織擬要健康地運作，應致力於重要次級 

體系的完備與員工需求的滿意。 

對組織生態的新瞭解：從生物學的集體演化，我們可以學習組織並非獨立

生存的個體，它係屬於廣泛環境中

的變化之影響。 

一來易

組織成員失去創造能力培養的動機。而扁平式的組織趨向於「自我組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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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管理」的組織特質，是最有利於積極主動精神的培養，諸如學者倡議的「自

主性的工作團隊」、「方案導向的組織」等組織型態，均是扁平式組織的典範代

表。（魏秋宜，2002：21） 

 

近年學者Shapiro觀察目前各領域組織從事創新的實務案例，而提出創新組

流程設計的六大階段（詳如圖2-6），他主張組織逐步隨著此六階段的發展，

對於

織

創新的需求以及創新功能的展現，將會呈現幾何級數的倍數成長效果。其所

主張的流程設計六階段，分別為：(1)職務導向：創新只不過是在嘗試過去做過

的事，例如在現行的作業方式自動化，或是修補已經損壞的部份。(2)對流程有

反應：員工會開始尋找跨職務的創新機會。(3)靠流程推動：創新會運用到個別

流程上。(4)由流程主導：創新則會出現在所有流程上。(5)功能式網絡：功能式

組織所重視的是科技的創新用途、電子商務，以及文化與人員績效的改變。(6)

結盟式網絡：重新以核心為重，並把創新普遍運用到整個組織。（Shapiro著、

戴至中譯，2002：276-280） 

 

 

圖 2-6 創新組織流程設計六階段 

資料來源：轉引自謝忠武，2004：54  

 

基此，兼具有機式和扁平式特性的組

構，因為有機式的組織特質能使得決策制定分權化，在整個組織的決策過程中

能融

。

織應是最適宜用來促進組織創新的組織

結

合多元的參與者，貫注更多樣的思考及觀點，同時也重視和外在環境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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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至於扁平式的組織型態則是有益於促進自我組織與自我管理，且工作角色

也能自由安排，不因部門本位主義的作祟，而阻滯了創新的推展和發酵。因此這

樣的組織結構型態將有助於提高成員的創新意願及創造力，且在組織得以持續與

外在環境保持高度密切的互動關係以後，其既有的結構界限將隨著彼此互賴性的

增加而日趨崩解與模糊，最後將發展出一種組織本身、外在標的團體和其他顧客

間更具動態與彈性的微妙夥伴關係，各方行動者間相互結網、共存共榮而形成創

新網絡關係，在彼此資源和行動的整合下發揮綜效作用，進而達到提昇整體組織

創新力提升的最終目標。 

 

（二）組織成員構面 

   

具特質對組織創新的影響程度，是歷來組織創新研究中皆

切的一項因素。學者指出創新的結果是由個人延伸到團體，最後延伸到組

 無論哪種創新，所有的基礎都來自個人的創新，而後由個人延伸到團體，最

動創新機制時，通常都會有著所謂的「關鍵人物」的

 歷來組織在從事新觀念、新做法時，其成功與否的首要因素皆不脫高層領導

  組織內人員本身所

高度關

織，也就是說這些創新的結果，都是由個人創新延伸擴大而來，因此無論哪種創

新，所有的基礎都來自個人的創新。（王維銘，2004：7）而綜觀組織成員構面

下的研究焦點早期主要是以領導者與高層決策制定者為主，近來逐漸擴大到其他

具影響力的個人，諸如組織內的變革推動者、體制外非正式的創意產生者及創意

領袖等等。基此，關於組織創新中組織成員構面，本研究以下茲分別就關鍵人物

以及成員個體創造力兩方面分別說明之：  

 

1、關鍵人物與組織創新 

 

後延伸到組織，而組織在推

介入，研究甚至發現這些關鍵人物的存在與否，甚至是主宰了整個組織其創新的

成敗。因此本研究彙整諸家學者對於此關鍵人物的討論，並分就領導者、變革推

動者及創意領袖三個方向來詮釋此關鍵人物對組織創新推動的重要價值：（賴姿

蓉，民89：39-41；莊立民，2002：32-40） 

 

（1） 領導者（l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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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強力支持。然做為一個優秀領導者所應具備的條件，並不僅止是一個單純的

 所謂的變革推動者係指於組織中被賦予明確責任，監督整個特定變革引進的

變革推動者）或是外來的諮詢者（外在的

（idea champions）： 

 至於所謂的創意領袖乃是指，在組織中對某一特定新構想有強烈的主張並能

組織中專司擔負啟發創新責任的人員，他

組織管理者，誠如學者Senge在《第五項修練》一書中所揭櫫的，今日領導者的

新角色是扮演設計師、僕人及教師等多元角色。而這些角色需要的能力包括：整

合共同遠景、價值觀的能力；促進系統思考的運作；發員工的創造力，協助組織

的學習；民主的、參與的領導風格；自我超越的能力。而作為一個帶領組織永續

創新的領導者，其和傳統認知的管理者最大的差異即在於，領導者將焦點放在組

織的願景上，關注組織情感與精神上的資源，亦即重視組織的價值觀、成員對組

織的投入及關注；而管理者則是運用組織的物質資源（如：組織的資金、人力技

能、材料、技術等）。基此，Bruns 在其著作《領導》（Leadership）一書中即

率先使用「轉換型領導」來說明今日領導者所應具備的特性，其象徵著當前領導

者的管理思維必須服膺時代趨勢予以轉換革新。至於達成轉換型領導的策略方

式，學者Bennis & Nanus 在著作《領導者》（Leader）一書中提供四項策略途徑

以為指引，其分別為（1）透過遠景引起注意；（2）透過溝通傳達意義；（3）

透過定位尋求信任；（4）自我肯定，施展自己才能。（引自林鍾沂，2001：278-283）

前述四項策略對於領導者在驅動組織從事創新作為時亦深具參考價值，觀諸今日

高層領導者亦多藉由這些方式來形塑外界的支持聲浪，藉以推展相關政策計畫。 

 

（2）變革推動者（change agents）： 

 

人。他可能組織中的一個成員（內在的

變革推動者）。變革推動者主要擔負的任務如下：協助診斷顯示應改革的問題、

困難及論題；協助澄清及溝通如從事變革可望獲得何種結果；指出組織成員未知

悉及難以說出口的問題；協助變革計畫；擔任整合及評估的工作；確保變革活動

的特續進行。 

 

（3）創意領袖

 

將它推銷給組織中其他成員的人。他在

會主動並熱情地提倡它、建立支持、克服抗拒、以及確定創新會被執行。當然這

些創意領袖其不僅只是組織中正式編制內的變革推動者，他還可能是編制外非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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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創意領袖。其中創意領袖成功的關鍵，在於他是否有能力可說服組織的領導

者，認同其意見所賦予的創新價值進而全力支持。 

  以上所述之關鍵人物對於組織創新之影響極為深遠，他們除了可以帶領組織

成員朝向目標發展之外，還可以主動發展創新行動，並支持組織創新之推動與發

織成員創造力（creativity）與組織創新 

創造力可視為一種個人特徵的表現，可經由個性及才能的結合表現出來

人創造力是組織創新的主要元素，

無個

否為值得追求的分析能力。 

ntextual  

力的整合也是相當重要的。若僅強調分析能力，卻忽略了其他

兩項能力，則會造成相當多的批判，而不會有創意思考形成。若是只強調綜合能

力，而

  

效的組織變革意味著文化的改變」6，因為組織必須具有

                                      

展。 

 

2、組

（Amabile，1988）。Amabile 更特別強調：個

人創造力便無組織的創新；Woodman 等人的組織創造性互動模型也視人格

為個人創造性之要素。過去的文獻也相繼提出許多的方法和技巧來增進組織成員

的創造力，諸如腦力激盪法、外張式思考法等等。其中為有效激發成員創意思考

的能力以下的這三個智慧能力是至為重要，是任何組織都亟需培養的，分別為

（Sternberg & Laubart，1999：10）： 

 （1）能以新觀點去審視問題，和跳脫傳統思維藩籬的綜合能力。 

 （2）能夠認知他人的想法、概念，是

 （3）以及能瞭解如何說服他人接受其想法的實用能力（practical-co

      ability）。 

 

同時對這個能

忽略其他兩項，雖然會有新概念的產生，但卻不一定能符合以下兩項要求：

（1）前景的評估（2）實際效用的程度。再者若是僅強調實用能力，而忽略其他

兩者，雖會造成概念的交流、傳遞，但其發生的原因並不是因為它夠好，而是因

為它被有效且大力的宣傳。（Sternberg & Laubart，1999：10-11） 

 

（三）組織文化構面 

 

  Morgan曾說：「有

           
轉引自「人力資源策略與組織創新之關係－不同組織生命週期與不同產業別之比較研究」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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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的文化，方能不斷激發組織之創意與產生創新活動。創新文化不但可以成為

公司組織競爭優勢的主要來源，也可以讓公司長年保持不墜。另外也由於創新有

其不可預測性，必須承擔風險，又沒有標準解答，這些因素皆無法輕易透過正式

控制系統來加以管理，唯有對組織文化做有效的管理，方是組織從事創新的根

本。因此如何有效地型塑出組織樂於創新、支持創新的組織氣候，最後深化成特

有的組織文化，便成為探討組織創新時相當關鍵的要素。諸位學者皆認同組織的

文化若是鼓勵與支持創新活動，將有助於增進組織創新成功的機會，然而組織樂

於創新的文化形塑，當然創新並不全然僅是依賴個人特有的創造力所形成，組織

本身亦可以透過營造適當的環境來加以鼓勵，以期增進創新成功的機會。世界上

即有很多公司企業已經成功規畫並展開這種深層的文化改造工程，儘管陣痛很難

避免，但是成長、獲利以及領導業界的甜美果實卻足以彌補一切。（Stephen M. 

Shapiro著、戴至中譯，2002：95） 

 

學者 lehr 便以著名的創新個案「3M」公司7為例，說明組織鼓勵創新的八

種方

有政府資源的幫助。（邱淑芬、張莉慧、陳雲龍，2003：392）同樣地，Tushman 

  

式，諸如：給予挑戰、讚許成功專案、給予適當的回饋獎勵、給予充分的時

間、溝通、肯定與讚許、強調成功架構以及容忍錯誤。另外管理大師Peters在其

著作《The circle of Innovation》一書也特別強調，創新對企業文化而言很重要。

並非研發有形產品才是創新，無形的服務、管理層面上任何新概念的發掘，以及

新點子的成功運用，皆是創新的表現。企業創新的最終目的，在於能夠從容面對

未來的挑戰。而支持企業創新的最主要力量，來自全體員工不斷地自我要求，以

及公司對個人創意的重視。因此，營造一個具創造力、能不斷改變並接受改變的

組織文化，如此一來才能達到組織創新的成果，為公司企業帶來豐厚的利潤。（紀

慧如，2003：11）之後學者Quinn在研究了84個創新個案後，也歸納提出七個有

助於機關營造出成功創新文化的重要因素：（1）有卓越且有權責的人在背後推

動專案的進行；（2）有許多方面卓越的人才融入；（3）對需求有明確的定義；

（4）對發現的潛在效用有所瞭解；（5）好的團隊合作；（6）足夠的資源；（7）

                                                                                                                                          
文。（湯雅朱、陳夙琪、黃彩媚、黃意馮、詹榮文等人，2004：11） 
7 其中 3M公司最著名的「15%」的創新文化，即為鼓勵員工開發有趣的構想，並且允許他們花

超過 15％的時間在這個活動上；因此 3M的員工能夠自由地發揮創意，並使得 3M公司有今日的

成就。（賴姿蓉，199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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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onnor也指出了一些有助於創新之規範，分別為：犯錯無妨、相互尊重、開

放式溝通、期望變革、挑戰現狀、平均持股、重視創意、彈性、慶祝成功、樹立

典範及資訊共用等。 

 

而Stephen M. Shapiro在其著作《24/7 創新》一書中，也主張成功的企業經

營不僅僅須注重產品、服務和人員之外，更重要的要有屬於自己的創新文化，這

個文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普遍改變員工的

（2） 有效領導：一

式轉型到富有創業

（3） 創新流程：是

部蘊藏豐富但分散的創意點給集中串聯起來。 

                

時，如此就會

（6） 改造文化：歷  

化不旦會影響每位員工，而且非常難以被外界所模仿，所以公司如果想永續

創新，就非得具備改變文化的能力不可。他援引世界級的車隊-威廉斯F1作為討

論個案，其明確地描述在現實世界中，創新文化的運作方式應該要像一部性能優

異且狀況良好的賽車一樣，速度快、有競爭力、反應靈敏、運轉順暢。而威廉斯

F1車隊內的組織文化正是如此，他們堪稱是一級方程式賽車史上最成功的車隊，

Shapiro觀察這個車隊內的組織文化發現，其創新成功的原因有以下五個要素：

（1）領導；（2）前瞻；（3）人員；（4）應變；及（5）練習。（摘錄自戴至

中 譯、Shapiro 著，2002：98-101）至於在實務操作上，有關組織如何有效改變

文化以達創新目的的能力做法，他也提出以下九項縝密且全觀的參考建議：（戴

至中 譯、Shapiro 著，2002：101-129） 

（1） 突破巔峰：移植新文化絕非易事，首先要安撫員工的「改革恐懼症」，因

此想要改變公司的文化

行為，促使他們突破巔峰、超越極限。 

位好的領導人首重有激勵人心的魅力，並嘗試取得正式規定

以外的權限，促使組織在從傳統的管理方

精神的文化。 

指運用先分散再集中的方法，從假想、著手、躍進到實現的

步驟，把組織內

（4） 創新的動力：給予員工有具備自由的思考空間，與可供試驗的新觀念來 

  源，鼓勵冒險，把創新常存於公司文化。 

（5） 天賦異稟：相信組織成員每個人都有創新的潛力，只是高下程度有別而

已，要鼓勵員工把創新當作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逐步展現出每個人心中的潛力。 

經組織變革的三波段（領導能力、結構能力和組織能力）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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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發掘人 

同的努力，突破雙方緊張關係並激勵創意的火花， 

和創 

要能夠具備冒險挑戰的心態，隨時歡迎員工對所有決策

提出

ler在《新政府運

》一書的序言中，也提及當初Osborne等人寫作該書的一些基本信念，其中他

們對

織建構

動，循序增進公司改革能力，進而改造公司文化。

（7） 發掘與訓練人才：訓練、培養優秀員工，使其具備有宏觀思維、富有創業 

                      精神和主動運用知識與資訊的三大關鍵能力，

                     才。 

（8） 文化轉型的陣痛：當創新文化轉型的過程時，必須藉由公司管理階層和員 

                      工共

                      使點點創意串連成線，形成創新文化全面改造。 

（9） 持續創新：創新文化對公司永續生存極為重要，擁有獨特的創新文化難被 

                模仿，屬於自己的優勢能力，所以公司應不斷地持續創造

                新。 

基此，創新的組織文化，需要組織在其文化與核心價值中，顯現其對創新的

重視與支持，同時組織也

疑問、分析與建議，儘管將來是因目標過高而導致失敗的建議，仍要採取支

持鼓勵、對等互惠的行為，並積極創造成員樂於交換經驗或知識的環境氣氛，促

進人員在決策過程中充分對話，相信總有更好的解決方式等。 

 

另外國內學者江岷欽及劉坤億教授在闡述Osborne & Gaeb

動

政府的價值深信不移，認為現代社會如果少了具有效能的政府，便無法再有

效運作；他們相信目前公務部門官僚體制出現許多問題，並不在於官僚成員的素

質與道德操守有問題，而在於官僚體制本身過於陳舊僵化，以致扼殺了他們的才

華和熱情。只要制度可以改變，公職人員定能發揮專業才能，繼續獻身於回應人

民的需求（Osborne & Gaebler, 1992：xviii；江岷欽、劉坤億，1999：154）。抱

持同樣看法的學者很多，他們相信只要給予公職人員適當的環境，官僚成員也可

以成為具有創新精神的企業家。其中Levin & Sange等人即有鑑於此，便進一步提

出八項利於組織發展創新精神的環境要素，分別為：包容錯誤、支持主動和冒險

精神、授予管理者適當的裁量權、分析與評估的強調、新的組織結構以強化彈性、

運用創新的報酬、建立外部的擁護者、運用媒體塑造良好公共形象等。 

 

學者Tucker在觀察23家創新成功企業的策略規劃後，也提出了11項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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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於創新的組織文化策略，以為其他組織檢視參考，其所提出的策略分別為（1）

評估

本研究以為一個具有創造性的組織文化氣候，至少應

備以下特質，分別為：1、彈性及多樣化的文化；2、容忍失敗的文化；3、組

織提

  

理智慧資本》（Managing Intellectual Capital）一書中所述，

能力及相關的無形資產已成為已開發國家獲致競爭優勢的關鍵驅策力，不

究皆證明，組織學習對於組織創新想法及作為產

實存在著正向的影響關係。如 Argyris & Schon 便認為在相同的組織條件

企業目前的狀態與最佳狀態之間的差距；（2）描述影響企業創新的障礙；（3）

描述公司目前的創新流程；（4）解決時間障礙；（5）創造開放性；（6）融合多元

化的人才；（7）識別特立獨行的員工；（8）改進或變革制度；（9）考查你對創新

和個人貢獻者的態度；（10）識別並培育創新支持者；（11）識別和聘用創新者。

（Tucker，2002：63-77） 

 

歸納以上學者的論述，

具

供足夠的工作資源；4、支持創新的活動及實務；5、良好的溝通及人際互動；

6、激勵創新的各種措施及獎賞制度。而主要的研究變數則可主要集中在組織的

「開放性」、「冒險挑戰程度」、「市場或顧客導向」以及「主管的創新領導風

格」等四項變數的觀察之上。 

 

（四）組織學習構面 

 

  根據 Teece 在《管

知識、

僅是因為知識的重要性與日遽增，而且市場的快速擴增亦會導致組織所具備的相

關無形資產，成為了公、私以及第三部門獲取競爭差異性的主要基礎，所以在管

理理論及實務方面，對於無形資產、聲譽、顧客忠誠度和技術實務方式等，均有

增加其關注焦點的趨勢。（Teece，2000：30）而學者 Hamel 於《啟動革命》（Leading 

the Revolution）一書中，也提及在知識經濟時代裡，啟動企業革命的重要因素己

由「e」（電子商務）的思維移轉至「i」（創新）的思維。是以，在今日知識經濟

時代裡，組織所蘊藏的知識與智慧不但決定了未來經濟運作的模式，而且組織其

創造、應用知識的能力，更成為提升組織績效的關鍵所在。（李田樹、李芳齡 譯，

Gary Hamel 著，2000：14） 

   

現有文獻中多位學者的研

出，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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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創新、分享、學習與擴散，以提升政府的能量、服務品質以及治理的能力，已

是當

akeuchi兩人所提的

化-外部化-合併化-內在化」（SECI）模式的知識螺旋運作，當組織的內

隱知

而，組織創新作為在組織學習構面上的運作，可分由「知識管理」與「教

」兩方面來操作，其中所謂的知識管理乃指組織能系統化、清楚地和深思

組織學習的程度在未來將可使組織增加創新的能力。Stata 亦認為組織學習

的必要性係其為導致創新發生的主要程序，尤其是在知識密集的產業中，唯有透

過個人與組織的學習，才得以引導創新，同時組織學習也是目前組織企圖延續競

爭優勢地位的唯一來源。而 McKee 則進一步指出不同的組織學習型態會導致不

同的創新型態，如單圈學習只會導致增值性的（incremental）創新，而突破性的

（discontinuous）創新則是需要雙圈學習才能夠達成。Dodgson、Mullen & Lyles

亦提出，持續進行組織學習的傾向，可促進公司創新活動的效率及效能，並幫助

企業更適切地應付環境變動中的任何情況。企業競爭優勢的維持與否，將視企業

能否採取及吸收與技術、市場、環境或顧客有關的新知識。（林碧姚，2004：16） 

 

基此，因應知識經濟的來臨，如何強化政府內部的知識管理，透過政策知識

的

前政府再造工程的一項核心任務。特別是在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之下，國家、

地方政府及非政府組織之間的互賴關係日益增加，傳統國內國際、官方非官方、

中央及地方間疆界因此逐漸解構，跨政府及跨組織間夥伴關係建立的重要性也與

日俱增，成為當前一項重要的議題。而我國政府在精省及地方自治體制逐漸強化

後，地方政府自主權增加，在全球化時空壓縮、資訊充足及互動頻繁的影響之下，

地方政府政策創新的可能性增強，因此府際間甚至是國際間經驗的吸取、政策學

習、標竿學習或政策擴散已成為政策制定的一個新的模式。 

   

其中由於創新是知識創造的主要形式，依據Nonaka & T

「社會

識和外顯知識發生互動時，所獲得的結果即為創新。是故，組織的創新需要

許多知識及資訊的支援，組織學習能促使組織成員有效地利用與分享創新之資訊

及知識，同時在接受教育訓練的過程中，激發出更多的智慧資本，是以組織學習

是管理創新的關鍵，而學習型組織的建立更是政府部門獲致競爭優勢的最佳選

擇。 

   

然

育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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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慮

理來達到組織創新，學者Johannessen、Olsen & 

Olaisen（1999）基於組織願景與知識管理發展一套創新理論，並提出一完整模型

（如

 

地建立、革新和應用組織中的核心知識，其目的乃欲使組織能讓其核心知識

產生極大化的效率，並使其能為組織帶來一定的利益。（wiig，1997；孫本初，

2001：296）Jay Liebowitz等人也指出知識管理即是運用經驗、知識與專門技術

予以形式化，以創造新的能力，且能卓越表現，鼓勵創新，以及增加顧客的價值。

（Jay Liebowitz & Tom Beckman，1998：51）因此在知識管理的過程當中，組織

知識的分享和運用對於組織創新成效的表現，皆係相當重要的工作。尤其是機關

組織在實務操作中所長期累積發展出的訣竅和關鍵，更是必須加以妥善保存，以

便組織能再度利用和創新。而通常在一般組織中，對於知識的傳遞和保存往往僅

止於個體層次，無法將這些資源廣泛地傳遞給所有的成員。因此，在追求學習型

乃至於知識型的組織機關中，建立一個組織的知識寶庫來專司蒐集、保存和傳播

分享組織智慧，以利組織學習目標的達成，是一項目前政府機關參考的作法。（孫

本初，2001：305）如同日本企業之所以能持續創新，其關鍵便在於結合內、外

在知識，將由外部獲取的知識在組織內廣泛分享、擴散，並儲存於公司資料庫。

知識運用過程中會產生某種轉換，是一種由外而內而外的過程。組織向外汲取知

識，而後以此知識創造新產品、服務或制度，並將這些產品提供給外界的人。此

種不斷循環的內外部活動是日本企業持續創新的主因，而這樣持續性的創新又進

而導致其組織競爭優勢的產出。 

 

至於組織究係如何透過知識管

圖2-7）。模型中各項要素問具有不斷循環的關連性。首先公司願景會造成

知識創造，知識創造導致組織創新與整合運用知識，知識有效整合與應用之後，

會進而激發組織創新並強化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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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 

支持 
強

化 

支

持 

組織創新 

激發 支持 

知識整合與運用 知識創造 

促使 
 

圖2-7 願景、知識與組織創新間關係示意圖 

資料來源：Johannessen、Olsen & Olaisen，1999：121-139。 

 

另外在教育訓練方面，一個知識型的組織首先必須重視人力資本的培育，管

理者可藉由規劃一套完善的教育訓練計劃，有效發展成員的潛能，系統性的建立

人員的「創造力」、「創新意願」、與「多重專業能力」等，充分讓員工發揮自

身的創意和能力，進而提高組織運用人力資本的效能，並達到組織知識創新的最

終目標。 

 

Levin & Sange也認為，管理是一種道德活動，管理工作的終極目標在於改善

政府績效，提高人民的生活素質，因此與其依賴稀有的管理天才，還不如經由特

殊的策略與方法，教育訓練管理者成為具有創新精神的企業家。而他們將教育訓

練的方式分為兩類：（Levin and Sanger，1994：291-303；江岷欽、劉坤億，1999：

159-160） 

2、 正式的學習（formal learning）：這是來自傳統的觀點，強調從既有的管

理理論和成功案例中學習，此種學習可以在學校或者相關的訓練機構中

進行。 

3、 非正式的學習（informal learning）：這種學習並無預先準備好的教材和

規劃好的藍圖，而是在實際管理程式中累積經驗，藉由學習的反饋系

統，不斷精益求精。大部分成功的管理者是由此一學習途徑產生。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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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彼此間的傳承，所能傳授的是如何確認好的理念、如何對實際的環境

（資源匱乏、政治幹擾、組織限制等）加以應變，以及如何把握執行創

新理念的時機。 

 

最後，有關知識經濟下創新管理的具體作法，學者Amidon 提出以下五項基

本原則，為組織管理者服膺時代要求努力孕育組織學習於組織創新作為時，提供

相當指引。（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編，2004：292-294） 

（1）須有注重於利潤及無形資產增加的績效指標； 

（2）須有專有的知識學習網絡； 

（3）對於知識工作者進行激勵和投資； 

（4）改良創新過程，亦即知識交流及運用的過程，並定期評價； 

（5）定義資訊處理與知識處理的區別，以利於知識之創造。 

 

（五）組織激勵構面 

   

  有效的創新活動亦需要有激勵系統的鼓舞，如此才能使得組織的創新能量永

續源源不絕的創發產出。是以，在組織中施行激勵的目的主要便是著眼於有效地

鼓勵組織中的創新行為及創新成果，並透過適當的激勵方法形成刺激組織成員創

意與創新的誘因，以達組織創新績效。如學者Tushman & Nadler（1986）所提出

組織管理創新的相關因素中，有效激勵即為主要的影響要素之一；而Amabile 

(1996)的研究也同樣指出組織應有適當的激勵機制，以便對於有利於創新的創意

提案、組織、主管、及工作群組給予適當的鼓舞，藉以鼓勵組織成員勇於提案，

並讓主管與工作伙伴之間相互鼓舞進而助於激勵創意之產生。而Shapiro在觀察

目前各界創新成功的實務案例後，所提出有關組織成功達成創新的做法建議中，

亦是主張要鼓勵員工把創新當作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如此得以激發出成員的創新

潛力，為組織整體的績效與競爭力源源不絕地注入創新能量。最後學者Glynn在

其所提出智慧與組織創新架構模式中，也同樣提出組織對機關成員給予適當的資

源與支持，並提供充足獎勵及誘因等，是促成組織創新成功的有利環境條件。（如

圖2-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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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智力 
 調適性、具目標的資

訊過程 
 相關的專技智能 
 具彈性的程序知識 

組織創新 

 階段 2：執行－

修正及採用 

個人創造力 
 發展新的及

有用的概念 

個人及情境背景 

 動機 

 人格 

 期望 

 任務挑戰性 

組織及情境背景 
 創新導向 
 規模、結構及正式化 
 文化、常模及價值 
 科技 
 學習能力 
 問題挑戰性 

組織智能 
 調適性、具目標的資

訊過程 
 系絡－專門領域商數 
 社會產出 

組織創新 
 階段 1：初始

－產生概念

綜合效果
 跨層級效果
 分配效果 

有利情境 
 機會及缺乏限制 
 充分的資源分析 
 增加及誘因 

 

圖 2-8 智能與組織創新間關係架構示意圖 

資料來源：轉引自 Glynn，1996：1083。 

 

歸納前述學者對於激勵促成組織創新的各項討論和觀點，本研究亦認為組織

激勵也是誘使組織創新的重要關鍵因素，而且激勵系統更是引導知識創造與分享

的重要機制，它不但能夠鼓勵成員提出創新所需知識和加速其流通、同時也能藉

由獎勵機制促成組織成員和相關標的團體人員共同參與創新方案，並協助塑造出

不斷追求創新的文化和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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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其實政府組織給予激勵的做法也是一種修養和修煉，若能培養員工從工

作中獲得真實意義的滿足，將更能締造出員工一方面促進公共利益，另一方面自

我成長的雙贏局面。學者所歸納在官僚制度中成功的激勵短、中、長程做法，甚

具參考價值，可資做為公共組織在設計激勵成員勇於創新的獎勵制度時，予以參

照，茲分別加以說明如後：（林鍾沂，2001：259-261） 

1、 短程的作法 

行政激勵的短期作法可分為正負面的誘導及額外的獎賞，其中： 

（1） 正負面的誘導：為建立良好的工作習慣，以及對自己和組織有利

的重複行為，可採取正面的誘導辦法，例如財務上的獎金、加薪，

或非財務上的認可、地位象徵、增加工作滿足感等方式。相對的，

負面的誘導則強調某種型態的懲罰或紀律，以阻止不良的工作習

慣。唯負面的誘導可能使員工怠工或消極抵制，運用時不可不慎。 

（2） 額外的獎賞：這類的誘因是指諸如提供假期、醫療計畫、健康檢

查等福利措施的獎勵，目的在透過將這些福利納入組織的制度

中，達到滿足生理和安全感的需要。 

2、 中程的作法 

基本上，行政激勵的中程作法大致分為內在的激勵和促進核心工作的意

義感二者： 

（1） 內在的激勵：係指讓員工自己在工作中獲得成就感，並在工作中

享受其樂趣，以促進個人的成長與發展，符合 Maslow 的自性實

現的需求。是以一種超實用的態度或超越工具理性的態度，欣賞

工作，進而培養樂在其中的工作美學態度，使工作者與工作內容

打成一片，提高專業精神，達成工作不僅是維生的手段，亦是一

種生活的目的。 

（2） 促進核心工作的意義感：則是指員工體驗其工作是有價值的，值

得去做的，使其目前的奉獻與未來的成果結合成一體之感。而工

作要有意義的話，有五個面向是必備的：技術的多元；工作的同

整性；工作的重要性；自主性；回饋性等。 

3、 長程的作法 

至於行政激勵的長程作法計有培養全人的人格和達成利己利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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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1） 培養全人（the whole person）的人格：所謂全人即不會以其有限

的專業知識來詮釋複雜的世界，全人是通才型的，既有專才又有

通才的修養，由於體會技術與人文之間的關係，所以他在組織內

能培養哲學素養，體驗內在價值的意義，樹立健全的人生觀；在

對員工方面，能使員工有較為廣闊的人生觀，不僅在工作上有意

義感，在工作外的家庭生活和社會生活也有意義感，不是為了生

活而工作，也不是為了追求權力的榮耀而工作，而是在工作中體

驗生命意義，重視真、善、美的臻致，實現 Maslow「超越激勵」

的精神，為公共利益奉獻自己的才華。 

（2） 達成利人利己的工作觀：工作不僅是個人自性的實現，亦是幫助

他人生活，開創他人生涯，和造就他人事業的重要手段，即達成

「志業濟世」的目標。因此，工作最大的獎賞，在於幫助他人同

時又能成就自己。 

 

表 2-3 組織創新能力五大構面及重要變數彙整表 

 

五大構面 目     標 重要變數 

組織結構 建構利於激發創意與維持創新成果的

結構型態 

1. 彈性化 
2. 非正式化 
3. 參與式決策 

組織成員 關鍵人物的倡導及成員個體創造力之

培養 

1. 領導者 
2. 變革推動者 
3. 創意領袖 

組織文化 塑造有利永續激發創意與產生創新成

果的文化 

1. 開放性 
2. 冒險挑戰性 
3. 主管創新領導風格 
4. 市場及顧客導向 

 知識管理： 
有效收集利於創新的資訊及知識，且藉

此有效地刺激創意或評估創新方案 

1. 知識保存 
2. 知識分享 

組織學習 
 教育訓練： 

訓練與養成成員具備創造力、創新意願

及多重專業能力 

1. 創造力 
2. 創新意願 
3. 多重專業能力 

組織激勵 有效地激勵創新行為及創新成果 1. 激勵對象 
2. 激勵方式 

資料來源：摘自徐茂棟、鄭博文、紀慧如、邱文宏，民 93：117；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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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組織創新啟動的過程與策略 

 
  論述過關於組織創新的五大分析構面之後，接下來的章節是關於組織如何有

效地循環推動機關組織的創新機制，以達成提升效率效能的目標。經過前述章節

的討論可知，組織從事創新的作為並非一蹴可及，實際上組織是需透過一套有系

統的機制來逐步操作，始能創發出機關人員的創意、創造力，進而成就出組織的

創新能力。學者 Tom Peters 在其管理著作《追求卓越》（In Search of Excellence）

一書中，即揭櫫如圖 2-9 所表示的創新循環(The Circle of Innovation)管理概念，

讓企業在從事組織創新發展時能克竟其功。圖中他所謂的創新循環乃是指創新能

促使公司成長，其中「外部圈」象徵著市場中的相關需求會促發創新理念的產出；

而「內部圈」則表示創新的產品、過程、和服務等成果會受導牽引進而回應市場

中的需求。這兩股內、外在拉力與張力的彼此牽引和反饋，正是組織創新循環創

發的奧祕所在。這個模式相當簡要地臚列出組織內、外部會誘發創新產出的各項

可能原因及需求。 

環境 經濟背景

技術

人與工作型態

市場與顧客

消費傾向

產業部門
與競爭者

供應商

產品
發展

過程
創新

產品
創新

創新
績效

領導

市場
焦點

資源
創新

技術
取得

系統
  與
工業

 

圖2-9 創新管理循環 

資料來源：修改自曾民賢，2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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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Peters 的「創新管理循環」觀念，主要是主張企業創新啟動的源頭乃在回

應外在市場的需求，進而促發組織內部的發展與革新。然而研究創新擴散問題的

學者也意識到組織內人員對於本身組織的創新亦會有所影響，他們提到個人對創

新做出決策並不是一個瞬間的行為，也非高層靈光一現後即整個團體組織全力投

入革新工程。相反地，這個創新過程是需要時間的和階段性。它包括一系列的行

為和決策。其中學者 Rogers 於 1962 年所提出的「創新—採用模型」即是早期研

究組織創新擴散議題著名的模型之一，當時 Rogers 將組織創新採用的過程定義

為是個人從得知創新，到最後採納創新的心路歷程，並將此採用歷程劃分為下列

五個階段（張棱衡，民 93：52）： 

1. 知曉階段：個人知道創新產品的存在，但缺乏相關資訊； 

2. 興趣階段：個人受到激勵，因此開始尋找相關的資訊； 

3. 評估階段：個人考慮是否採用該項新產品； 

4. 試用階段：個人小規模的試用該項新產品，以修正他對效用的估計； 

5. 採用階段：個人決定全面且正式地使用該項新產品。 

 

  然而有許多學者卻認為創新過程不該僅止於個人方面的採用階段，儘管組織

的創新都是始於個人對創新的採納，但是創新的概念是必須由單純個人層次向上

提昇到組織層次，如此才能真正充分彰顯其價值與實用性。因此後續相繼有人提

出其他更為完整的創新過程模型，其中學者 Wolfe 便將各界有關組織創新過程的

理論加以整理，而將組織創新過程擴充為下列九個階段（如圖 2-10 所示）： 

1. 知曉階段：知道創新的存在； 

2. 配合階段：將創新與組織的問題或機會互相配合； 

3. 評估階段：評估創新的成本效益； 

4. 說服階段：試圖影響組織對於支持或反對創新的態度； 

5. 採用決策階段：決定採用或拒絕該項創新； 

6. 實行階段：組織實行該項創新； 

7. 確認階段：再次檢視創新的決策； 

8. 例行化階段：持續實施該項創新，使它成為組織內的常態； 

9. 擴散階段：使全部的潛在使用者都採用該項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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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曉 評估 說 服 採用
政策 實行 確認 擴散配合 例行化

圖 2-10 Wolfe 組織創新過程模型 
資料來源：Wolfe，1994：411。 

 

之後，Rogers 於 1995 年在其《創新的擴散》（Diffusion of Innovation）新作

中，再針對各家論述及其先前所提出的「創新－採用模型」進行修正，重新將組

織創新的過程界定為「一個新構想從創新或創造的來源，散播到最終採用者或使

用者的過程」，並將當時學者多階段的創新擴散模式再予歸納簡化，而再次提出

其著名的「創新擴散過程模型」。這個模型也是至目前為止學界在分析創新採用

議題時最為各界所引用的模式之ㄧ，依據 Rogers 的觀點，他將組織創新決策的

過程主要區分為以下五個階段（如圖 2-11 所示）：（Everett M. Rogers 著，辛欣

等譯，2002：146-185） 

 

1. 認知階段： 

  在此階段中個人或其他決策單位瞭解到某項創新的存在，並理解它的功

能有所認識，這就是認知階段。而影響組織中認知先後和程度的變因，主要

有：（1）人員性格因素；（2）社會經濟因素；以及（3）傳播方式等。因為成

員的性格會導致「選擇性接觸」和「選擇性觀察」的情形發生，而僅有那些

和個人現階段觀點相一致的創新，才會被注意和體認到，其中此處所指的成

員，除指一般員工外，主要還包含「決策者」；另外社會經濟的發展情形，則

也會左右了組織刺激和發掘創新的欲望；最後則是這些創新觀點是透過如何

的傳播及宣傳方式，來吸引管理者和創意領袖的目光，因為不同的傳播途徑

也會影響創新在組織中被認知的程度。 

 

2. 說服階段： 

  所謂的說服階段，係指個人對某項創新所形成贊同或者反對的態度，在

說服階段成員個人主要是在心理上參與這項創新，成員會積極的搜集與此項

創新一切相關的資訊和報導，再來考慮對這項創舉所抱持的心態。因此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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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中，該項創新本身所具的特質如：相對優勢、相容性、可複製性、以及

可試驗性等因素，便大大地決定這項創新被採納和支持的可能性。 

 

3. 決定階段： 

  在這個階段中所進行的活動將導致將來是選擇接納這項創新或者是被予

以否決，由於創新的結果常常是不確定的，為解決後果的不確定性，通常都

會採用小部分先行試驗的方式，來判斷其成果是否適合運用在自身組織的管

理和運作當中。 

 

4. 實施階段： 

  將創新想法最後付諸實際使用，即為實施階段的主要活動了。然而對一

個組織而言，接納一個創新的想法是一回事，而將此觀念付諸於實際行動又

將是另外一回事，儘管先前已經做過先行的試驗，但後果的不確定仍然是會

存在的，特別是在整個組織全面實施以後，一些組織抵抗變革的聲浪便會產

生，進而形成阻礙抵制的力量，最後使得這項創新作為無疾而終，進而宣告

中止失敗。因此，在這個階段裡組織對於創新想法的推動策略便相當的重要，

若是運用的策略或推動的方式得宜，不但可以使得這個創新計畫遭受較少的

抵制而獲致大多數人的支持與協助，甚至在創新作法獲得成功施行後，它後

續所發揮影響力及效應，亦能較為深遠。 

 

5. 確認階段： 

  最後當該項創新能順利推行整個組織後，個人乃至於組織仍要為已完成

的創新決策尋求進一步的証實，評估使用這項創新作法後對組織帶來的益處

有哪些，而後再反饋回去最初的認知階段，看是改變或者維持先前做出的接

受或拒絕的決定，甚至考慮是否再將這項創新推介給其他的組織效法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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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 播 管 道 

(1)認知 (2)說服 (3)決定 (4)實施 (5)確認 

繼續採用 1.採用 
晚期採用 

 

圖 2-11 創新決策的過程 

資料來源：摘錄自 Everett M. Rogers 著，辛欣等譯，民 91：147。 

 

 

  接著 Thomas D. Kuczmarski 也精要的提出，創新管理的確是需要一套通盤

策略，且各項策略就如同人腦的重要腦葉一般，必須各就各位、彼此相互增援，

才能有效運轉。因此一個組織必須完全具備以下各項策略，才能使員工瞭解、共

用創新對於組織的重要性，而成就出一個創新的組織。這套策略分別為：「創新

藍圖」、「創新方法」、「以顧客為本的過程」、「熱忱的團隊」、「以表現為

基礎的獎勵」、「創新規範及價值觀」、以及「創新管理的衡量指標」（Kuczmarski 

著、劉蘊芳 譯，2000：88-91）。 

1. 創新藍圖：旨在界定創新在公司或企業未來長期目標中所將扮演的角色，其

中包括預期的整體投資及收益。 

2. 創新策略：這是指一個能連結商業策略及新產品目標與資源的架構。其中一

套創新策略約有下列三個關鍵功能： 

（１）它能界定新產品的財務目標與成長差距，以及新產品所能填補的收益

決策單位的特性 
1. 社會經濟特性 
2. 性格因素 
3. 傳播行為 

1. 相對優勢 
中止 

2.拒絕 
繼續拒絕 

2. 相容性 
3. 複製性 
4. 試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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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利潤差距。 

（２）它能勾勒出新產品在防衛、保護或增強現有事業，或是在幫助公司開

闢新市場，顧客層面或商業領域等方面，所想滿足的策略性角色。 

（３）它必能提出篩選標準，來評估新產品概念及可能推出的新產品。 

3. 以顧客為本的過程：一套兼具系統與彈性的階段性發展過程。這套過程開始

於界定潛在的問題領域以及顧客的需求問題，結束於市場測試與正式的大量

生產。 

4. 具熱忱的團隊：募集積極的成員組成跨職能團隊。團隊領導者必須確保團隊

成員除了創新之外心無旁騖地全心投入團隊運作。 

5. 以表現為基礎的獎勵：心理的獎勵包括同儕的肯定、口頭上的讚美、上級的

另眼相看，以及「工作成績」上的獎賞。此外對於新產品的優異表現，你也

可以利用薪資待遇的方式來獎賞，並藉由提供一套方法，使創新參與者能夠

投資他們開發的新產品。 

6. 創新規範及價值觀：創新的價值觀及規範能為團隊和其他參與者，制定出可

依循的溝通方法及行為準則。 

7. 衡量指標：可以界定創新的報酬和投資需求，同時也是方便追蹤、監控創新

進展的指標。 

 

另外學者 N. C. Roberts 和 P. J. King 等人認為能夠發揮創新精神的公共管理

者可被稱之為公部門的企業家。他們進一步將公部門的創新過程分為創發

（Creation）、設計（Design）、施行（Implementation）、及制度化（Institutionalization）

等四階段（如圖 2-12）。（Roberts & King，1996：8-10；孫本初，2002：3） 

（一）所謂創發階段：指的是革新理念的工作。乃指公部門針對實際需求與問題 

                    提出相關的創新構想，然而公共管理者的職能就在能夠比 

                    他人更能切中問題的核心，以及提出最佳的解決方案。 

（二）所謂設計階段：乃是指將創新構想轉化為具體可行的流程與行動綱領，而 

                    公共管理者此時的職責便在於確保其方案的可行性，可行 

                    性高的具體方案即可稱之為「原型」（prototype）。 

（三）所謂施行階段：此階段乃是指由實際的作為來檢證公共管理者所創發設 

                    計的方案，是否可有效解決問題及滿足需求，通過檢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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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才能稱其為創新作為。 

（四）最後，原先所稱的創新作為如被高度肯定之後，便可更進一步城為制度化。 

     當然，制度化的創新作為仍須受「創意解構」（creative destruction）的考驗；

因此公共管理者必須常保創新精神，以維持高度的績效和競爭力。 

 

 

 
 

圖 2-12 創新過程的四個階段 

資料來源： Roberts & King，1996：4。 

 

 

  另外，國內學者紀慧如以「國內技職校院」為研究個案進行分析後，也提出

了對於組織創新機制啟動的動力模式（如圖2-13），其是分以「組織層次」與「創

新層次」兩層次來做為其觀察組創新運作的分析單元，在組織層次的創新能力

上，他們認為可由組織結構、組織文化、組織學習與組織激勵等四大構面來進行

評估；而創新層次的創新能力則是由創新促進因子與創新落實兩部分加以評估，

其中『創新促進因子』該研究設定為人員、專責單位與資源投入；而『創新落實』

則是依據制度化形成與共識建立的情形來評估分析。經過他們對個案的訪談分析

後提出，在組織層次方面，組織結構、文化、學習、激勵等創新能力要素，皆是

正向影響創新的提案、執行與績效。至於在創新層次方面，組織對創新的支持程

度對創新專案的落實有著關鍵的影響力，而創新落實的程度亦是正向影響組織創

新績效的表現，其中組對於創新支持的作法包含人員與資源的充分參與投入、成

立專責單位執行創新專案等，而創新的落實則是包含制度化完備配套措施以及成

創發階段 設計階段 施行階段 制度化階段 

眾所認同  原 型 新的構想 創新作為 
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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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之高度共識的建立。 

 

 

 
 

圖 2-13 組織創新動力圖 

資料來源：轉引自紀慧如，2003：133。 

 

 

  最後，邇來企業界所設計一套名為「7-R」的創新步驟，在我們思考如何啟

動組織創新機制時，提供一套相當全觀的觀察，甚具參考價值。它包含一連串的

問題，經由對於這些問題的審視，可將組織從事創新時應考慮的各個層面皆涵蓋

在內，這所謂的「7-R」創新架構即為：（Stephen M. Shapiro 著、戴至中譯，2002：

53-54） 

（1） 重新思考（Rethink）：這是第一個 R，它所關心的是組織或部門流程運作

背後所根據的理論基礎與假設，也就是「為什麼／Why？」的問題，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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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為什麼要這麼做？」，亦即反思組織流程為何要如此設計、政策計

畫位何要這樣執行等議題。 

（2） 重新組合（Reconfigure）：這是第二個 R，它所談的是流程中的相關活動，

目標則是要替與「什麼／What？」有關的問題尋找新的答案，即是思考

流程中包括哪些要素、政策內容包含哪些配合事項、組織所擁有的資源哪

些是可以刪減或是可以加以整合的問題。 

（3） 重新定序（Resequence）：它所關心的是業務和服務提供運行的時機和順

序，它的創新則來自於提出「何時／When？」的問題，這個步驟考量的

問題主要是聚焦在政策計畫推行的時機，亦即尋求「政策窗」的過程。 

（4） 重新定位（Relocate）：它所注重的是活動的位置，以及進行這些活動的

實體基礎結構在什麼地方。它思考的問題主要是集中於「哪裡／where？」

的有關問題上，如「活動或政策要在那裡進行，才能有效減低往返的時間

成本及運送成本？」然而不單是成本的問題在此處被考量，連當地的民情

及生活水平是否有利政策施行亦須一併考量在內。 

（5） 重新定量（Reduce）：它所牽涉到的是從事特定活動的頻率的問題。比方

說，它會問：「活動量要達到多少（how much）？以及要多久做一次？」。

這是指政策的曝光率及宣導行銷廣度的重要性，逐漸受到政策執行者的關

注，對於一個新形成的計劃政策而言，這個階段的執行方式常常主宰著後

續執行績效的成敗。 

（6） 重新指派（Reassign）：它是指流程工作的執行者，也就是要負責完成任

務的人。它的目的是要為與「誰／Who？」有關的問題中找出新的答案，

比方說「那項活動由誰來做？」以及「有其他人可以做得更好嗎？」等。

這個階段裡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尋找出政策推動的相關關鍵人物，這些人員

除了領導者外，還可能包含意見領袖或第三部門等。 

（7） 重新裝備（Retool）：這是最後一個 R，它所注重的部份在於完成工作所

需要的技術與才能，它的目的是要為與「如何／How？」有關的問題尋找

新的答案，像是「科技會如何改變這項流程？」亦即著眼於「工欲善其事

必先利其器」之思維觀點，特別是在今日電子化、數位化的風潮趨勢下，

審慎思考資訊科技所可能帶來的附加價值，更是一個不可輕忽的關鍵步

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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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仔細觀察其實「7-R」創新架構可以發現，其核心意旨即是經由將「7W」

問題加以有系統檢證、確認過後，時時提醒組織成員發揮創造力，進而育成機關

組織的創新文化，如此一來組織的創新泉源將源源不絕、循環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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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目前國內組織創新之研究現況 

 
  針對組織創新這個主題的論述，自一九六○年代早期即開始蓬勃發展、持續

進步，然而就如同其他管理領域的研究歷程一般，組織創新方面研究的焦點於六

○年代和七○年代時，學者的研究焦點著重在於觀念與理論的建構，這些研究的

本質多為敘述性研究，分析不同情境變數與組織的特色之間的關聯性。其後於八

○年代和九○年代的研究，則大大地擴展了創新的理論，學者開始對組織創新的

推展提出建議，是以此時期討論的焦點便著重在如何設計創新的組織，而且管

理、科技領域的學術期刊以至於一般流行的雜誌刊物也都對創新這個主題多所著

墨。（摘自謝忠武，2004：18）其中學者曾經將組織創新的研究分類為三種面向，

分別是創新擴散（Diffusion of innovation）研究、組織創新（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研究以及創新進程理論 （Process theory）研究，其中創新擴散研究

是在研究新事物從潛在組織使用者擴散到其他組織使用者的接受過程型態，研究

的課題在於時間以及空間的擴散；組織創新研究則是探討那些因素影響了組織採

用新事物的決定，研究課題在於組織採用創新的決定因素；至於創新進程理論則

是研究新事物在組織內部擴散時所經歷了幾個不同的階段，其研究課題是組織內

部的創新過程 。（Wolfe，1994：409） 

 

檢視近年來國內碩、博士學位論文中有關組織創新議題的研究報告和文獻，

吾人發現討論的內容焦點包含許多不同類型的研究面向，筆者擬從各種不同的研

究主題中梳理出幾個重要的面向，並說明其各自的研究重點與趨向，繼而闡述本

文的研究焦點與特色。分析國內現有與「組織創新」議題相關的研究中，吾人發

現有相當高的比例是將研究範疇是界定在影響組織從事創新作為時的影響變數

上，且都是以企業體為研究對象，再者即是研究國內創新成功的案例，試圖歸結

出組織創新成功的策略。且政府部門過去在討論創新議題時，也通常著眼在如何

促進產業技術的創新，甚少是探討機關組織本身的創新能力的培養，另外對於公

部門成功的創新個案或政策的分析討論，亦是相當貧乏。茲將目前國內與組織創

新相關研究文獻整理如表2-4，並對主要的研究重點與發現，作一簡略的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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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沈明權（1999）、賴明凱（1999）、林明瑩（1999）、鄭波（2001）等

人便相繼以電子相關產業公司為個案分析，探討出影響公司企業組織創新表現的

影響因素。歸納這些學者的論點，他們大致都認同「創新的組織氣候、文化」、

「成員的創造性」、「高層的領導風格」等對組織的創新皆有著一定的影響力。

一般而言，若是組織領導者是以「高體恤、低結構」的管理風格對於組織從事創

新是有積極創發的作用。其中學者鄭波更明確的指出，在影響組織創新的各項因

素中，最重要的是人員因素，其次為環境因素，最後是組織結構因素。且在人員

因素中又以個人內在動機最為關鍵，之後依序為創造性思考技巧、及任務相關技

巧。而在環境因素的內容中則主要包含組織內部壓力、組織獎勵，另外組織結構

因素則為專精化、集權化、正式化等等。 

 

接著賴姿蓉（1997）、邱俊智（2001）、林南宏（2001）、劉嘉雄（2002）

等人則持續對於前述的變數的影響情形做更細緻的分析，提出企業的組織文化為

創新導向，且組織結構偏向扁平化以及擁有高學習機制時，這個組織的創新績效

是較佳的，這也點明瞭在知識經濟時代下，組織對知識的管理和學習，已逐年成

為一項關鍵的影響構面，甚至認為組織學習是管理創新的關鍵，而提出組織創新

的表現便是組織學習的成果，因此學習型組織的建立為組織獲致競爭優勢的最佳

選擇。同時學者也開始主張把創新的價值積極導入人力資源管理的運作中，藉由

人力資源的自我革新與管理、技術創新的激發，使得人力資源管理的角色持續為

組織帶來更多更新的力量。 

 

之後學者的研究焦點逐漸由以研發為導向的公司個案轉為公部門甚至是第

三部門的研究，如曾民賢（2002）便首先將創新管理的概念引介入公部門的個案

當中，他以「大肚戶政事務所」為個案分析，一方面審視當前國內外公部門實施

創新管理的現況及發展，並藉由「大肚戶政事務所」的個案觀察，以提供產、官、

學界擬訂推動創新管理措施之參考。另一方面他歸納學者對於推動組織創新策略

的論述，提出創新管理的主要策略可歸納為：科技創新、產品及服務創新、策略

與結構創新、文化創新；同時相關的推動技術亦可分為三個層次，供高層管理者

視組織文化和需求來選擇運用，分別為：向內展望（價值分析、企業流程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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領導）、向外展望（標竿管理、策略規劃、電子化政府）、以及向前展望（形象

塑造、全面品質管理、知識管理）等等。 

 

而紀慧如（2003）則以中部地區兩所技職校院為例進行個案研究，並以「組

織層次」與「創新層次」做為分析單元，其中組織層次之創新能力是由組織結構、

組織文化、組織學習與組織激勵等四大構面所評估；而創新層次之創新能力是由

創新促進因子與創新落實兩部分加以評估。而研究發現在組織層次方面：組織結

構、文化、學習、激勵等創新能力要素，皆正向影響創新的提案、執行與績效，

其中組織結構應為彈性、非正式化與參與式決策；組織文化應具開放、冒風險、

敢挑戰、以市場及顧客為導向等特性與主管之創新領導風格；至於組織學習包含

落實知識管理與完備教育訓練；組織激勵針對創新提案者與事件給予激勵。在創

新層次方面：組織對創新的支持影響創新專案的落實，而創新落實的程度影響創

新的績效，創新支持包含人員與資源的充分參與投入、成立專責單位執行創新專

案等，創新的落實則包含制度化完備配套措施以及成員之高度共識的建立。 

 

基此，本研究後續對於臺北市垃圾減量政策的分析架構，便大致立基於上述

相關論文的研究發現和建議上，希冀透過之前學者研究所歸納出的影響變數、分

析層次以及組成構面的論述，嘗試提出一個分析公部門組織創新機制運作的觀點

架構，同時選擇臺北市垃圾減量政策作為分析專題，以探討臺北市政府如何積極

運用組織創新機制提升本身的治理能力，以為當前的治理困境尋求解套和改善。 

 

表 2-4 目前國內組織創新的相關研究文獻 

 
作者 年代 論文名稱 研究重點與發現 
蔡啟通 1997 組織因素、組織成

員整體創造性與

組織創新之關係 

組織背景對組織創新之整體預測力不顯

著、集權化程度愈高組織創新越低、公司

越能提供資源組織創新越高、公司內部工

作環境之壓力越大組織創新越低 
劉碧琴 1998 個人創越、企業文

化對組織創新的

影響 

建立高個人創越性與高創導型企業文化

的配適對組織創新將會有最好的正面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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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年代 論文名稱 研究重點與發現 
賴姿蓉 1998 組織創新對人力

資源管理角色影

響之研究 

把創新的價值導入人力資源管理的運作

中，藉由人力資源的自我革新與管理、技

術創新的激發，都將使人力資源管理的角

色持續為組織帶來更多更新的力量。 
沈明權 1999 個人特質、組織特

性與組織創新之

研究 

組織創新氣候之「組織鼓勵」子構面、員

工內在動機之「樂在其中」子構面、產學

合作以及員工之創造性人格特質均對「組

織創新成效」有顯著之影響 
賴明凱 1999 資訊電子產業研

究發展創新相關

因素之探討 

在組織氣候的創新氣氛、研發部門成員整

體創造性與研發創新的表現，兩種領導型

態--高體恤與高結構、高體恤與低結構，

較另外兩種領導型態--低體恤與低結構、

低體恤與高結構，為佳 
林明瑩 1999 以創新理論探討

企業發展電子商

店之研究 

創新屬性、組織屬性與溝通管道等因素，

對企業採用電子商店的創新過程均有顯

著的影響力 
鄭 波 2001 組識創新的影響

因素探討：以電子

公司研發部門為

例 

1. 發現影響組織研發創新的因素，最重要

的是人員因素，其次是環境因素，再其

次是組織結構因素。人員因素中，影響

組織研發創新的因素其重要性依序為

個人內在動機、創造性思考技巧、及任

務相關技巧。 
2. 環境因素中，影響組織研發創新的因素

其重要性依序為組織專業學習、組織內

部壓力、及組織獎勵。 
3. 組織結構因素中，影響組織研發創新的

因素其重要性依序為專精化，其次是集

權化，再其次是正式化。 
邱俊智 2001 組織文化、組織學

習與技術移轉對

組織創新績效關

係之研究—以臺

灣高科技產業為

例 

企業的組織文化為創新導向，且組織結構

偏向扁平化以及擁有高學習機制時，其組

織創新績效較佳；相對而言，組織文化保

守，組織結構傾向機械官僚式，其組織創

新績效較低 

林南宏 2001 產業專業分工下

企業間客訴對企

業技術創新影響

之研究 

企業之組織創新文化與氣候與企業之技

術創新的各個因素構面呈強烈的正相關 

劉嘉雄 2002 影響企業創新績

效之組織因素研

究-以臺灣地區製

1. 創新能力在傳統產業與高科技產業並

沒有差別。 
2. 「成本領導策略」、「差異化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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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年代 論文名稱 研究重點與發現 
造業為例 「集中化策略」、「資源可利用程度」、

「組織結構正式化」、「員工參與決策

的程度」與「員工生涯發展的機會」對

「產品創新」有顯著的正相關。「差異

化策略」、「資源可利用程度」、「組

織結構正式化」與「支持與合作的程度」

對「製程創新」有顯著的正相關。「集

中化策略」、「組織結構正式化」、「員

工參與決策的程度」與「員工生涯發展

的機會」對「管理創新」有顯著的正相

關。 
3. 組織的創新能力對企業營運績效有顯

著的差異。 
莊立民 2002 組織創新模式建

構與實證之研究-
以臺灣資訊電子

業為例 

1. 試圖建構一個較適合衡量臺灣資訊電

子業公司的組織創新模式，其整合了

「歷程模式」與「衡量量表」等，而

建構組織創新衡量架構。 
2. 研究發現組織創新程度較高或是組織

績效較高之企業，組織創新的構面多

為「突破性」與「顯著性」的，只不

過兩者重視的構面有所差異。 
3. 另外強調組織創新的企業，為達創新

之目的，與環境面相關性較大的構面

其關鍵性還是優先於與組織相關性較

大的構面，因此前者採突破式，後者

採漸進式。 
曾民賢 2002 公部門創新管理

之研究-以大肚鄉

戶政事務所為例 

1. 審視當前國內外公部門實施創新管理

的現況及發展，並藉由「大肚戶政事

務所」的個案觀察，以提供產、官、

學界擬訂推動創新管理措施之參考。

2. 研究發現創新管理的主要策略可歸納

為：科技創新、產品及服務創新、策

略與結構創新、文化創新；同時相關

的推動技術可分為三個層次：向內展

望（價值分析、企業流程改造、領導）、

向外展望（標竿管理、策略規劃、電

子化政府）、以及向前展望（形象塑

造、全面品質管理、知識管理等）。

李采純 2003 組 織 內 外 部 因

素、人力資源功能

與組織創新績效

1. 組織文化之創業特質對人力資源的策

略性夥伴與變革促動者兩項功能具顯

著之正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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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年代 論文名稱 研究重點與發現 
之關聯性研究 2. 組織結構之正式化程度與分權化程度

對人力資源功能發展具有顯著之正向

影響。 
3. 組織文化、組織結構與人力資源功能

之交互作用對於組織創新績效皆具有

顯著之影響。 

紀慧如 2003 組織創新能力與

創新績效之研究-
以技職校院為例 

1. 以中部地區兩所技職校院為例，進行

個案研究，並以組織層次與創新層次

做為分析單元，其中組織層次之創新

能力是由組織結構、組織文化、組織

學習與組織激勵等四大構面所評估；

而創新層次之創新能力是由創新促進

因數與創新落實兩部分加以評估，其

中創新促進因數為人員、專責單位與

資源投入，而創新的落實有賴制度化

形成與共識建立。 
2. 研究發現在組織層次方面：組織結

構、文化、學習、激勵等創新能力要

素，皆正向影響創新的提案、執行與

績效，其中組織結構應為彈性、非正

式化與參與式決策；組織文化應具開

放、冒風險、敢挑戰、以市場及顧客

為導向等特性與主管之創新領導風

格；至於組織學習包含落實知識管理

與完備教育訓練；組織激勵針對創新

提案者與事件給予激勵。 
3. 在創新層次方面：組織對創新的支持

影響創新專案的落實，而創新落實的

程度影響創新的績效，創新支持包含

人員與資源的充分參與投入、成立專

責單位執行創新專案等，創新的落實

則包含制度化完備配套措施以及成員

之高度共識的建立。 

陳柏宏 2003 從創新擴散理論

的角度探討影響

臺灣中小型企業

採用新事物之因

素 分 析 -- 以

IP-VPN 為例 

1. 在創新特質之於採用者差異方面，本

研究發現採用者與可能採用者認知到

創新事物之「複雜性」與「相對利益」

的程度高於不採用者，但是採用者與

可能採用者之間沒有差別，在「相容

性」與「可觀察性」方面，則是能準

確預測出三種採用者之差異，採用者

高於可能採用者、可能採用者又高於

不採用者三者的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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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年代 論文名稱 研究重點與發現 
2. 在組織特質之比較上，發現企業創新

採用者以及有意願採用者之「正式化

程度」與「複雜度」的狀況高於不採

用者、而「權力集中化」程度則是有

意願採用者高於無意願採用者。 
3. 企業規模方面，創新採用者之「營業

額」與「據點數」皆高於可能採用者

與不採用者；「員工數」則是採用者多

於可能採用者。 
4. 透過多元迴歸分析，發現新事物的「相

容性」、「可觀察性」及「複雜性」與

導入意願之間具有顯著的預測力，表

示當企業感知到新事物之相容性與可

觀察性越高，其導入意願也會增強，

而感知到新事物之複雜性越高者，則

導入意願便會下降；中小企業的組織

「正式化程度」、「權力集中程度」及

「組織複雜度」與導入意願並無顯著

預測力；就組織規模之定義而言，唯

有企業之「營業額」與企業導入意願

具有顯著正向關係，也就是營業額越

大的企業，其導入新事物的意願也會

越高。 

謝忠武 2004 政府人力資源發

展機構組織創新

指標體系建構之

研究 

1. 該研究旨在探討政府人力資源發展機

構組織創新的內涵，並進行建構組織

創新指標體系與相對權重，期藉此研

究發現，提供政府人力資源發展機

構，在推動組織發展時之參考，並期

望作為政府人力資源發展機構增進組

織創新能力之指導方針與依據。 
2. 該研究所以開放系統觀點為基礎架構

進行分析，最後具體提出「創新策略

與執行」、「組織制度與結構」、「人力

資源」，以及「組織文化」等四構面，

以為政府人力資源發展機構組織創新

之重要內涵。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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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臺北市垃圾減量政策之檢視 
 

第一節 臺北市垃圾減量議題之處理現況 

 

一、臺北市垃圾減量政策之發展沿革 

 

由於臺灣地區地狹人稠的特性，使得垃圾處理問題長年以來便不斷地困擾著

政府單位，其中又尤以大都會地區的情況至為嚴重。加以早期我國對於垃圾的處

理態度，是採取掩埋方式來加以處理，因此伴隨著臺灣都市化的發展及國民所得

快速增加，民眾的生活水準較以往大為提升，連帶造成家戶垃圾和廢棄物的排出

量遽增，而使得重要都會區皆逐漸面臨到境內掩埋場容納量飽和，及新掩埋場場

地難以取得的窘境。我國為迅速有效解決此一問題，行政院環保署遂於民國80

年開始，積極在主要都會地區興建中大型的垃圾焚化廠，並改採「焚化為主，掩

埋為輔」的處理策略，以因應都市垃圾減量的急迫需要。截至目前為止，當初計

劃興建公有公營或公有民營的垃圾焚化廠有21座，完工運轉的有18座、尚在施工

中的有3座。（行政院環境保護署，2004：195）然而，儘管將垃圾採用焚化處理

的方式，確實可以大幅度減少掩埋場的負擔，但是焚化廠焚燒垃圾時，無形中亦

會對於空氣品質造成重大且嚴重的汙染。同時，近年來市民環保意識日益高漲，

加以鄰避效應的擴散驅使，也使得今日掩埋場及焚化廠場地的取得，已不如往日

輕易，動輒便可能造成民眾及地方的抗爭與抵制。因此，垃圾處理問題不但成為

各級政府施政上的首要之務，同時也是人類永續生活所必須正視的重要課題。 

 

臺北市自民國 74 年 12 月福德坑垃圾衛生掩埋場啟用後，當時全市的垃圾即

全部以衛生掩埋方式處理，並領先全國進入家戶垃圾妥善處理率 100%的時代。

後來自 80 年起又陸續完成了內湖、木柵及北投等 3 處垃圾焚化廠，於此時該市

垃圾處理政策的方向遂修正為「焚化為主、掩埋為輔」，除不可燃垃圾外，其餘

可燃垃圾皆以焚化處理，這樣的垃圾處理方式除減輕了衛生掩埋場的使用負擔，

減少了垃圾掩埋的使用面積，另一方面也得以延長掩埋場地的使用壽命。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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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環保當局也積極透過鼓勵民間出資興建及營運等方式，推動堆肥場及掩埋

場沼氣發電等工作，努力將臺北市的垃圾處理方向轉型朝向減量化、多元化及處

理多元化等方面前進。 

 

多年來隨著垃圾處理技術的不斷翻新及環保意識的逐漸抬頭，目前臺北市垃

圾處理的方向亦發展為同步採用焚化、掩埋、堆肥及資源回收處理等多元途徑，

並賡續維持百分之百垃圾妥善處理率，且逐步擴大推動垃圾及資源物分離清運作

業。其中繼北市 3 座的焚化廠陸續興建完成後，市府又持續策劃推動了許多有助

垃圾減量及資源回收的政策計畫（詳如表 3-1），其中各項計畫的推動時程為：85

年 3 月起推行「垃圾不落地政策8」、86 年 4 月全市開始實施結合「垃圾分類」、「資

源回收」、「垃圾清運」等三項工作於同一時間完成之「三合一資源回收計畫」。

接著，臺北市在前述計畫的有效推行下的利基優勢之下，更自 89 年 7 月 1 日全

面正式施行全臺首創的「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澈底顛覆了以往國人對家戶垃

圾清理的態度及政府對垃圾處理費徵收的作業流程。而此項政策的成功經驗，也

深獲國際肯定與讚許9，並被譽為是臺灣在垃圾處理議題上的一項重要里程碑。 

 

其後北市府當局便以「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為垃圾處理政策的施政軸心，

在「垃圾源頭減量」及「資源回收」兩大方向下，不斷推陳出新提出各項極具創

新意涵的垃圾減量計畫。邇來更於民國 92 年底前，再次發動譽為是繼垃圾費隨

袋徵收政策後的北市二次環保革命--「家戶廚餘分離清運計畫」。此項計畫的實

行又使得北市的家戶垃圾產出量再度減至歷年的新低，根據統計資料，全面實施

家戶廚餘回收措施上路 3 個月就看到執行成果，廚餘回收量增加超過 2 成，回收

率為 6.33％，一般垃圾量則再減少 1 成，比起垃圾費隨袋徵收制度實施前，垃圾

量減少近一半。（自由時報，2004.03.18：13 版）而臺北市這樣一系列推動一般

垃圾、家戶廚餘、資源回收分離清運的政策計畫，也恰好提前響應了甫於 93 年

底由行政院環境保護署於全國所推動的「全分類零廢棄政策」。而臺北市政府也

                                                 
8 當初是經環保局以「里」為單元不斷與地方意見領袖與居民溝通達成共識，規定由居民定時、

定點將家中垃圾攜出投置垃圾車內，同時每週擇二天在各個行政區內指派回收車跟隨在垃圾車

後，收取居民所交運的資源回收物。 
9 於 2001 年 11 月 7 日獲得區域環境科技組織(簡稱環境組織)評審委員一致認同政策的執行成果

卓著，而頒予「亞洲廢棄物管理傑出獎」及「對於該市民眾提供之傑出並具有前瞻性的廢棄物管

理服務」評語等殊榮。（自由時報，2002.10.21：1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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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前述各項政策的執行績效卓著，並考量城市環保的永續經營，而構築出 2010

年「垃圾零掩埋、資源全回收」的後續施政遠景，戮力推動臺北市成為生態環保

城的希望工程。 

表 3-1 臺北市垃圾清理政策之沿革 

階段 處理方式 地點 時間 執行情形 
1 露天堆置 內湖垃圾山 民 58-民 73 垃圾傾置於基隆河旁 

2 衛生掩埋 
福德坑 
山猪窟 

民 74-民 83 
民 83-迄今 

垃圾滲出水初級處理 
垃圾滲出水二級處理 

3 高溫焚化 
內湖焚化廠 
木柵焚化廠 
北投焚化廠 

80-迄今 
84-迄今 
87-迄今 

各廠正常運作中 

4 資源回收 全市 81-迄今 
開始定點定時定線每週

資源回收兩次 

5 
垃圾不落地

（三合一資

源回收） 

全市 12 區設

置 58 處代收

垃圾點。 
84-迄今 

正式規定垃圾必須投入

垃圾車，不得堆置於路

邊。 

89.07 
全面實施隨袋徵收，資源

回收調整為 3 日。 

6 
垃圾費隨袋

徵收政策 
全市 

92.03-迄今 

92 年 3 月 15 日起擴大資

源回收由每週 3 天增加為

5 天及分天分類回收，宣

導市民配合於週一、五排

出舊衣類、紙類、乾淨塑

膠袋類（平面類），週二、

四、六排出保麗龍及一般

類（瓶罐、容器、廢鐵鋁、

小家電…等）（立體類）。

7 
家戶廚餘分

離清運計畫 

全市垃圾清

運路線及設

置 54 處廚餘

限時收受點 

92.12-迄今 

分「養猪廚餘」及「堆肥

廚餘」，原夜間家戶垃圾

收運時間（每週一、二、

四、五、六皆有收，週三

及週日停收）、地點同時

回收家戶廚餘。 

8 
2010 年零掩

埋、全回收 
全市 93.12-迄今 

結合上述各項政策計畫

朝 2010「零掩埋、全回收」

之目標努力。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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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北市垃圾減量議題之執行成效及政策體系 

 

臺北市的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一直被視為我國垃圾處理政策施政上的一個

重要里程碑，因為它是臺灣地方政府成功將「以價制量」的經濟誘因置入垃圾減

量政策的首例。也由於此項政策的核心意旨在於，藉由灌輸市民使用者付費的觀

念，進而培養起民眾珍惜資源、垃圾減量的環保觀念，全面結合市民的力量以解

決延緩臺北市日益嚴重的垃圾問題，因此更加彰顯出此項政策背後潛藏的策略與

創新價值。的確，臺北市「垃圾費隨袋徵收制度」自 89 年 7 月 1 日實施至 93

年底（共 54 個月）以來，全市總廢棄物量已由實施前（88 年）平均每日 3,730

公噸有效銳減為 93 年總廢棄物量每日平均為 1,748 公噸，其減量比例達 53.13%。

若是以清潔隊清運之家戶垃圾量來統計，也已由實施前之每日 2,929 公噸減為 93

年家戶垃圾量每日平均為 1,387 公噸，減量比率也達到 52.62%，各方面都明顯地

達到促進市民「垃圾減量」之政策目標10。（詳如表 3-2、圖 3-1） 

 

表 3-2 88 年至 93 年臺北市廢棄物排出量彙整表 

 

年度 
總廢棄物量

（公噸） 

清潔隊清運 

總垃圾量 

（公噸） 

一般廢棄

物量 

一般事業

廢棄物量

每日平均廢棄

物排出量 

88 1,361,756.48 1,069,200.58 28,098.03 264,457.87 3730.84

89 1,204,019.20 870,993.08 32,570.62 300455.5 3298.683

90 1,238,396.55 878,008.03 23,809.39 336,579.13 3392.867

91 895,860.73 624,824.32 12,240.89 258,795.52 2454.413

92 736,943.79 564,080.44 10,621.43 162,241.92 2019.024

93 638,223.30 506,586.55 10,308.34 121,328.41 1748.557

資料來源：彙整自臺北市政府環保局網站。 

                                                 
10 資料來源：臺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網頁-「環保相關資訊」：http://www.dep.taipe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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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1999 年至 2004 年臺北市每日廢棄物及垃圾排出量比較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其後臺北市為賡續達成垃圾減量及資源再生的目的，也持續推廣垃圾分類、

資源回收、垃圾清運「三合一資源回收措施」，對於家戶垃圾的清運是採定時定

點、垃圾車到達始得送交清運的方式，並同時考量可能有部分市民因工作因素，

無法配合於規定時間地點交運垃圾，本市環保局也建置於 12 區設置 58 處代收垃

圾點，代收一般垃圾及資源回收物，以切實落實垃圾不落地的規定。 

 

另外有鑑於國人生活垃圾中廚餘所佔比例甚高，如根據行政院環保署垃圾採

樣分析結果，廚餘佔家戶垃圾的比例約 23.7%，因此北市環保局也提出將「廚餘

分離清運處理」列為北市「垃圾處理多元化」之重要工作，且自 2003 年 12 月

26 日起已全市實施家戶廚餘分離清運回收，進行再利用。並在全市設置 54 處廚

餘限時收受點，藉以滿足不同生活作息之市民需要。根據統計數據（詳如附表

3-311），2004 年臺北市總資源回收量(含民間業者回收部分)為 27 萬 4,923 公噸，

平均每日為 751 公噸，增加 97 公噸，成長 14.83%，資源回收率為 30.11%，較

2003 年之 24.48%，高出 5.63%。另市府資源回收(不含民間業者回收)再利用部

                                                 
11 臺北市政府主計處市政統計速報：http://www.dbas.taipei.gov.tw/NEWS_WEEKLY/NW_LIST.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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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2004 年回收販賣量平均每日為 92 公噸，占市府資源回收量的 94.27%，比

2003 年之 108 公噸，減少 14.81%，主要係因民眾將可回收資源交由民間業者回

收之數量逐漸增加所致。此外，臺北市政府廚餘分離清運與回收再利用工作，於

2003 年 12 月 26 日起由原先 51 里試辦改為全市 449 里全面實施，2003 年 12 月

全月廚餘回收 1,318 公噸，平均每日 43 公噸，93 年廚餘回收計有 42 萬 6 公噸，

其中堆肥再利用量及養猪再利用量分別占 78.02%及 21.98%，平均每日 115 公

噸，廚餘回收率為 6.18％，目前相關回收量仍逐月成長當中。 

 

表 3-3 臺北市垃圾費隨袋徵收實施前、後資源回收量及廚餘回收量彙整表 

 

總資源回收量 （公噸） 市府廚餘回收（公噸）

      時   間  
   

平均每日

市府資源

回收量
 

平均每日 
1999 年  … … 26,482 -  -

實施前 
2000 年 1-6 月 … … 15,695 -  -

2000年7-12月 … … 36,344 -  -

2001 年  … … 54,371 -  -

2002 年  228,953 627 53,538 -  -

4,689 13
2003 年  238,861 654 46,466 

(1,318) (43)

實施後 

2004 年  274,923 751 35,913 42,006 115

備註：(1) 垃圾量指市府環保局之區隊清運垃圾量、代清除業清運廢棄物量及民眾自行清運之

一般廢棄物，但不含污水廠污泥及營建廢棄物；其中 2001 年受納莉風災垃圾影響，

總垃圾量驟增；區隊清運垃圾量指市府環保局 12 個清潔隊與直屬清潔隊、資源回收

隊清運之垃圾量。 
(2) 總資源回收量含市府環保局回收量及民間業者收運量。 
(3) 廚餘回收量係含堆肥再利用量及養猪再利用量，2003 年 12 月 26 日起由原 51 里試辦

改為全市 449 里全面推動廚餘分離清運與回收再利用工作，( )內數字為 2003 年 12
月之廚餘回收量。 

資料來源：整理自臺北市重要統計速報、臺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網站資料。 

 

綜上所述，本研究認為臺北市的垃圾減量政策體系概可歸結為（如圖 3-2），

自早期基於改善垃圾散置各街頭巷弄的景象所提出的「垃圾不落地」政策為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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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而後順應環保意識的抬頭，並對先前不落地政策作更細緻的規劃，繼而提出

結合「垃圾分類」、「資源回收」、「垃圾清運」三項工作於同一時間完成的「三

合一資源回收計畫」，以宣導民眾珍惜有限資源，勤做分類回收，而此項計畫的

落實推動，也為後來臺北市推動的「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奠定了良好的基礎。 

 

自 2000 年 7 月 1 日起，臺北市因考量隨水費徵收處理費，並不能確切反應

家戶垃圾產出減量的情形，且垃圾費與水費實無必然關聯性的質疑，已在各界逐

漸發酵，是以提出立基「使用者付費」經濟誘因考量下的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

因為，先前三合一政策的有效落實，使得後來市府執行以專用垃圾袋作為收費工

具時，民眾已能相當熟稔透過資源分類的方式來減少垃圾袋的使用量。是以，對

於隨袋徵收新制的抗拒心態並無預期的大，且執行成效也相當的好。 

 

自 2000 年以後臺北市便以「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作為其垃圾減量議題的

軸心，並積極透過以「資源回收」及「廚餘管理」為兩大施政重點，不斷推出各

項極具創新新性的計畫和政策，以有效減少臺北市的垃圾產出量，並突破垃圾減

量議題所帶來的各項困境。其中如：本市環保局針對家戶中汰換不要的大型廢棄

傢俱，透過結合勞工局職訓班培育的傢俱修復人員，共同成立傢俱再生工廠，從

事舊傢俱的回收修復工作，以賦予老舊傢俱再生的生命，便是其後續所提出一個

極具創新性的適例。目前臺北市垃圾處理的政策走向，也已擬定以「減量化」、「資

源化」、「處理多元化」及「決策透明化」作為未來垃圾處理的政策導向，提出

2010 年「垃圾零掩埋、資源全回收」的施政願景，朝著資源化及多元化的廢棄

物管理政策邁進，將過去消極處理垃圾的做法，積極轉化成實施「垃圾減量」及

「資源回收」的永續利用經營策略，使臺北市達成 2010 年「垃圾零掩埋、資源

全回收」的願景，而成為一個永續環保的生態城市。（臺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網

站12） 

 

 

 

 
                                                 
12 http://www.dep.taipei.gov.tw/about_epb/2010bury/index.htm 

73 



 
                                  公部門組織創新之研究：以臺北市垃圾減量政策為例 

 

 

 
 

圖3-2 臺北市垃圾減量政策推動體系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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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臺北市垃圾減量軸心政策-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說明 

 

  臺北市自1998年馬英九市長上任以來，即服膺垃圾減量及資源回收的時代潮

流，推動多項有助源頭減量及資源回收的計畫政策，其後更逐步構築出了2010

年「垃圾零掩埋、資源全回收」的施政願景，企圖帶領臺北市成功轉型為永續環

保的生態城市。誠如本研究前述的觀察，它相關政策的規劃和推行，主要都是奠

基於先前「垃圾不落地」及「三合一資源全回收計畫」等政策的執行成效，並以

全臺首創的「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為軸心所推展開來。其中臺北市垃圾費隨袋

徵收政策更是我國地方政府嘗試將「經濟誘因」運用在垃圾處理費用徵收上的首

例，其執行成果自2000年7月1日全市正式施行以來（截至2005年1月為止），減

量比率高達49.04%；另外資源回收率也達7.87%，較88年平均值成長為3.3倍13，

根據前述資料觀之，臺北市確已達到促進垃圾減量、資源回收之政策目標。 

   

然而臺北市是如何成功執行「垃圾費隨袋徵收」此一全國首創的收費制度，

並於2001年11月7日獲得區域環境科技組織（Regional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簡稱環境組織14）評審委員一致認同政策的執行成果卓著，並給予亞洲廢棄物管

理傑出獎及「對於該市民眾提供之傑出並具有前瞻性的廢棄物管理服務」評語等

殊榮呢？本節將對臺北市垃圾減量政策的軸心-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來加以介

紹，並分就「政策產生的立法背景」，「政策的實體內容和具體措施」、及「組

織創新表現」等三部分來加以敘述，試圖構繪還原出當初整個政策推動的歷程。 

 

一、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立法背景 

 

  隨著經濟科技的日新月異，國人的消費能力與日俱增，但其所製造出來的垃

圾量亦伴隨國民所得的提高急速增加。一般來說，我國垃圾及廢棄物的處理方式

大致可分為「焚化」或「掩埋」兩種方式，但是這兩大處理垃圾的方法－興建焚

                                                 
13 臺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94 年 1 月份施政報告：http://www.dep.taipei.gov.tw/index.html 
14

 為歐盟執委會(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及新加坡政府合作成立之非營利國際組 

織，成立宗旨為研究歐洲與亞洲共同關心之環保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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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爐與掩埋場，卻又不適用於地狹人稠、土地取得不易的臺灣。因為國內焚化廠

及掩埋場等垃圾處理終端設施的興建，常會因民眾鄰避情結的抗爭而受阻，以致

國內垃圾處理危機時而發生。特別是對於臺北市此一人口眾多且都市化程度高的

城市來說，此種方式更無疑是一項成本龐大，且攸關都市生活品質的燙手山芋。 

   

同時，「興建焚化爐與掩埋場」和「垃圾源頭減量」間並無一定關聯性存在，

並不能完全藉由焚化或掩埋的處理方式就達到垃圾減量的效果，且它為政府所帶

來的興建及營運成本的負擔亦嫌過重。於是行政院環保署（以下簡稱環保署）便

開始亟思以「使用者付費」的方式，來籌措垃圾處理的相關成本，企圖減輕政府

的財政壓力，並期望藉此妥適解決臺灣日益嚴重的垃圾大戰問題。因此在1991

年7月31日，行政院環保署基於污染者付費的原則考量下，訂頒「一般廢棄物清

除處理費徵收辦法」，其中辦法明文規定垃圾清理費以「自來水用水量徵收」（自

來水用戶）或「按戶徵收」（非自來水用戶），自此開啟垃圾清除處理費（以下

簡稱垃圾費）全國徵收制度的開始。同時並公告一般廢棄物清除處理費將隨自來

水水費百分比附徵，未接管使用自來水區域則採按戶定額徵收制度。至於徵收比

率方面，清理費徵收施行第1年應達清理成本30%，以後年度應達之百分比由中

央主管機關公告調整。 

   

在1994年6月30日，又考量為確切反映及支付部分的垃圾清理成本等原因，

環保署遂進行第一次的辦法修正，其修正內容主要係將清理費之徵收比率及清除

處理費中清除與處理比例，修正由中央主管機關「視實際清除、處理成本變動情

形」公告調整。此外，也增訂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對於公告處理成本徵收

比率部分得訂定較高之徵收比率。而後1995年6月1日再次公告「一般廢棄物清除

處理費反映清除、處理成本徵收比率」，明定自1996年度起反映成本徵收比率為

50%，並自1997 年度起至2001年度止，每年度調整徵收比率增加12.5％。基此，

我國政府對於垃圾處理費的徵收，亦逐步落實「使用者付費」的觀念，由當初按

固定比例附徵於水費中，到後來逐步放寬到實際的處理成本來徵收，企圖藉此來

促使達到垃圾減量的目標。（如表3-4所示） 

   

惟1997年以前所訂的垃圾費徵收辦法中，垃圾清理費明訂垃圾清理費採「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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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水用戶隨水費附徵」、「非自來水用戶採按戶徵收」方式執行。由於自來水水費

係指「用水費」與「基本費」之總和，當初設計考量乃是鑑於垃圾清理與自來水

配送相似，無論用戶是否使用，垃圾車均需按時到垃圾收集點提供清運服務，故

將自來水基本費一併納為垃圾清理費的附徵費。然而水費的基本費卻會因用戶水

管管徑大小不同而有極大的差異，反而與用水量較無直接相關，因此引發許多民

眾反映不公，要求改進，於是反對垃圾費隨水費徵收的聲浪四起。環保署在幾經

檢討後，復於1997年5月21日修正「一般廢棄物清除處理費徵收辦法」，將自來水

用戶之垃圾清除處理費改為從「用水量」徵收。不過，不論是隨「水費」或是「用

水量」徵收垃圾清除處理費，所基於之假設是「民眾所接受之垃圾清理與環境維

護服務量係與『水費』或『用水量』相關」，不過這種假設仍難以讓民眾認同。 

   

儘管當初政府考量徵收垃圾清理費目的是在於充裕一般廢棄物清除處理財

源，以促進地方垃圾妥善處理率，初始為方便執行，節省徵收成本，遂採取隨水

費附徵方式來徵收，但近年來垃圾清除處理費隨著反映清理成本比率之提高，收

費標準也相對地逐年調漲，甚至已產生垃圾清除處理費超過自來水費之現象，因

此在徵收方式公平性之課題上已引發社會的公論，多數民眾認為現行的徵收辦法

所徵收之費用與垃圾量較無直接關聯，究竟垃圾清理費與用水量之關係為何，令

人存疑。環保團體甚至直指隨水費徵收的方式是反環保而行，民眾為減少垃圾，

使用可重複使用之容器，自然會需要用水來清洗，以便重複使用，如此一來，其

所需繳交之垃圾清除處理費增加；而使用免洗餐具、紙尿片等民眾所產生之垃圾

量多，因毋需用水清洗，反倒不需繳費，如此等於變相鼓勵民眾製造垃圾。 

   

是以1999年因配合精省作業，遂對條文中有關省層級部份進行文字修訂外，

同時解由此次條文修訂機會，增訂直轄市、縣(市)政府得依指定清除地區之特

性，擬訂隨自來水用水量徵收及按戶徵收(非自來水用戶)以外之清除處理費及其

收費標準，經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後施行。其後民國89年行政院環境保護

署針對徵收辦法中清除處理成本範圍予以修正，並增訂「主管機關為執行一般廢

棄物清除處理，應依實際成本收費，但機具、設備、設施、復育成本及民營一般

廢棄物焚化廠之建設成本，應自2001年起專款專儲，並於2002年成立一般廢棄物

清除處理基金後，將專儲費用存於基金。基金需專款專用於一般廢棄物清除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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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具或設備、設施之重置及一般廢棄物處理廠（場）之復育」。更於2000年12

月16日公告「一般廢棄物清除處理費反映清除、處理成本徵收比率」，明訂自2001

年起徵收比率為100％，從此更確定垃圾費需實際反映清除處理成本的施政目標

及徵收方向。為使廢棄物清理成本項目更加明確，環保署於2002年9月25日大幅

修正「一般廢棄物清除處理費徵收辦法」，公告將清除處理成本分為四大類:包

含管理成本、人工成本、復育成本及操作維護成本等4類並明訂其內容。在清理

費用徵收方式中增加「按垃圾量計算徵收」一項，並規定了垃圾費隨袋徵收之計

算公式。 

   

基此，大致完成了我國中央推動垃圾費從量徵收的法制架構，臺北市亦在中

央完成相關法規的修正以後，於2000年4月28日公佈「臺北市一般廢棄物清除處

理費徵收自治條例」，為全國垃圾費隨袋徵收制度開啟首例。並考量臺北市自1991

年7月1日起至2000年6月30日止，有關垃圾處理費用的徵收係隨著自來水水費予

以附徵的。儘管隨水費徵收垃圾費的優點乃在於行政手續相當簡便，但是「市民

的垃圾量」與「用水量」兩者間並沒有必然的關係存在，市民少丟垃圾也不會因

此而少收費。是以為了促進「垃圾減量」與「資源回收」，馬英九市長正式宣佈

自2000年7月1日起臺北市將垃圾費改為隨袋徵收，同時停止隨水徵收。從此我國

在垃圾處理的議題上邁入一個新的里程碑。 

 

表3-4 臺北市垃圾費徵收相關法源制定及內容彙整表 

訂定日期 法令規定 主要內容 備註 

1991.07.31 
一般廢棄物

清除處理費

徵收辦法 

1. 明訂垃圾清理費以自來水用

水量徵收（自來水用戶）或

按戶徵收（非自來水用戶）

2. 一般廢棄物清除處理費將隨

自來水水費百分比附徵，未

接管使用自來水區域則採按

戶定額徵收制度。 
3. 徵收比率方面，清理費徵收

施行第 1年應達清理成本

30%，以後年度應達之百分

比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調

整。 

自此開啟垃圾清
除處理費全國徵
收制度。 

1994.06.30 
「一般廢棄

物清除處理

1. 係將清理費之徵收比率及清

除處理費中清除與處理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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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日期 法令規定 主要內容 備註 
費徵收辦法」

第1次修正 
例，修正由中央主管機關視

實際清除、處理成本變動情

形公告調整，以及針對折舊

費部分加以說明。 
2. 此外，訂定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對公告處理成本徵

收比率部分得訂定較高之徵

收比率。 

1995.06.01 

一般廢棄物

清除處理費

反映清除、處

理成本徵收

比率 

明訂自民國85年度起反映成本

徵收比率為50％，並自民國86 
年度起至89 年度止，每年度調

整徵收比率增加12.5％。 

 

1997.05.21 

「一般廢棄

物清除處理

費徵收辦法」

修正 

修正徵收辦法將原本辦法中之

「自來水費百分比計算徵收」改

為以「自來水實際用水量計算徵

收」。 

開始思考從「量」
的方面徵收垃圾
費，惟仍是以用
水量為徵收考量

1998.12.02 
一般廢棄物

清除處理費

徵收辦法 

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得依

需要訂定不同之收費方式及收

費標準。 
增列授權條款 

2000.12.16 

「一般廢棄

物清除處理

費 反 映 清

除、處理成本

徵收比率」 

明訂自民國90年起徵收比率為

100％，更確定垃圾費需實際反

映清除處理成本。 

確定垃圾費需實
際反映清除處理
成本。 

2001.10.24 
廢棄物清理

法 

1.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為執行一般廢棄物之清除、

處理，應依清楚處理成本，

向指定清除地區內家戶及其

他非事業徵收費用。 
2. 明定清除處理成本內容。 

 

2002.09.25 
一般廢棄物

清除處理費

徵收辦法 

全文共有15 條。主要條文內容

包括有相關成本項目、家戶徵收

一般廢棄物清除處理費方式、清

除處理費繳納義務人、清除處理

費計算公式、費用繳納期限、垃

圾費收入之分配等規定。 
1. 第二條中規定一般廢棄物清

除處理成本項目中主要分為

管理成本、人工成本、復育成

本及操作維護成本等。 
2. 第三條中規定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對於家戶徵收一般

廢棄物清除處理費（ 以下簡

將垃圾費徵收的
權限更加放寬，
明訂地方政府得
採隨袋徵收垃圾
費或其他方式徵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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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日期 法令規定 主要內容 備註 
稱清除處理費），除依本法第

二十四條第三項規定自行訂

定相關徵收規定者外，應就下

列方式選擇為之：按用水量計

算徵收、按戶定額計算徵收、

按垃圾量計算徵收。 
1. 自然水供水機構代徵之情除

處理費應於扣除前項費用，

直接撥交各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 
2. 明訂得採隨袋徵收垃圾費。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政策的實體內容和具體措施 

 

由於臺北市的垃圾主要係由臺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北市環保局）

負責收集、清運與處理，其餘少部分才外包由民間代清運公司收運，因此在臺北

市隨袋徵收政策的整體執行策略上，北市府係採行「袋證合一制」的方式，發行

製作「專用垃圾袋」以做為垃圾費收費的工具，並在政策實施的期程步驟上，區

分「佈建宣導期」、「勸導後取締期」「逕行取締期」等3個期程逐步宣導落實，讓

市民能充分確實了解新政策的施行內容，進而能切實配合落實。因此臺北市垃圾

費隨袋徵收政策的核心內容便是藉由「經濟誘因」的方式，來引導市民少丟垃圾

即可少付費的觀念，最後在市民共同的協力合作下達到全市垃圾源頭減量的最終

政策目標。 

 

其次，北市府有鑑於以往民眾丟棄的垃圾中可予以回收利用物所佔的比例頗

高，因此北市環保局在政策推動的同時亦廣加宣導市民若自垃圾中分類出來的

「資源回收物」與「大型廢棄物」是可以免費送交清潔隊代為收運，如此一來，

一方面不但可以大幅提高北市資源回收的成效，同時，也可以鼓勵民眾勤於做垃

圾分類，以澈底減少廢棄物的數量，最後也減少了市民對隨袋徵收垃圾費此項新

制的抗拒心態，地方政府與民眾間彼此共同取得了多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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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現有相關文獻資料，本研究將臺北市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的實施內容及

採行策略，簡要說明如下： 

 

（一）配合實施「垃圾不落地」及「三合一資源回收計畫」計畫： 

早期於1996年3月之前北市垃圾清運的方式，係市民是在每日夜間將垃圾放

置於全市3,824處收集點，後由環保局垃圾車以312條路線沿線清運，但因少數市

民不守法在規定時間外任意棄置垃圾於收集點，因此造成收集點附近環境髒亂惡

臭，嚴重影響市容觀瞻，事後市府須耗費大量人力進行稽查和清理，徒增許多行

政成本，另一方面，北市環保局也面臨了資源回收量始終無法突破的瓶頸。於是

自1996年3月起陳前市長決定大力推行「垃圾不落地」政策。其後更結合了「垃

圾分類」、「資源回收」、「垃圾清運」三項工作於同一時間完成，稱之為「三

合一資源回收計畫」，也因為這項計畫的調整使得北市的資源回收量快速成長幾

近了兩倍。而這些政策的推動使得臺北街頭不再到處看到垃圾堆，也不再有垃圾

污水貯留在收集點的坑洞中，市容因此煥然一新。（臺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2002：3）而也由於這項計畫的成功落實，進而培養出民眾將垃圾自行攜出丟置

於垃圾車內的習慣，也讓在隨袋徵收新制初期宣導時期，假若有民眾不遵守規定

時清潔隊員可以當面宣導和勸導，經過反覆的宣導也讓民眾對政策不瞭解所造成

的抵制心態日益減少，進而奠定了日後市民高配合度的良好基礎。 

 

 （二）成立專案推動小組： 

  為有效協調推動隨袋徵收制度，並管控相關計畫執行進度，臺北市政府於1999

年12月15日便成立了跨局處專案推動小組，由當時副市長歐晉德先生擔任召集

人，召集法規會、新聞處、財政局、文化局、建設局、民政局、警察局、教育局、

社會局、環保局及稅捐稽徵處等局處之副首長級以上人員，共同組成「臺北市資

源回收及專用垃圾袋推動小組」，定期密集召開小組會議，這個小組的任務為訂

定重要事項執行進度、掌握政策推行時程並協調解決各機關配合問題，精確掌握

推動進度，並於政策推動過程中逐月向市長簡報推動情形。 

另外在此一推動小組之之下，另有「臺北市一般廢棄物清除處理費隨袋徵收

專案推動計畫工作小組」的成立，此一工作小組則是由環保局副局長邀集警察局、

教育局、新聞處、市場管理處等以及環保局各科室股長級以上人員所組成，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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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協商會議，解決各單位執行細節或疑義及各種困難等，並執行推動小組所交

辦下來的指示。 

  由於市政府方面在馬市長大力支持和推動下，指示由副市長邀集局處首長組

成專案推動組織，全力融合各項資源及宣導管道，局處彼此相互支援合作。特別

的是，對於前述組織所決議的推動計畫還下設一個執行工作小組，專司將各項策

略和宣導構思具體化、行動化，透過每日密集的研商會議，確切地掌握執行進度

及推動現況，藉此避免造成上情不能下達，而民意無法上達反應的組織病態發生。 

 

（三）制定完善執法依據： 

  由於垃圾費的徵收涉及居民的權利義務，基於依法行政原則是必須制定法

規，並獲得民意機關的同意始能執行。因此，北市府針對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亦

先後訂定了相當完善的法規，其中最重要的法源就是2000年4月28日發布實施的

「臺北市一般廢棄物清除處理費徵收自治條例」，該項條例的通過不但確立臺北

市隨袋徵收垃圾費制度的正當性，由於在條文中也明確規範了違反規定的罰則，

因此也兼具了懲罰性。而後北市又根據此自治條例再發布實施了「臺北市一般廢

棄物清除處理費徵收作業要點」作為公務執行時的準據。最後又相繼訂頒了「臺

北市一般廢棄物清除處理費徵收每公升專用垃圾袋收費金額」暨「臺北市一般廢

棄物清除處理費徵收專用垃圾袋規格、樣式及容積與售價」以及「送交環保局清

運之一般廢棄物排出資源回收，應符合臺北市一般廢棄物清除處理費徵收作業要

點規定，違者以違反廢棄物清理法第八條規定，依同法第23條告發處分」等法令。

而在上述四項法令制定發布實施後，臺北市垃圾費隨袋徵收法源始臻完備，這些

明確執法準則的訂頒，不但展現公部門執行新制的正當性與適法性，同時也讓有

關執行人員能有明確執法標準和立場，進行相關勸導及取締工作。 

 

（四）製作與行銷專用垃圾袋： 

  垃圾費隨袋徵收此新制中，市民是否使用專用垃圾袋，是該項政策成功與否

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關於臺北市隨袋徵收政策中民眾使用之垃圾袋的推廣，北

市府係採取「先試用後強制」的策略，在初期為讓民眾熟悉垃圾費隨袋徵收的作

法並增加其配合意願，因此特別製作33公升及92公升袋兩種規格的「贈送袋」於

政策推動初期，由里鄰長協助發送各家戶，一方面宣導民眾熟悉隨袋徵收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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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和垃圾帶樣式及使用量，另一方面也藉此檢視計畫執行時可能遭遇的問題，

並及時在全面正式實施前修正及應變。等宣導期過後便開始全面販售「專用垃圾

袋」，其中每個專用垃圾袋均印製有商標，並向智慧財產局申請商標註冊；關於

每年專用垃圾袋之製作數量，則是依照市場之銷售數量及需求，訂定規格與數

量，採分項決標分批交貨方式公開招標製作；因應環保義工及學校清掃公共區域

之需求，製作92公升超大型公益袋(即特定專用垃圾袋)，依規定核發各義工單位。 

由於專用垃圾袋售價較製作成本高出2倍至20倍不等，有相當的價差，是以

自推行以來便有許多不肖商人藉由販售偽造的垃圾袋來獲取暴利，為有效防止偽

品流入市面，北市環保局也特別委由中央印製廠印製精密的防偽封籤張貼於專用

垃圾袋外包裝上，使民眾易於辨識真偽並便利民眾協助檢舉偽品。其後更增加在

每一專用垃圾袋上逐袋黏貼該型號公升數之防偽標籤以加強防偽措施，以求能有

效遏止偽袋的流通、使用和販售。 

另外一項關乎成敗的重大因素－專用垃圾袋取得的便利性，臺北市在全面實

施垃圾費隨袋徵收時，即考量順應民眾既有的生活習慣，不做太大的改變，以降

低抗拒的心理。其中透過全市各連鎖店系統來加以販售是最方便、最穩當，數量

最多、亦是民眾最喜歡的購買地點，因此環保局將全市有意願的連鎖系統23家

1,283處全部納入，與其簽訂代售契約。連鎖系統基於人口密度及商業考量，在

各里分佈點並不均勻，尚須傳統商店補足，因此環保局在各垃圾收集點附近另覓

得有意願的商家928處，與其簽訂代售合約。專用垃圾袋代售店與環保局簽訂合

約後，均發給「販售標章」，供其張貼於店面門首，以方便市民辨認。 

 

（五）採行多重宣導管道：  

將沿用已久之垃圾費隨水徵收制度改革為隨袋徵收，在國內來說是一項高難

度的創舉，臺北市有265萬人居住，加上流動人口共約350萬人，隨袋徵收需要絕

大多數人的配合，影響到每一個家戶的作息，馬市長更視為向不可能的任務挑

戰。要達成此項任務首先需要深度廣度兼俱的宣導工作，讓所有市民都能瞭解垃

圾費隨袋徵收的目標、效益及應該配合的事項，另外由於臺北市也屬於國際級的

重要都會，有許多外籍人士居住，有許多外國勞工，故加強對於外籍人士的宣導，

亦為一項重點工作。因此，臺北市政府本次幾乎運用了全部的宣傳管道，廣泛深

入各家戶辦理宣導，如在市府員工方面，各局處則被要求自行辦理教育訓練，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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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市長及其他首長親赴各單位抽測驗收成效，讓市府八萬員工都能成為隨袋徵收

新制的最佳宣傳種子，在公餘時間也能有效協助市府進行政令宣導。 

另外對市民之宣導則包括下列工作：（1）在一般民眾宣導方面：透過宣導

摺頁、宣傳海報、印有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說明的專用垃圾袋抵價券、宣傳錄音

帶、宣導短片及宣導布旗、圾車車體廣告、宣導網站等文宣資料，加強宣導，並

辦理代言人介紹記者會、專用垃圾袋派樣活動、各里宣導說明會及垃圾收集停靠

點宣導等活動，透過媒體報導，以加深民眾印象；（2）在特定對象宣導方面：

針對公寓大廈負責人、清潔工、.宗教團體等特定對象召開多場說明會，籲請配

合；（3）在外籍人士宣導方面：運用英文宣導海報、英文、日文、印尼文等宣

導摺頁，透過商會、教會、外僑社區等管道，加強外籍人士宣導，針對外勞則配

合勞工局「哈上臺北！外勞嘉年華」活動，發放資料宣導。 

除了環保局辦理之各項宣導工作外，新聞處也在報紙、雜誌、廣播、電視、

戶外電子看板、市政麗晶片、公車車體廣告、捷運燈箱等大眾傳播媒體上全力配

合宣導。文宣內容包括告知民眾「地球發燒她病了，『隨袋徵收』救地球」、「資

源回收免付費，少丟垃圾少花錢」、「走入國際臺北市、垃圾減量不落後」、「亂

丟一次垃圾包，可罰三年垃圾費」、「檢舉照片拍一拍、罰金20%做獎金」等，

激發民眾高度愛地球的環保意識、行動意志及市民榮譽與責任感。透過普遍及深

入之宣導，原先在89年3月底僅有67%之民眾知道臺北市將於7月1日實施垃圾費

隨袋徵收措施，至59年5月底時，知道者之比率已達96.3%，對於新制之順利實施

裨益甚宏。（臺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2002：6-8） 

 

（六）整合資源協助勸導與取締 

  為防止新制實施民眾未能依規定使用專用垃圾袋，或貪小便宜而隨意棄置垃

圾包，需要大量的人力投入解說、勸導，甚或取締與告發。因此環保局結合了義

工、民防、義警等民間力量及臺北市政府各機關、學校相關人員，先進行組訓，

俾能正確完整的說明隨袋徵收的內涵及執行方式，並編組於各垃圾收集點或公共

場合解說及協查取締。根據環保局統計資料於2000年5月20日至28日間共計辦理7

場「臺北市政府社區環保義工培訓」講習會，共計培訓全市12區1,068名種子環

保義工。89年6月辦理10場環保協查志工講習會，組訓本府各局處相關人員為環

保義工，講習人數達1,468人。另外在政策執行時所進行的取締工作概可分兩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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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來執行，第一階段（2000年7月1日起至31日止）主要的工作為勸導及說明政策

內容；第二階段（2000年10月1日至31日止）的工作則為站崗與取締，總計所投

入的取締人力更高達22餘萬人次。（整理自臺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2002：8-10） 

 

三、臺北市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之創新表現 

 

承如上一章節所述，臺北市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是以「污染者付費」、「以

價制量」的概念為政策核心來施行，並分由「實施垃圾不落地及三合一資源回收

計畫」、「成立專案推動小組」、「研擬制定相關法規」、「專用垃圾的的製作

與行銷」、「多重管道宣導」及「整合資源協助勸導與取締」等六大策略來協助

推動（如圖3-3所示），並在市民全力的配合之下，自實施隨袋徵收以來即有家

戶垃圾減少三分之一以上及全市垃圾總量減少近四分之一的斐然成績。至於臺北

市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的創新表現，若按「投入」、「過程」、「產出」、「市

場」、「制度機構」等五個面向來進行分析，大致可將之歸類界定為是屬於「創

新流程」及「創新機構」等兩項創新表現的相互結合。以下茲就此政策在這兩個

面向的創新表現說明之： 

 

（一）在流程的創新上： 

北市隨袋徵收政策的主要著力點即在於透過提出以「專用垃圾袋」作為

垃圾處理費的計費工具的構想，藉由修正甚至顛覆原有隨水費徵收的處理流

程，來使垃圾費徵收的過程更為符合實際且合理，同時亦更能刺激垃圾減量

市民配合垃圾減量的工作，進而達成市府所期待的源頭減量、垃圾分類的施

政目標。而在整個垃圾清運的處理流程上，隨袋徵收政策賡續北市先前施行

的「垃圾不落地」及「資源回收三合一計畫」等計畫，積極透過增加可資源

回收的項目，讓民眾必須使用專用垃圾袋丟棄的家戶垃圾量大幅降低，藉此

減少了市民對新制抗拒的心態，同時也使得北市在垃圾處理及資源回收的清

運管道更為完善、健全。 

另外隨袋徵收政策在流程創新上，關於專用垃圾袋的購買方式也是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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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以往公部門服務提供方式的創新表現，北市環保局考量專用垃圾的取得

便利性，亦是一項影響市民配合度的關鍵因素，便積極結合連鎖店系統便利

性及普及性的特質，洽談簽約2000餘處之專用袋販售點，並跳脫過去公部門

服務取得所需受繁瑣行政程序的羈絆，讓市民可以於住家附近相當方便的購

得專用垃圾袋，進而降低新制上路後對市民可能造成的不適應性和反彈。而

臺北市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即是靠著在廢棄物處理流程和專用垃圾袋購買

流程上的漸進修正，逐步達成其垃圾減量；資源回收的創新遠景。 

 

(二)、在機構的創新上： 

臺北市在此次隨袋徵收政策的政策執行和計畫宣導上，也採取一種極具

創新性的任務編組，首先由馬英九市長指派當時的副市長歐晉德先生召集市

府一級局處副首長以上人員共同組成「臺北市資源回收及專用垃圾袋推動小

組」，專司相關計畫內容、期程管控和局處協調等事項，並逐月向市長報告

執行進度和績效。另外在此一推動小組之之下，市府還特別創設一個「臺北

市一般廢棄物清除處理費隨袋徵收專案推動計畫工作小組」，此一工作小組

則是由環保局副局長邀集有關局處及環保局各科室股長級以上人員所組

成，每日召開協商會議，解決各單位執行細節或疑義及各種困難等，並執行

推動小組所交辦下來的指示。 

北市府這兩個任務編組的成立，不但充分發揮承上啟下的角色功能，讓

基層的執行現況和困境能確實反映給高層領導者知悉，以適時順應民意做出

修正與因應，同時就政策的一般接收者－市民、環保團體、商家等而言，這

樣極具彈性的創新編組，可以讓這些團體及市民了解與他們互動的是整個市

府，而不單僅是臺北市環保局而已。這樣的作法不但可以讓民眾感受到市府

執行這項政策的誠意和決心，另一方面也可培養出民眾對此項政策成效的共

同參與感。 

 

綜上所述，臺北市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所為之創新表現，多是基於現有市場

或服務對象去做政策上的修正改善，積極運用創新的任務編組以及社會資源，減

少不必要的政府投入或服務，並有效促進政策推動績效，並成功達成突破傳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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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付費觀念與改變民眾垃圾減量行為的使命。 

 

實施「垃圾不落

地」及「三合一

資源回收」計畫

  
 

成立專案推動

小組 
整合資源協助

勸導與取締 

 

圖3-3 臺北市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執行策略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採行多重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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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行銷 
專用垃圾袋 

「污染者付費

、以價制量」

為政策核心

制定完善執法

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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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臺北市垃圾減量之相關配套政策計畫 

 

臺北市自2000年7月1日全面施行「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以來，相關統計數

據顯示，確實達到垃圾減量的計畫目標，如：臺北市主計處彙整截至2002年7月

底北市的垃圾量指出，到2002年7月底為止平均每日垃圾量為2,089公噸，與1999

年1月至2000年6月（垃圾費隨袋徵收前）平均每日垃圾量為2,930公噸相較，減

少了841公噸，減量率達28.7%。（中國時報，2002.09.12：17版）而後在北市全

面實施廚餘回收措施三個月後，主計處持續統計垃圾量及資源回收量等相關數據

指出，一般垃圾量較實施隨袋徵收新制前的家戶垃圾量減少近一半，總資源回收

量比去年同期則又增加134公噸，成長率達二成二。（自由時報，2004.03.18；13

版）由此觀之，臺北市在垃圾減量方面的執行成效，可謂相當優異，前述的豐碩

成果一方面固然是隨袋徵收政策從經濟誘因方面來促使民眾減少垃圾量的作法

相當成功，另一方面當然也有賴於臺北市其他配套計畫的賡續執行與落實。是

以，在接下來的章節裡，本研究將針對配合北市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所賡續推動

的一些主要垃圾減量政策計畫作出歸納及說明，以更完整的呈現當前臺北市在垃

圾減量議題上的推動成果及規劃方向。 

 

承如本章第一節所述，臺北市自2000年以「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作為其垃

圾減量議題的軸心以後，便持續規劃以「資源回收」及「廚餘管理」兩大方向，

作為後續在垃圾減量政策上的主要施政重點，其中在資源回收推動方面，本文擇

定以「廢棄物擴大資源回收計畫」和「臺北市廢棄大型傢俱再生利用計畫」等兩

項計畫為討論焦點，因其與市民生活關聯性最大且政策內容創新的成分亦最高；

至於在廚餘管理方面，本研究則是擇定「臺北市家戶廚餘全面回收推動計畫」為

焦點，因為此項計畫被外界比喻為是北市繼隨袋徵收政策後的「北市二次垃圾革

命」。準此，本研究茲針對此三項配套計畫說明如后： 

 

一、廢棄物擴大資源回收計畫 

 

由於隨袋徵收政策的計畫內容中明文指出，可加以分類回收的垃圾及廢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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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民眾可於分類後直接交由清潔隊員免費清運的，以減少家戶專用袋的使用，

進而節省垃圾處理費的支出。因此相關統計數據顯示，臺北市的資源回收量自隨

袋徵收政策施行二年以來，平均每日資源回收量163公噸(平均每人每日0.06公

斤)，較88年平均每日資源回收量73公噸，增加90公噸，增量比率高達124％，如

計入民間業者回收量，2002年6月環保局與本市民間資源回收業者之回收量合計

為19,470公噸，以總廢棄物量計算其回收率21.1％，如以家戶垃圾量計算其回收

率更是高達26％以上。（引自臺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垃圾費隨袋徵收論壇15）種

種數據皆顯示，北市各家戶配合分類所排出的資源回收量，皆較以往有明顯且長

足的成長。 

 

面對隨袋徵收政策所帶來資源回收量遽增的趨勢，公部門勢必有所因應以避

免增加的資源回收量無法即時清運，而引起民怨進而產生抵制的聲浪。因此北市

環保局不但配合調整了垃圾清運及資源回收作業，還提出增加清潔車資源回收的

頻率、報請中央修法增訂可回收項目等因應對策，以求全面落實執行資源回收工

作，進而達到垃圾減量之目的。相關措施及執行內容大致如下16：  
 
（1）增加資源回收物清運時間，強化回收管道： 

為配合垃圾費隨袋徵收制度的施行，北市環保局自 2000 年 6

月 1 日起即將各行政區資源回收清運時間，由原週收 2 日改為 3

日，同時也另增加日間定點服務，藉以強化回收管道，加強服務市民。

後來由於隨袋徵收政策對民眾從事減量垃圾及資源回收工作，具有強烈的經

濟誘因，相關數據亦顯示北市資源回收量的確因此而暴增，為應付逐月成長

的資源回收量，自 2003 年 3 月 1 日起北市環保局更將臺北市各行政

區的資源回收日，由原週收 3 日增改為週收 5 日，以符合民眾清

運家戶資源分類物之需求。目前臺北市清運資源回收物的運作現

況如下：（摘自臺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年報 2003 年版： 159）  
 

                                                 
15 http://www.dep.taipei.gov.tw/boep/最新資訊/a-03.htm 
16 本研究整理臺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垃圾費隨袋徵收論壇；臺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2002：11； 
  自由時報，2003.10.14：17 版；臺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年報 2002 年版；臺北市政府環境保護 
  局年報 2003 年版等相關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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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回收項目  

星期一、五  
平面類資源回收物：廢紙類、舊

衣類、乾淨塑膠袋等  

星期二、四、六  
立體類資源回收物：一般類、廢

瓶罐類、廢紙餐盒等  

 

（2）各機關、學校配合資源回收措施： 

為更確實落實各機關的資源回收工作，即著手研訂「臺北市政府各機

關、學校配合『隨袋徵收』垃圾減量實施計畫」，由市府同仁率先以身作則，

身體力行，並由市長及市府高階首長不定期抽查，要求確實落實計畫。 

（3）增加回收項目： 

回收項目除原來回收的廢紙類、舊衣類以及一般類之外，亦增加回收乾

淨的廢工業用保麗龍及乾淨的廢塑膠袋以降低政策的阻力。另外一般類中亦

增列、廢油、廢日光燈管等項目。同時考量人力的有效配置，特將資源回收

物區分為「平面類」及「立體類」並分日回收清運，藉以減少回收後環保人

員需再另行分類的處理成本。 

（4）結合民間資源： 

環保局將不及分類之一般類，透過混合標售的方式轉售予民間廠商，並

提供山猪窟掩埋場土地作為分類場所，一方面藉以減輕環保局人力的負荷，

另一方面也增加市府收入。 

（5）人力及機具的調整： 

為因應隨袋徵收後資源回收量遽增，垃圾量減少，將原來垃圾清運及資

源回收人力與機具必須配合實際收集清運數量進行調整，以提高效率。目

前環保局已於2000年10月1日起週日停收垃圾，並將節餘人力、機具調整投

入資源回收工作，未來再視資源回收量與垃圾量的消長，逐漸減少垃圾收

運日數，並增加資源回收頻率。 

（6）增設社區資源回收站： 

考量市民因工作時間因素，仍有部分上班民眾不能配合環保局清潔隊之

垃圾清運時間，於是北市府也積極規劃由每區區長協助推動設置「鄰里、社

區的資源回收站」，並訂立至少20站的績效目標，藉以方便市民於工餘時間

仍可將家中回收物排出，以促使全面響應配合資源回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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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舉辦跳蚤市場活動，推廣源頭減量工作： 

除了專款補助各里推廣「源頭減量及資源回收」的環保概念，並推動全

市年度系列跳蚤市場，鼓勵市民透過二手貨交換，減少家中垃圾及廢棄物的

產生。 

（8）分區試辦廚餘堆肥計畫： 

委請主婦聯盟於內湖區西湖、西安等2里試辦廚餘分開收集清運及堆肥

措施；其中以公園、社區及學校為主試辦了小型傳統堆肥；另外在社區住戶

方面則辦理了廚餘物製作堆肥之宣導，並在北市各學校舉辦了堆肥觀摩會。

而這項計劃於2000年9月後更擴大為12行政區17里，至2001年4月再增加為51

個里。由於深獲居民高度配合與肯定，因此也奠定了臺北市後來譽為「二次

垃圾革命」的家戶廚餘回收政策基礎。 

 

此外，北市環保局也特別針對集合使用專用垃圾袋收集垃圾或委託民營清除

機構清運垃圾之機關、學校、公寓大廈、社區等及其管理人或受託代清除者，訂

定「臺北市資源垃圾強制分類回收管理辦法」，強制其依規定將資源垃圾分類回

收，始得交付回收、清除及處理，未依規定分類者自 2001 年 4 月起

逕行告發，處新臺幣 1,200 元至 4,500 元之罰款。  

 

二、臺北市廢棄大型傢俱再生利用計畫 

 

隨著我國國民所得的逐年增加，市民生活水準普遍獲得提昇，再加上商品業

者不斷透過廣告鼓吹消費，大大增長了民眾喜新厭舊的心理，此種現象明顯地反

映在民眾對大型傢俱及家電日漸增高的汰換頻率上。然而這些家具及廢棄物品不

但體積龐大，若送至焚化廠處理，亦將增加垃圾處理的成本，同時假若此些大型

廢棄物在非排定期間大量排出的話，也將破壞環保局原有之廢棄大型傢俱收運模

式，更對於市容觀瞻將勢必有所危害。如於 2001 年春節前，臺北市政府府為配

合行政院環保署推動的「國家清潔週」及市民除夕前大掃除的習慣，並回饋市民

對於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的支持，故開放實施春節前兩日（正逢放假日）免用專

用垃圾袋措施，讓民眾於歲末大掃除清出的大型傢俱及廢棄物，可免除專用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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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的限制免費交付清運。原本的良法美意卻意外因而造成大件垃圾量暴增約四

倍，形成垃圾落地及堆置街頭的髒亂景象。這件突發事件的發生，也突顯出北市

實施隨袋徵收新制以後，政府方面對於家戶中大型傢俱的清運問題上，在處理流

程和因應措施上有亟需檢討與調整的餘地，若無藉此建立起一套完整的計畫，對

於臺北市自推行垃圾不落地政策以來好不容易建立起乾淨的市容將毀於一旦。因

此大型廢棄家具的處理問題，在北市實施垃圾費隨袋徵收後，成為一項亟需有完

整配套措施，處理家具廢棄後清運和處理的議題。 

 

基於環保及永續發展觀點的考量，北市環保局提出了一個嶄新的構想，即積

極透過公部門資源的投入，建立起物質循環再利用的體系，給予上述大型傢俱及

廢棄物再生利用的機會，一方面期望達到以回收再利用、節省垃圾處理成本的目

標，另一方面也可附帶達到增加資源回收、擴大就業機會及提供職業訓練的三合

一功能。最後藉此項「廢棄大型傢俱再生利用」計畫的提出，讓市民平時即能將

家中的大型傢俱交付清運，避免廢棄大型傢俱於特定時間（如：歲末大掃除）大

量湧出，重蹈 2001 年垃圾散置街頭的髒亂情景。 

 

因此，臺北市政府自 2001 年 6 月起由北市環保局及勞工局合作擇定士林地

區開始試辦廢棄大型傢俱再生利用的計畫，該計畫相關的實施方式主要分為以下

幾各步驟，分別為17： 

1. 收運：環保局清潔隊接受民眾電話，詢問廢棄物品之堪用程度，並依循環保

局現行收運體系妥為搬運，回收後由工作人員檢視廢棄傢俱堪用程

度、分類挑選並填入聯單。 

2. 挑選：經聯單紀錄之初步篩選，不堪用部分即循環保局處理體系處理，而不

運至修復地點(勞工局職訓中心)，其餘運至勞工局職訓中心之物品，

經職訓中心人員做第二次篩選，不適合修復部分由環保局於次趟運回

處理。 

3. 修復：由勞工局職訓中心培訓之勞工負責整理修復。 

4. 展示：整理修復後之物品於職訓中心承德分部展示，職訓中心負責場地規劃，

將物品分項分類置放。 
                                                 
17 摘自臺北市大型廢棄家具再生利用試辦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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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贈與：對象以設籍臺北市市民為主(以中低收入戶為優先)；並以現場登記、

每月公開抽籤排定優先順序之方式發放。 

 

此項試辦計畫成果斐然甫一開辦及造成相當大的迴響，成功地達到（1）透

過回收再生利用的方式，節省垃圾處理成本。（2）增加資源回收、擴大就業機

會及（3）提供職業訓練的三合一功能等計畫目標。有了之前試辦的成功經驗，

北市府為擴大服務市民，並賡續使廢棄大型傢俱能有效再生利用，遂由環

保局和勞工局共同合作，巧妙結合勞工局所培訓出的修復人力及環保

局的廢棄物清運體系，正式於 2003年 1月 18日起成立了「傢俱修復班」，

並擇定於中山足球場二樓迴廊（靠民族西路側）設立了「臺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再生傢俱再利用展示場」，專供展售修復班所完成修復之再生傢俱。其中展示場

的展售方式則是採固定時間及固定地點方式運作，擇定每週二、週四開放市民至

展場內參觀，而於週六上午11時準時銷售，現場是採用喊價拍賣的方式來銷售再

生傢俱。目前本項計畫除了回收大型傢俱外，其他如堪用之廢棄腳踏車及家電用

品也已併入實施範圍，認購情形亦非常踴躍。 

 

這項計畫邇來更結合了網路購物的趨勢，將再生家具上網拍賣，使市民可於

ebay網站及yahoo網站拍賣搜尋鍵入『再生家具』，即可得知相關拍賣競標資訊。

根據相關統計，自成立再生工廠正式販售以來，各式木造廚櫃桌椅、

各式沙發以及腳踏車是目前回收傢俱的大宗，截至 2003年 12月 31日

止，共銷售再生傢俱 4,296件，包括傢俱 2,464件、腳踏車 1,657件及電

扇 175件，銷售金額 318萬元。再生傢俱的銷售額仍在逐年增加成長當

中，光是 93年7月起至93年12月止，業已計售出修復成品2,502件(其中包括傢俱

1,729件、腳踏車773件)，而販售總金額亦高達155萬9,295元，約佔去年整年度的

50%。 

 

三、臺北市家戶廚餘全面回收推動計畫 

 

由於我國經濟的發展與國人飲食習慣的關係，家戶垃圾中含有極高比例的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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飯、菜葉、果皮、茶葉渣等「廚餘」物質，其數量約佔一般家垃圾量的 2 至 3

成，同時這些廚餘也是導致垃圾發出惡臭的源頭。但是，家戶廚餘卻大多可再轉

製成其他可再利用的資源，其中，最為人所熟悉的方式便是拿來養猪或是給種植

農家用以堆肥。因此，政府若能再落實推動將家戶廚餘和家戶垃圾分離清運，不

但有助於減低垃圾量的產出，也能減少焚化、掩埋所造成二次污染及戴奧辛等衍

生問題，並更能符合資源永續利用的精神。而臺北市自施行垃圾費隨袋徵收政

策，同時加上擴大實施資源回收分類措施以來，已成功創造出家戶垃圾減量百分

之五十的垃圾減量佳績。惟考量如果能再回收垃圾中含水分高的有機垃圾，不但

可再降低垃圾量，減少垃圾焚化量，對環境有直接幫助，對家戶而言，垃圾也較

不會發臭並減少蚊蠅病媒產生有益家戶衛生，另一方面也可幫助家庭減少垃圾費

支出，並有助市府早日達成「2010 年資源全回收 垃圾零掩埋」環保願景，讓臺

北市早日成為生態環保城。因此，臺北市政府在推動隨袋徵收政策後，又發動了

二次垃圾革命，將廚餘分離清運處理列為臺北市「垃圾處理多元化」的重要工作，

並如期自 2003 年 12 月 26 日起實施全市家戶廚餘分離清運回收，進行再利用。 

 

惟該項政策較以往所推行的環保政策有一項較為特殊之處，即廚餘回收政

策是經過長期在北市各區里內試辦、修正，進而醞釀出各界支持的聲浪，

最後在各界引領企盼下，由馬英九市長在市政會議上正式宣布全面實施

政策。故北市廚餘回收政策的形成是有其連貫性，在充份瞭解相關問題

進行逐步調整並規劃推動各項配套措施後，才予以實施的。這樣的形成

背景，也使得後來家戶廚餘分離回收新制在執行的初期，所遭遇的抵制

也較以往來的減少許多。而歸納臺北市廚餘回收政策的形成過程，主要可分

作以下四大階段，茲分述如下： 

（一）第一階段：在 2000.06 在「主婦聯盟環境保護基金會」的鼓吹下，擇定了

內湖區西湖里及西安里先行試辦回收廚餘作業，藉以評估市

民的配合意願、執行問題及試辦成效。 

（二）第二階段：由於回收成效良好，自 2000.09 逐步擴大試辦範圍，北市環保

局廚餘回收範圍擴大為 12 區 17 里。 

（三）第三階段：後於 2001.04 起再度擴大試辦範圍為 12 區 51 里，並同步進行

日後全面實施分離清運廚餘時的相關設計工作，據以規劃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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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廚餘回收再利用的方式；並承諾市民未來將視垃圾車輛改

裝及再處理設施或廠(場)完成之進度逐步擴大試辦範圍。 

（四）第四階段：自 2003 年起，配合廚餘回收車之改裝進度逐步擴大廚餘回收

範圍，截至 2003.10.28 廚餘回收試辦地區已增至 82 條垃圾清

運路線，計 253 個里試辦，其中 122 個里全面回收，131 個里

部分回收。在有了全市半數以上區里試辦的經驗和支持下，

臺北市長馬英九先生在其市政會議上正式宣佈自 2003 年 12

月 26 日全市全面實施佔家戶垃圾近三分之一的廚餘回收政

策，讓有利資源永續利用、減少市民垃圾費支出負擔、減少

垃圾焚化量，同時更可減少焚化底渣與飛灰量，減輕焚化廠、

掩埋場負荷，達成 2010 年「資源全回收，垃圾零掩埋」願景。 

 

而臺北市這項廚餘回收政策，一直被喻為是繼「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以後

臺北市的二次垃圾革命，其整個計畫實施及推動的策略，大致如同當初垃圾費隨

袋徵收政策推行時的模式，由新聞處協助媒體宣導、衛生局協助提供源頭減量宣

導文稿、研考會協助政策民意調查等工作，於2003年底全面推動廚餘回收政策

前，亦事先動員區里組織加強宣導，其宣導廣度和強度皆參照當初垃圾費隨袋徵

收政策推動案，務求市府全面動員以求新制推行成功。本研究以下茲針對該政策

之推動歷程分別從「法制作業」、「分類及清運方式」、「政策宣導」及「社會

資源投入」等四方面簡述如后18： 

 

（一）相關配套法制作業： 

廚餘回收政策亦如同之前推動的隨袋徵收政策一般，皆是對於民眾的權

益在某一層面上有所規範，故本於法治國家的精神，這樣的計畫政策都必須

經過立法機關的許可，並制定完善的法律規範，方能對民眾進行規範。因此，

北市府在政策推動前，即由環保局先明確公告本市家戶廚餘回收全面實施日

期為2003年12月26日；並對於家戶廚餘分類方式明確規定，公告分為「養猪

廚餘」及「堆肥廚餘」兩類後，始得免費交予清潔隊垃圾車後廚餘收集桶回

                                                 
18 參考「臺北市家戶廚餘全回收推動計畫」及臺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之「家戶廚餘回收網頁」：  
  http://www.dep.taipei.gov.tw/kw/tpe_re_0_1_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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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毋須使用專用垃圾袋；但交垃圾車回收之廚餘不得混雜其他垃圾，否則，

將依廢棄物清理法開單告發，處罰罰款1,200元至6,000元；同時北市府並擬

定各項「家戶廚餘線上回收標準作業程序」、「家戶廚餘回收清潔隊（含分

隊）及焚化廠轉運標準作業程序」與相關執勤要領，以利清潔隊員及垃圾車

駕駛與焚化廠人員遵循。有了前述明確完善的法規作為執行人員執法時的依

循，不但可以減低外界對新政策執行方式的質疑，避免產生執法不公、標準

不一的情形外，還兼具有公部門澈底表達推動決心的宣示性效果。 

 

（二）收運方式及分類規定： 

根據前述廚餘回收計畫形成的歷程可知，自2000年9月1日起臺北市便在

各行政區逐步進行家戶廚餘分離清運的試辦計畫，惟因考量廚餘分離清運系

統建立所需龐大人力及機具與民眾便利性，故當初一開始的收運方式主要乃

是運用資源回收車加掛廚餘桶的方式以收運養猪用廚餘，至於其餘非養猪廚

餘之有機垃圾則是由市民先行存放家中，固定於每週五排出交付清潔隊收

運。隨著垃圾車輛改裝及再處理設施或廠(場)等後續設施逐步建構完成，北

市亦逐步擴大試辦範圍，其中截至2003年10月28日廚餘回收試辦地區已增至

82 條垃圾清運路線，計253個里試辦，最後在有全市半數以上里試辦的經驗

和支持之下，正式於2003年12月26日起全市全面實施家戶廚餘回收政策。其

中收運的裝備亦在考量節省回收成本支出下，不另行購置廚餘回收車

輛，而是採用以現有垃圾車加掛廚餘桶舉臂設施的方式，結合現有

垃圾清運機具及清潔人力同時回收廚餘。另為鼓勵市民分類回收廚餘，

臺北市政府是採取「免費」的方式來清運回收，讓民眾可於每日排出家戶

垃圾時，一併將分類廚餘攜出投置入環保局清潔車的廚餘桶內。這

對民眾而言，所增加的工作僅為配合事先將廚餘與一般垃圾分離放

置而已，對原本臺北市的垃圾清運流程並無太大的變動。  

至於餐廳、飯店、小吃店、攤販﹙不含攤販集中場﹚與機關、學校產生

之廚餘的回收方式，因餐廳、飯店與小吃店產生之廚餘，目前仍屬事業廢棄

物，依廢棄物清理法第28條規定，事業廢棄物應委託經主管機關許可清除、

處理該類廢棄物的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理機構清除、處理。至於行政機關和

學校方面，依據環保局公告，機關、學校大量之一般廢棄物，應委託公民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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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清除處理機構清除處理。但如每日排出量在30公斤以下者一般垃圾仍

可以專用垃圾袋、廚餘以桶等容器盛裝後，交環保局定時、定點之垃圾、廚

餘兩用車清運；數量超過者，則自行洽合法業者（如公民營廢棄物清理機構、

養猪戶、堆肥場）處理或再利用，故並未對現行運作方式造成衝擊。 

另外臺北市自全面實施廚餘回收政策後，可回收廚餘的分類亦較原先試

辦計畫有所改進，除了原先試辦時回收的養猪用廚餘外，還增加回收堆肥用

廚餘，意即將回收的廚餘主要區分為「生廚餘」及「熟廚餘」二種，其中生

廚餘係作為堆肥使用，而熟廚餘則作為養猪之用。這樣分類方式的立意乃著

眼在減少回收廚餘後須另行處理的成本，以提高廚餘回收後續再利用的

價值。相關的分類內容詳如下表3-5所示： 

 

表3-5 臺北市廚餘回收政策之家戶廚餘分類表  

生(堆肥)廚餘 熟(養豬)廚餘 
1.水果類：例如水果、果皮及果核等。 1.米食類：例如白飯等各式米製品等。  
2.蔬菜類：例如蔬菜的菜葉、菜根、菜

籽。 
2.麵食類：例如麵條等各式麵製品。  

3.園藝類：例如花的花材、樹葉、草本

植物及根。 
3.豆食類：例如各式豆類製品。  

4.堅果類：植物的種子、果核等。  4.肉類：例如熟的雞、鴨、魚、肉等。  
5.殘渣類：例如蔗渣、茶渣、咖啡渣、

中藥渣。 
5.零食類：例如餅乾、糖果等。  

6.硬殼類：例如蛋殼、貝、蟹、蝦殼及

動物骨頭。 
6.罐頭類：例如各式罐頭食品內容物。  

7.混合類：例如已與熟廚餘混合的有機

物。 
7.粉狀類：例如奶粉等各式粉末狀可食用

品。  
8.其他類：例如已酸臭的熟廚餘，未煮

熟的肉品、動物內臟，或無

法分類的有機物。 
8.調味類：例如果醬等各式調味料。  

 資料來源：臺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家戶廚餘回收網頁」。 

 

（三）政策宣導方面： 

臺北市的家戶廚餘回收政策一向被外界喻為是繼隨袋徵收政策後的「北

市二次垃圾革命」，因此北市府方面不管在推動的強度及廣度都參照隨袋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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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政策，就連其政策宣導所挹注的資源和規模，比起隨袋徵收政策亦有過之

而無不及。然而本研究認為，其實廚餘回收新制比起先前的隨袋徵收政策卻

更存有一項困境，即必須特別教育民眾了解所謂的「堆肥廚餘」與「養猪廚

餘」之分類方式，並確保養猪廚餘及堆肥廚餘的品質，進而減少線上回收可

能產生的亂象。因此，政策宣導教育的執行成效，便是攸關此項政策成功的

關鍵。以下對於臺北市家戶廚餘全回收政策宣導工作的執行重點，說明如下： 

1. 製作內容生動活潑、簡潔易懂，並具漫畫性的宣導單，並協請區、里、

鄰體系分送至北市各家戶，以確保每家戶都能知悉此項新制的執行方式。 

2. 製作宣傳海報張貼各區公所、里辦公處、各機關學校、各市場、醫療院

所、捷運車站等公共場所之公布欄，達到強力宣導的效果。 

3. 鑑於臺北市已成為國際各色人種高度密集的都會區，亦特別製作英文、

印尼文、泰文等多重語言之宣導單與宣傳海報，積極透過勞工局外勞服

務中心及各國商會分送至各外籍家庭及僱用外籍勞工之公司行號與家

庭，以使外籍人士瞭解北市家戶廚餘全回收內容，進而同步配合相關措

施上路。 

4. 特別製作「家戶廚餘全回收常見問答集」，送達環保局清潔隊領班以上

層級人員、各區公所、各里辦公處及各環保義工組織，培養種子人員，

以教導線上清潔隊員，解答市民之疑惑，另並將問答集資料上網公布，

及發布新聞稿，方便市民查閱。 

5. 於環保局網站增加家戶廚餘全回收宣導專區（網頁），詳述家戶廚餘回

收之目的、方法、對市民的好處、對環境衛生的好處、市民應配合事項

及其他配套措施說明，另建立意見反映信箱，以解答網友提出之問題。 

6. 設置家戶廚餘回收專線，專責解答市民對家戶廚餘全回收之問題。 

7. 各垃圾收集路線在開始家戶廚餘全回收前7天，由隨車清潔隊員或垃圾車

駕駛，於線上分送廚餘回收宣導單，並製作宣傳紅布條隨車繫掛，籲知

市民瞭解相關細節及作好分類回收工作。 

8. 另外還特別協請北市新聞處協助製作宣傳短片，運用無線電視臺之公益

時段播出，以擴大宣導層面。 

 

歸納而言，北市府對於廚餘回收政策的執行成效，亦抱持高度重視的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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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幾乎動員所有人力、物力等各項資源和管道強力宣導新政。特別的是，

本次環保局還提出「線上協查」的計畫，在第一時間教導市民正確分類回收

廚餘，並解決收集點上的亂象。該項計畫的執行方式即由環保局規劃全市198

條垃圾清運路線，由市長和各局處人員分別帶隊，親自在回收線上宣導分類

方式，並解答民眾的問題。此舉不但相當正面的宣示市府執行的決心，同時

也在第一時間解決民眾的疑惑和問題，進而減少市民對新制的抵制心態。 

 

（四）社會資源的尋求： 

廚餘回收政策較以往的環保新政還有一項不同之處，即這次新政在推動

上有相當大的部份是必須倚賴民間企業資源的投入與協助。這是因為臺北市

囿於該市土地資源極為有限，要新建堆肥廠實屬不易，同時堆肥處理所產生

的臭味問題，亦較不易為鄰近居民所接受。故為執行廚餘回收政策，並解決

後續廚餘去化的問題，北市環保局必須積極尋求可自行建廠營運，且免費代

處理的廠商來合作完成，而這也惟有透過這樣公私部門相互協力的方式，方

能使得此項新制在短期內突破財源困窘及及土地取得等項困境，正式全面推

行上路。 

是以，北市環保局依據預估家戶廚餘全回收之「堆肥廚餘」量，辦理公

開標售惟均無廠商投標，僅「台朔環保公司」表達在該公司所興建之堆肥處

理廠完工營運後，願意免費協助堆肥處理環保局所收集之家戶廚餘，並配合

贈送本市每一家戶一個廚餘回收桶。為讓所有企業與廠商均有公平參與臺北

市廚餘堆肥處理之機會，北市環保局便將台朔環保公司開出之合作條件，登

報公開徵求有意願與本市合作免費處理家戶廚餘之企業或廠商，但後續仍無

任何企業及廠商與環保局接洽。最後，北市環保局在無其他廠商出面競標的

情形下，並經與台朔公司多次協商後，雙方同意由台朔公司免費提供每戶各

一個廚餘回收桶，環保局負責清運至該公司設置之廚餘處理廠後，由該公司

負責後續再利用。雙方皆以免費清運及處理方式合作，合作期限為8年，正

式於2003.10.13邀台朔環保公司共同簽訂「廚餘處理合作書」19。 

                                                 
19
 環保局與台朔環保公司所簽訂之廚餘回收處理合作書內容包括： 

(1) 該公司廚餘堆肥廠完成後，由環保局將堆肥廚餘運送至該公司堆肥處理廠主理，雙方均不要

求對方支付清運費用與處理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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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了台朔公司允諾協助提供北市每一家戶 1 個廚餘回收桶，總計約

110 萬只廚餘回收桶，以便利市民從事分類回收廚餘使用；每月還提供

2,400 公斤之廚餘堆肥給北市公園、行道樹或家戶植栽使用；另外也答應免

費處理臺北市的廚餘及有機廢棄物等多項服務，北市府初步預估可讓臺北市

每年因此節省約 5,000 萬至 6,000 萬元的處理費用。這項社會資源的挹注支

援，不但大大解決了因市府財政困窘所可能面臨的執行困境，也讓公部門更

有餘力強化其他的執行措施和後續可能衍生出的危機處理。同時，這樣公私

協力的模式，也為爾後公部門提供新的公共服務時，開啟另一扇創新的規劃

思考方向。 

 

四、相關配套政策之創新表現 

 
綜觀前述三項計畫政策的規劃背景可知，各項計畫的發動原因皆不盡相同，

如「廢棄物擴大資源回收計畫」的提出，即是考量評估隨袋徵收政策推行後，有

關家戶資源回收量暴增所可能帶給既有清運模式的衝擊，進而順應該項新制而修

正調整原有的處理方式，企圖減低對目前運作模式的影響程度；至於「臺北市廢

棄大型傢俱再生利用計畫」的規劃背景，則是為解決垃圾減量議題中有關大型廢

棄物的施政困境所提出的，此項計畫成功地整合公部門中跨單位的人力資源，並

透過公部門資源有效的介入，使日益嚴重的大型家具及廢棄物處理問題，獲得妥

善的處置，同時也提供部分就業機會，讓部份勞工就業問題獲得紓解；最後關於

「臺北市家戶廚餘全面回收推動計畫」的施行，則又是迥然不同前述兩項計畫的

規劃歷程，北市廚餘回收計畫可謂是北市府在垃圾減量相關議題上的一個重要里

程碑，規劃立意乃是為回應民間環保團體的訴求及服膺世界環保概念的發展趨

勢，由於當初制定的目的並不是為解決迫在眉睫的施政困境，因此該計畫經過一

段相當長時間的試辦歷程，逐步累積起豐碩的執行經驗和市民支持的聲浪，最後

                                                                                                                                            
(2) 簽訂合作書後，該公司將贈送本市市民每戶 1 只廚餘回收桶。 

(3) 該公司廚餘堆肥廠完成後，每月將回饋本市 2,400 公斤堆肥。 

(4) 合作時間為該公司堆肥處理廠完成後八年。如該公司無法在 2005 年年底前開始興建雲林縣

以北地區任何一座堆肥處理廠時，本合作協議書得解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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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在市民引領企盼下正式全市全面實施。正因為每項計畫當初制定的背景不甚相

同，因此每項計畫的創新表現皆有所不同，且其創新表現並不侷限於某一單純固

定的類型，多是各項類型創新的相互結合。 

 

接續上一章節的分析，為釐清各項計畫創新表現的差異，以下本研究將針對

這三項配套計畫的創新表現按「投入」、「過程」、「產出」、「市場」、「制

度機構」等五個面向來進行分析，以彰顯公部門在從事組織創新上，可資運用之

策略及作法的多元性和權變性。茲將此些計畫政策的創新表現歸納如下（如表

3-6）： 

 

（一）「廢棄物擴大資源回收計畫」之創新表現： 

歸納分析「廢棄物擴大回收計畫」的計畫內容，本研究認為其主要乃是

聚焦在「過程」及「機構」上的創新。其中過程創新方面，該項計畫為因應

隨袋徵收政策施行後，垃圾量遞減、資源回收量遽增的趨勢，除透過大幅增

加回收清運的天數及回收項目等作法，來加強民眾響應資源回收的配合度

外，還特別採行將回收物分成「立體類」及「平面類」兩類，並分天回收清

運的模式，藉以減少環保人員收運後需另行再分類的人事成本，而將剩餘人

力資源全力投注在收運和宣導上。這是種透過在回收流程作業上進行微幅修

正和調整，而將現有的環保人力做更有效益的配置，如此不但不需另外追加

人事成本以應付增加的回收工作，還能有餘裕來從事更完善的環保觀念宣導

上，而讓臺北市的資源回收工作更加落實和完妥。 

另外在機構創新上，本項計畫的作法即是「建置鄰里社區資源回收站」，

這項新增的機構和組織，除了可以解決上班族不克配合排定清運時間來清出

家中回收物的情形外，另一方面由於這項機構的推動主要是由區里基層組織

主導，因此也有對於臺北市社區意識的深化及鄰里基層組織的健全等有所裨

益，並有效維持北市資源回收的執行成果。 

 

（二）「臺北市廢棄大型傢俱再生利用計畫」之創新表現： 

臺北市廢棄大型傢俱再生利用計畫的公布實施，主要的考量點即是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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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部門資源的整合投入，善用回收再生利用的方式，藉以節省大型垃圾的處

理成本，另外也因此增加資源回收成果、並擴大就業機會及提供職業訓練

等，已達多合一功能的計畫目標。基此，在本項計畫的創新表現上，市府主

要乃是兼採「人力創新」、「服務創新」、「機構創新」等三個層面的創新

方式，成功地解決北市日益嚴重的大型廢棄家具及廢棄物的處理問題。其中

在「人力創新」部分，即市府巧妙地結合環保局的清運人力和勞工局所培訓

出的傢俱修復人力，不但讓環保局收運的大型廢棄傢俱中堪用部份，可以經

過修復有再生利用的價值，另外也增加了許多就業機會，稍稍紓解景氣不佳

所造成的失業問題。最重要的是，這項計畫的開辦成果讓市民對於傢俱環保

再生的觀念有更深層的體認，進而促使民眾珍惜現有資源。 

至於在「服務創新」的表現上，市府除了採用如拍賣會般「喊價」的方

式來標售物品，以增加市民搶購的熱潮外，近日更是順應民眾熱衷線上購物

的風潮，將相關拍賣物品影像上傳各大拍賣網站，讓市民可以透過在家上網

瀏覽的方式，便利地進行相關物品的標價作業，無須再舟車勞頓地親臨現場

認購，這樣不但可有效節省傢俱展售場的人事成本，也可確保交易安全和現

場秩序，可謂市府及市民皆互謀其利、一舉數得。 

最後，在「機構創新」方面，市府這次特別成立了一個「臺北市政府環

境保護局再生傢俱再利用展示場」，這不但讓回收的廢棄傢俱有固定的處理

用地，同時也讓相關作業有妥適的對外窗口，使得市民對於服務的取得更加

便利，同時設置專司負責此類事項的處理單位，也能讓服務的提供得以長久

地延續，以及相關處理過程也能更加透明和權變。 

 

（三）「臺北市家戶廚餘全面回收推動計畫」之創新表現： 

臺北市家戶廚餘回收計畫的推動，一直被市府自許是暨隨袋徵收政策後

的「北市二次垃圾革命」，因此不論在推動的規模和運用的策略上，皆可處

處顯見以往市府推行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的影子。除了延續以往透過擬定相

關執法依據與罰則，作為宣示執行決心的策略外，市政府此次仍依仗基層里

鄰組織的全面動員，來加強新制內容的計畫宣導，至於在家戶廚餘回收桶的

發送上，也特別分工交由區里組織來協助，以確保落實一戶一桶的執行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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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另外本項計畫的規劃和推動較先前相關計畫推動還有一項特別之處，此

即為援引民間企業資源的投入，共同協力為市民提供公共服務。由於臺北市

地狹人稠、寸土寸金的特性，適當的堆肥場址難以覓得，而且加上近年市庫

財政拮据，是以若不積極透過結合私部門資源的挹注協助，勢必無法如此順

利地將廚餘回收新制推行上路。 

歸納分析臺北市家戶廚餘回收計畫的計畫內容和推動歷程，本研究認為

其創新的表現主要乃是集中在「資源創新」、「過程創新」及「服務創新」

三個面向上，藉由此三面向創新的綜效，以激盪出另一波垃圾減量、資源回

收的豐碩佳績。其中「資源創新」的部分，乃是指北市環保局有效結合台朔

公司的財力與資源，透過公私協力的模式，由環保局負責家戶廚餘的回收和

載運等作業，而再由台朔公司負責後續相關處理等工作，並提供相關回饋的

服務，如免費贈送北市各家戶一只廚餘回收桶和每年2,400公斤的堆肥廚

餘，供市府從事市容樹木、植栽維護使用，不僅可以有效減輕市府財政上的

支出，還能儘早推動廚餘回收新制上路，讓臺北市離「2010年垃圾零掩埋、

資源全回收」的永續環保城市遠景儘早達成。 

至於在「過程創新」方面，北市環保局則延續廢棄物擴大資源回收計畫

的作法，由民眾先行將家戶廚餘分別依「堆肥廚餘」及「養猪廚餘」的分類

方式分離回收，再交付清潔環保人員來收運，同時在廚餘回收車的改裝方

面，環保局也採用將現有垃圾清運車加掛兩個大型回收桶的方式，以減少額

外購置廚餘回收專用車的費用開銷和相關人事成本支出，並將所有垃圾收運

及廚餘回收工作於同一時間一次完成。藉由這種在回收流程作業上進行微幅

修正的創新作法，將現有的環保人力做更有效益的配置，不但可不需另外追

加預算以應付新增的廚餘回收業務量，還能有餘裕來從事更完善的環保觀念

宣導上。這樣將公部門作業流程先作漸進微幅的修正，再輔以對市民勤作宣

導教育，以鼓勵民眾響應配合的政策執行策略，以日漸成為公部門從事政策

創新的必然手段之ㄧ。 

最後在「服務創新」的面向上，由於考量一項新制施行的成敗關鍵，往

往是取決於民眾支持度的高低，其中影響民眾支持度的因素中，又以「政策

內容的了解程度」和「造成市民不便利性程度」為最主要的影響因素。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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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市環保局也特別針對此兩項干擾因素做出因應，經由提供新的便民措施服

務，以減低民眾的抵制心態和抗拒心理。在「加強市民對政策內容的了解」

上，市府除了按照以往隨袋徵收政策的相關宣導方式，積極動員所有公部門

的各式宣傳管道外，還特別建構「臺北市廚餘回收宣導專區」，詳述家戶廚

餘回收的目的、方法、對市民的好處、相關配合事項等，也編製了「家戶廚

餘全回收常見問答集」，將市民可能有疑問的問題事先搜集並予以解答，送

達各級宣導人員知悉熟讀，以便能正確地回應民眾提問的問題。最後，在新

制上路初期，還積極動員相關局處人員配合「線上協查」工作，除了維持秩

序外，還可現場教導民眾正確的分類方式，並在第一時間解決市民任何有關

廚餘回收新制上的疑惑，大幅減少收集點上的亂象產生。 

另外在減低對市民所造成的不便利性上，由於以往在試辦時，市民多是

利用廢棄塑膠袋來盛裝回收廚餘，但是利用垃圾袋來盛裝則易有破損而導致

廚餘散置路面，進而有影響市容觀瞻之情事發生，也間接造成市民配合意願

低落的情形。因此，為解決這樣的難題，北市環保局也積極結合私部門的資

源，透過公私協力的方式，溝通台朔公司免費贈送臺北市每一家戶一只家戶

廚餘回收桶，讓市民能更為方便地從事相關分類工作，同時在交付清運時，

也得以有效避免回收廚餘散置流出，而污染路面及影響市容等情事。由於環

保局事先考慮周詳，貼心提供此項便民服務，使得廚餘回收新制在推行初期

民眾配合意願相當高，根據環保局調查發現，上路四天民眾配合分類率幾乎

達百分之百。（自由時報，2003.12.29：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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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6 臺北市垃圾減量政策之創新表現彙整表 

   創新類型 
 
計畫名稱 

投入 
(人力、資源) 

過程 
(處理流程) 

產出 
(服務) 

市場 
服務對象 

機構 
制度 

廢棄物擴大

資源回收計

畫 
 

調整收運天數，並

對回收物分類分

天收運 
 

上班族等無法

配何排定清運

時間清出垃圾

者 

設 置 鄰 里 社 區

資源回收站 

臺北市廢棄

大型傢俱再

生利用計畫 

結 合 勞 工 局

培訓的「傢俱

修復班」人力 
 公開上網線上拍賣  

成立「臺北市政

府 環 境 保 護 局

再 生 傢 俱 再 利

用展示場」 

臺北市家戶

廚餘全面回

收推動計畫 

和 台 朔 公 司

簽 訂 廚 餘 處

理合作書 

家戶廚餘分為「養

豬廚餘」及「堆肥

廚餘」兩類，一次

回收 

 建置「家戶廚餘回

收宣導網頁」和

「家戶廚餘全回

收常見問答集」，

供市民查詢相關

計畫內容。 
 執行初期發動「線

上協查」工作，第

一時間解決市民

疑惑，並減少收集

點上的亂象產生。

 發送每戶一只家

戶廚餘回收桶，增

加民眾配合度。 

  

臺北市垃圾

費隨袋徵收

政策 
 

 以「專用垃圾

袋」作為計費

工具，顛覆傳

統隨水費徵收

的方式，藉由

經濟誘因促使

市民從事垃圾

減量工作。 
 善用便利商店

林立普及的特

性，規劃其為

專用袋之販售

地點，跳脫以

往公部門服務

取得的繁瑣程

序。 

  

 組成「臺北市

資 源 回 收 及

專 用 垃 圾 袋

推動小組」，

專 司 相 關 計

畫進度、策略

擬定等事宜。

 下設「臺北市

一 般 廢 棄 物

清 除 處 理 費

隨 袋 徵 收 專

案 推 動 計 畫

工作小組」，

負 責 解 決 各

單 位 執 行 疑

義 及 各 種 困

難等事項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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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臺北市垃圾減量政策」之組織創新觀點分析 

 

第一節 分析架構及訪談設計 

   

經由前一章節對於臺北市近年來所推動的相關垃圾減量政策的回顧與檢視

可知，臺北市在垃圾減量的議題上，不管是政策的推動績效或者是作業流程的處

理作法，一直都是居於我國各地方政府領先及表率的地位，同時其所創造出的環

保奇蹟，不但接續獲得臺北市民列為施政高滿意度的殊榮，同時也深獲國際間的

肯定。經由上一章節本研究分從「投入」、「過程」、「產出」、「市場」、「制

度機構」等五個面向，對於此些政策計畫所進行的創新表現初步分析，其中發現

臺北市在垃圾減量的政策推動上，實已蘊含了相關組織創新的觀念及策略作法。

基此，以下本章首先將根據前述章節中學界對於機關組織推動組織創新的論述，

提出本研究對於公部門推動組織創新的觀點架構，並以此觀點架構作為本研究的

分析架構，同時輔以深度訪談的方式，透過對於這些垃圾減量新制實際參與的相

關人員進行相關訪談工作，藉以探討在推動此些創新政策的歷程中，臺北市政府

主要的理念動機與態度作法，除藉此和組織創新理論進行實際案例的呼應外，同

時也分析臺北市垃圾減量政策推動過程中，其組織創新概念的擴散及落實情形。

最後本研究將據以對臺北市垃圾減量政策的組織創新成效進行更進一步的分析

及觀察，希冀能對爾後公部門組織於從事創新政策或方案時，提出相關策進建議

或看法。 

 

回顧本研究第二章中對相關文獻的歸納彙整發現，關於組織創新架構的討

論，學者就不同切入焦點有著不同論述，分析這些論述概可釐清出其討論重點主

要是置焦在「組織面的影響因素」及「執行面的策略思考」等兩個層次的議題研

究上。因此，本研究對於臺北市垃圾減量政策的組織創新分析，也將延續先前學

者的論點分從「組織層次」及「執行層次」兩方面來進行訪談討論，其中對於減

量政策在組織層次上創新能力的分析，因鑑於現有文獻對於影響公部門創新作為

的因素探討，皆認同組織內部的「組織結構」、「組織成員」、「組織文化」、「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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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以及「組織激勵」等方面，對於組織創新作為的執行及推展具有相當的影

響力，因此，本研究在「組織層次」的分析即援用先前學者的主張，著重探討臺

北市垃圾減量政策在組織結構、人員、文化、學習及激勵等五大構面的佈建和推

展情形，藉此分析政府部門在推展創新政策時，其組織內部任務編組及配套計畫

等方面，可以效法學習或強化改進的作法及方向。 

 

至於在組織創新執行面上的策略思考議題，由於先前學者多是採用階段論的

觀點來說明，諸如早期 Rogers 即是先將創新採用的過程區分為「知曉」、「興趣」、

「評估」、「試用」、「採用」等五階段來觀察，繼而 Wolfe 倡議將組織對創新概念

決策的觀念，由早先個人認知上採用層次擴展到組織層次的採行，而發展出組織

創新擴散的九大階段，其後 Rogers 再歸納諸家論述並修正先前所提出的創新模

型，再次將組織創新概念的擴散情形區分為認知、說服、決定、實施、確認等五

階段來討論，邇來更有學者 Roberts & King 等人進一步將公部門的創新過程由此

五大創新擴散階段再加此簡併區分為創發、設計、施行、及制度化等四階段過程

來討論。然而就一般而言，政策執行的實際過程並非全然皆是按照固定階段步驟

來執行的，且由於公共政策其制定與執行的過程中，皆有著公共性、動態性、互

動性、彈性及流動性等特點，同時現實生活中政治因素在政策過程中，亦時常扮

演關鍵性的角色。是以，階段式的直線思考乃是一種對於政策制定的人為化觀

點，目的僅在於方便政策過程的管理及觀察，但是卻不ㄧ定符合現實世界的真實

狀態。（丘昌泰，2000：61-65）而經由檢視臺北市近年垃圾減量政策的推動過程，

本研究發現亦正如學者所言，並非全然是依序按階段所逐步執行的，同時，也並

非是每個政策方案皆有經歷相同階段。基此，本研究後續對於臺北市垃圾減量政

策執行面上的討論，便擬定跳脫以往部分學者所採取階段論式的分析方式，而是

主要將研究重點聚焦於學者對於組織創新執行過程中，所提出具關鍵影響力的

「創新方案本身的特質」、「創新方案傳播管道」及「外在環境因素的干擾」等影

響變項上來加以析探。 

 

綜上所述，本研究納入上述各項分析重點後，提出以下公部門推動組織創新

的分析架構（如圖 4-1 所示），後續本研究將藉由透過此套架構模式的檢視與分

析，討論臺北市政府在垃圾減量議題上，如何得以不斷創造岀公部門的創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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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一方面符合政府治理創新的時代趨勢，另一方面也達到真正提升政府服務績

效和國際競爭力的最終目標。 

 

創新
政策

組織

激勵

組織

學習

組織
文化

組
織結

構

組
織人

員

創新方案本身特質

相 對 利 益
相 容 性
複 雜 度
可 觀 察 性
可 試 驗 性

創新方案傳播管道

大 眾 傳 播
媒 體 宣 導

人 際 宣 導

外在環境因素干擾

社 會 文 化 面
法 律 政 治 面
外 部 團 體 的
態 度

 

圖 4-1 公部門推動政策創新之架構體系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繪。 

 

另外本研究對於研究個案的分析研究，主要係採用質性研究方法中的深度訪

談法，作為本研究資料分析的主要方法，且在訪談過程中是以半結構式的「訪談

大綱」對特定議題深入探問的方式來進行訪談。至於在研究訪談對象的選擇則係

採立意抽樣的方式，著重樣本對政策執行情形資訊的豐富內涵，並以能提供「深

度」和「多元社會實狀之廣度」等資料作為採樣標準。同時，有鑑政策或制度的

制定及執行，必定會牽動整個政策網絡中的不同政策社群的互動，而且其運作的

成敗更是深受所處政策網絡中不同政策社群所影響，其中政策社群又以該政策或

制度直接涉及的標的團體為核心。因此，本研究的訪談對象除了會擇定與臺北市

垃圾減量政策相關之規劃與執行局處的環保局、民政局、市場管理處和區公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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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進行面談，經由深度訪談所獲得資料的整理與分析，以了解臺北市近年來推行

各項具創新性環保政策的實況及期間遭遇的困境及突破方式以外。至於在標的團

體的訪談對象，則是擇定里長以及環保團體等進行訪談，以探求他們在相關政策

執行過程的涉入程度及影響情形，藉此了解標的團體和政府間互動參與的程度，

對創新政策推展的所引發效應與關聯。綜合以上所述，本研究深度訪談的受訪者

主要包括了「政策主政機關」、「政策配合局處」、「基層執行人員」、「環保

團體」及「里鄰組織」等五方面，共計10人（如表4-1所示），其中針對相關受

訪者的訪談重點，本研究彙整詳如表4-2所示。 

 

表 4-1 本研究深度訪談受訪者資料彙整表 

 

受訪者屬性 訪談對象 地點 訪談日期 訪談方式 代號

環保局 
盧科長 市政府環保局 94.07.20 面訪/錄音 A 

政策主政 
機關 環保局 

吳股長 市政府環保局 94.07.21 面訪/錄音 B 

民政局 
廖專員 市政府民政局 94.07.25 面訪/錄音 C 

市場管理處

王主任秘書 
市場管理處 
主任秘書室 94.07.29 面訪/錄音 D 

區公所 
張小姐 區公所 94.07.11 面訪/錄音 E 

政策配合 
局處 

區公所 
林小姐 區公所 94.07.12 電訪、e-mail F 

區公所 
任里幹事 里辦公處 94.07.08 面訪/錄音 G 

基層執行 
人員 區公所 

楊里幹事 里辦公處 94.07.08 面訪/錄音 H 

環保團體 主婦聯盟 
陳常務董事 

主婦聯盟 
辦公室 94.08..15 面訪/錄音 I 

里鄰組織 鄭里長 里辦公處 94.07.17 面訪/錄音 J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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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本研究訪談重點彙整一覽表 

 

探討層次 訪談題目 
對應到研究

架構之構面

組織 
層次 

 請問貴單位在環保新制推動過程中的角色定位為何?
相關局處間的配合度又如何？里鄰系統的配合程度

如何？ 

組織成員 
組織文化 

  請問貴單位在環保新制推動過程中的推動層級及方

式如何？前後有何相似及相異之處？ 組織結構 

  請問近年來臺北市各項新施行的環保政策計畫，貴單

位動用的人力為何？和以往的方式有何差異之處？ 組織成員 

  請問貴單位對於此些環保新制計劃，是透過怎樣的方

式來教育訓練推動人員及市民？那一種宣導方式最

能促使民眾配合？相關政策推動人員是否具備專業

知識？ 

組織學習 

  請問貴單位是如何激勵機關成員積極推動此些新制

的？在市民方面貴單位又是利用怎樣的策略來加強

市民的配合度？ 

組織激勵 
組織文化 

  另外貴單位對於政策的執行績效是否訂有相關督考

機制？ 
組織激勵 
組織文化 

  請問貴單位是否有建立鼓勵成員提出創新意見的制

度，藉此做為後續政策規劃的參考或依據？ 組織激勵 

  請問目前此些政策在後續的推動上，貴單位是否接續

有其他的困境以及突破的創新作法？ 組織文化 

  請問在此些政策的執行過程中貴單位是透過怎樣的

方式獲得利於政策進行的相關資訊？ 組織學習 

執行 
層次 

 請問近年來臺北市各項新施行的環保政策計畫，貴單

位認為是否深具創新性？市民對於這些政策的反應

及配合情形如何？ 

創新方案 
本身特質 

  請問近年來臺北市各項新施行的環保政策計畫，貴單

位的宣導方式為何？和以往的方式有何差異之處？ 傳播管道 

  請問就貴單位觀察，臺北市此些創新垃圾減量政策發

動及納入政策規劃的原因為何？ 
外在環境 
因素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110 



 
                                  公部門組織創新之研究：以臺北市垃圾減量政策為例 

第二節 臺北市垃圾減量政策之創新構面分析 

 

一、「組織結構」構面之運作情形 

   

組織結構的型態必然會牽動管理結構的運作，而管理結構勢必也會影響組織

內創新政策的執行情形。現有文獻資料及論述討論，學界大致認同組織在從事創

新個案的推展上，具備有機式及扁平式特質的組織結構型態，是最適合用以促進

組織創新的。箇中原因乃是因為這樣的組織型態可以避免組織決策過於高度集

權，而減少了成員參與決策的機會，甚至阻礙其他相關人員相互溝通及對話的管

道；同時有機式的組織是突破傳統層級節制、機械化的結構模式，因此也更能讓

組織彈性地進行成員任務及角色安排，使組織得以避免政策執行陷入以往職權迷

思的思考窠臼。最後加以有機式的組織更是重視和外界的密切聯繫，並強調廣納

多方面專業人才，因此這也同樣是有利於組織迸發出多元創新的火花。 

 

綜觀臺北市政府在垃圾減量政策的推展歷程，其機關內部在政策推動組織的

組成考量上，亦是朝著前述的組織型態進行規劃。本研究經由與環保局及相關執

行單位人員的訪談結果得知，北市府自「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施行成功以後，

其內部在後續全市性大規模的政策推動上，已然成熟發展出一套政策推動團隊組

成的固定模式，而這樣的組織規劃方式一方面深獲市府執行人員的支持，另一方

面確實也使得政策的執行成效獲致相當的提升，不但讓政策內容能夠較以往全面

且徹底的宣達，至於執行所遭遇的問題，也更能迅速反映和立即回應解決。 

 

（一）高層級且跨機關之推動小組： 

 

  以往公部門一般傳統的政策執行模式，大致就是遵循局處權責分工原則，各

自擬定相關執行計畫來加以推動。然而，這樣的執行模式有時候卻很容易形成多

頭馬車的執行窘境，不但無法提供資訊接收者完整的訊息，若是再加上部門間彼

此橫向聯繫不足，就時常會有行政成本浪費、政策執行不連貫等情事發生，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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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會因此減少不同領域間人員對談的機會，如此ㄧ來自然大為減低許多新新想法

的產出機會。北市府環保局的受訪者即表示，因為近年來臺北市相關的垃圾減量

政策都相繼成為市長年度的重大施政計畫，所以市府方面皆是採用不同以往的高

規格來加以推動，市長先後都指派歐晉德前副市長邀集所有局處副首長人員組成

跨局處的推動小組，在執行過程中密集召開工作會報，掌握政策執行績效與發展

進度，並定期向他簡報報告。這樣的作法不但使得環保局和其他合作的局處得以

有較順暢之溝通平台，舉凡相關業務聯絡窗口的建立、專案工作小組的成立、任

務的執掌分工、作業流程的確認配合等工作，都可以經由歐副市長所主持的會議

進行跨局處的協調。另一方面這樣的推動小組型態，亦相當有助於促使局處以高

度合作的態度來共同推動相關的垃圾減量政策，因為它打破傳統機關科層的編制

界限，讓市府在推動創新方案時，是以一種團隊導向的型態在進行業務的推展。 

 
「我們了解現在推動這些政策的時候，都需要考慮到這不是單一機關的任

務，也不是單單一個局處就能達成的，在政策推展的過程裡面，是會牽涉

到很多需要協調的事情。例如廚餘回收政策，環保局主要要負責垃圾車、

還有收運的問題，但是，學校也有廚餘、市場自然也有，就連我們政府機

關本身也有，所以在配合上就需要這些地方的主管局處一起來做，還有新

聞處也要介入，因為相關的宣導和行銷需要他們的支援，因此不可能只要

求市民配合，但是自己政府機關卻不積極來做。」（訪談記錄，A7） 

 

  這樣的有高層級長官介入領導的推動小組型態，因為命令下令及政策決策的

層級提高了，除使人員在推動及宣導過程中，若是遭逢民眾大規模抵制或者是權

責分工產生爭議時，較能立即做出回應及危機處理，避免困境日益惡化最後導致

政策失敗。另外還可以減少很多因本位主義，而發生局處間相互牽制、相互諉責

的狀況，使得市府局處是在相互協力、資源共享的網絡關係下，朝共同的願景和

目標努力。 

 
「另外像之前的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也是一樣，市場管理處就曾反應攤商

們對政策有反彈，幾乎抵制配合，這時候這些需要溝通和協商的問題，都

需要比較高層的組織，向高層的人立即反應，由副市長立刻做政策性的決

定，以免問題持續擴大，同時也可以讓執行單位儘快有較確切的執行方向。

前面這樣的情形若只是單靠環保局自己，根本是無法解決所有的問題的。」

（訪談記錄，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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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市府的中央決策核心相當支持這些政策，市府除了每週都有定期的

討論會議以外，歐副市長只要有空就會加開，這時候各局處都要來提報你

的最新的執行狀況，所以各局處都拼命在做這些東西，在整個政策的推動

大架構方面，各局處已經有在重視而且還會高度要求執行績效。市府36個

局處彼此之間的配合度非常好，因為他們不是對我們環保局負責而是對市

長，市長要看他們的表現，某些地方我們很忙，某些地方我們很輕鬆，不

用擔心他們不會支持我們。那像一些需要請其他局處配合調整的地方，我

們都會彙整在有關的會議中提出討論，所以不會有解決不了的問題，很多

東西與爭議都是在歐副的會議上決定好，再交辦下來讓我們處理細節。」

（訪談記錄，B3） 

 

前述的優點不僅政策規劃局處是如此認為，就如區公所的執行人員也是抱持

相同看法，在政策推動上有這樣高層級首長組成推動小組，因為組成的方式是跨

局處的，因此不但對內可以讓整個市府局處全面動員起來，對外也可以讓市民感

覺到整個政策的推動過程中，是整個市府和他們在互動和宣導，而不再是唯一

的、分散的單點接觸。而且有了高層首長的重視與督考，也更能激勵相關執行人

員積極透過自身管道與資源以爭取執行績效，在另一層面上政府也藉此強烈地宣

示了市府貫徹政策成功的決心。 

 
「我覺得這樣的模式有好處，會讓我們在宣導的時候大家配合度比較高，

畢竟這是副市長主持的計畫，比較不會有推諉工作的情形。」（訪談記錄，

E4） 

 
「基本上我是肯定這樣的作法，不過我是認為政策到了全面推動和執行宣

導階段的時候，市政府是由副市長或者是局處首長來主持推動，其實差別

應該不大，重點主要還是政策本身的規劃設計和配套措施要完善。而高層

主管介入領導的重要性應該主要集中在事前的政策設計和規劃階段，以及

過程中突然有臨時衍生的問題需要做決定等情況，不過這些時候常常也會

對後續的執行結果有很大的影響。」（訪談記錄，G4） 

 
（二）分權化的政策執行小組： 
 
  在創新政策推展執行的過程中，組織及組織成員所面臨到的是越來越複雜的

環境，雖然來自上層的領導管理仍是不可或缺，但是若單單僅一味地依賴它，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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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已經無法因應環境的變化，而迅速做出權變的因應。因此臺北市在垃圾減量政

策的規劃和執行上，除為協調推動新制市府高層有成立專案推動小組，藉由副市

長召集有關局處副首長級以上人員，組成「臺北市資源回收及專用垃圾袋推動小

組」，精確掌握推動進度，逐月向市長簡報推動情形外。另外還特別成立「臺北

市資源回收集專用垃圾袋推動計畫工作小組」，配合前述推動小組運作由環保局

副局長召集民政局、警察局、教育局、新聞處、市場管理處及環保局各科室股長

級以上人員，每日召開協商會議，解決各單位執行細節或疑義等，及研究處理推

動小組交議事項。而且根據訪談紀錄，除了市府本身有這樣著重執行且分權的工

作小組成立之外，連相關執行單位自身也都有成立這樣強調多方成員參與及意見

交流的任務編組，市府各局處積極透過自身成員高度的參與，凝聚成一種具高度

信任感的團隊，彼此相互合作，共同為績效的設定及達成貢獻才華。 

 

以上「臺北市資源回收及專用垃圾袋推動小組」和有關單位推動工作小組的

成立，是著眼市府藉由透過組織開放式、參與式行為的管理，以使得組織能更有

效地因應環境的變化，並且即時做出策略性的回應，進而創造出更高、更好的績

效。如此一來就得以讓組織成員在較扁平化的結構型態中有更大的控制幅度、較

彈性的工作方式以及較多的自我管理權威，避免政策過於集中高層管理者，而阻

絕成員溝通討論的意願和管道，進而形成過份控制的現象，甚至產生決策和執行

間嚴重落差的窘態。正如Peter&Waterman所持之觀點20，一旦員工能自己參與並

協助解決問題，自然有利溝通，所以目前執行機構必須減少管理層級，使其朝向

更扁平化的組織結構發展。基此，經由文獻歸納和人員的訪談，臺北市在推行垃

圾減量政策時，其內部推動小組之組成型態便有參酌此項建議，而在其工作任務

推展上以上述集權和分權並存的結構組成方式，充分增加成員的參與度和向心

力，並刺激意見溝通和執行資訊的流動與交換，經由多方執行經驗的增加，而加

速反饋於決策面向的廣度及深度。 

 
「整個市政府把它看成是一個重大的政策，幾乎當作是將來政權保衛戰的

政績….像歐副市長組織跨局處的專案小組和環保局的作業小組，這樣橫向

其實很多意見進來，很多很好的意見我們都要去做…包括自己內部的和對

                                                 
20 摘自孫本初，2001，公共管理：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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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相關事業團體。像同樣是宗教團體，我們也有對宗教的、民政局也有

對宗教的，勞工外勞的部分，我們有透過ICRT在做，勞工局也有在做，各

自都做然後內部的活動都要的穿插這樣的訊息…」（訪談紀錄，B3） 

 
「像政策在推動的時候，市政府都有組成推動小組來負責推動，那我們市

場管理處也有組成工作小組，由我們的處長當召集人，邀集各市場管理員、

科室股長、科長等人員來組成，透過各場說明會來說明一些新配合的制度

和資訊，提供必要的資訊給他們來配合….」（訪談紀錄，D3） 

 
「這些政策都算是市府的重點施政計畫，因此每個局處都會被要求要全力

配合，….像我們也會利用區級會議的時候，請區長要求轄內的各單位配合

宣導，而各單位也都會盡力支持..」（訪談紀錄，E3） 

 

（三）成功整合民間企業、基層里鄰長及社會團體資源： 

 

由於近年來政府正大力推動組織再造工程，其中組織人力逐年精簡更是目前

政府人事政策上的趨勢。因此，公部門面對因應政務需要或者是滿足市民需求所

新增的服務及工作，若不能對外積極尋求社會資源或是民間企業力量的挹注支

援，在其財務狀況日益困窘的情形下，治理困境必將是會不斷上演的。經由相關

人員的訪談得知，臺北市自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起，市府在相關垃圾減量政策的

推動上，都廣納社會資源及民間力量來共同推動，各方行動者間形形塑出共生合

作的夥伴網絡關係。起先在推動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時，市府方面便意識到市民

對專用垃圾袋取得的方便性是最關鍵的因素之ㄧ，假如能事先將可能造成的不便

利性降至最低，相信民眾的抱怨和抵制的心態亦能隨之減少，因此，臺北市政府

評估了臺北市市民的生活習慣後，積極協商結合了在臺灣社會分布密度最高的

「連鎖便利商店系統」通路資源，整合納入整體政策行銷推動的體系當中，做為

市民購買專用垃圾專用袋的主要通路。這樣的作法確實讓市民的不方便感獲致大

幅度降低，同時連鎖店利商店還成為協助政府宣導的管道之ㄧ，進而讓這項政策

獲致良好的回應與支持。 

 

「以隨袋徵收的成敗來看，方不方便是個很重要的因素，牽涉到全民的政

策，一定要讓民眾在生活上覺的非常的方便，所以推動前我們就有委託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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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企管系作一個民調，在89年底90年初，對民眾做問卷調查最希望到什

麼地方買袋子，他有按照行政區抽民眾，結果第一個就是連鎖商店，其次

是公教福利中心，第三個是一般傳統點，第四個有到郵局或是加油站這些。

以臺北市來說，就連鎖店的佈點就將近2000個點了，民眾要購買相當的方

便，而且它是一個24小時沒有關門的體系，所以民眾沒理由說我買不到垃

圾袋，這是第一個，第二個我認為說，超商的部分他們本身都是有經過調

查的，大部分開設在有人潮的地方，或許我們認為可能有所不足，可能需

要雜貨舖來補足，所以我們局裡也請清潔隊的分隊長跟領班，去垃圾收集

點附近找這樣的商店，一共找到900多家，補超商體系的不足。所以後來做

民調，垃圾袋到底方不方便，答方便的人佔大多數，在出外倒垃圾的同時

就能買到。」（訪談紀錄，B6） 

 

接受訪談的環保局股長也提及當初決定在垃圾袋的販售模式時，亦是有事先

經過縝密的調查分析，在決定採用怎樣的銷售模式後，有關後續的配套運送及配

給等措施事宜，更在評估公部門本身資源條件，再次緊密結合私部門的力量連結

出相當完善的推展網絡。 

 

「當初還考慮到這些配銷環保局自己沒辦法做，我們限於人力跟物力，所

以決定委託出去由配銷商來做代售，局裡只要負責專用袋的製作，配銷商

負責舖貨、換貨、解釋等等，包括軍公教福利中心，點只有一個的就歸類

到傳統商店，兩個以上的就歸類的連鎖商店，傳統店我們就直接送到傳統

店裡去，超商的部分是由超商的「統倉」去發包，最上層有個總配銷，總

配銷是幫我們送貨的，沒有物流公司的話我們就送到比較小的倉庫…，一

開始就完全交由配銷商，由兩家共同包下來。」（訪談記錄，B6） 

 

加以，臺北市整體社區營造的成效相當良好，基層里、鄰長系統儼然已成為

市府政令宣導的最佳利器，經由里鄰長系統的協助，市府決心推動的政策和計畫

都可以較以往更深入至每一家戶，如廚餘回收政策中關於家戶廚餘桶發放的浩大

工程，就是市府透過各區里鄰長的協助發放，才得以完成而且幾乎到落實到一戶

一個的普及率。根據區公所人員的表示，透過這些環保新制的施行經驗，各區里

鄰系統驚人的宣導成效，已深獲市府及社會大眾的肯定，因此，現在幾乎只要ㄧ

有全市性的新制度要上路或週知給大眾，就一定會再次結合里鄰系統來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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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里鄰長在這方面的配合度相當高。舉個例來說，曾經在隨袋徵收之後，

對民眾如何獲得隨袋徵收的相關資訊去做一個調查，我們發現從報章、電

視、媒體所得到的資訊的民眾的比率，跟從里鄰長方面得到資訊的比率是

一樣的，所以可知里鄰長在這方面盡了相當大的力量。一般媒體的宣導至

多是讓七八成左右的民眾知道，加上里鄰長也配合讓每家每戶都知道這項

訊息。我們在隨袋徵收執行的前夕，知道這個政策訊息與細節的民眾幾乎

已經到達百分之百了，…」（訪談記錄，A2） 

 
「另外還有一點我覺得蠻成功的關鍵就是我們市府有結合到一些環保義

工，深入到學校，產生一些比較基層的宣導作用，由學校反推回來到家庭，

比較特別的是當時有考慮到外勞或外籍人士或宗教或大樓大廈，幾乎每個

點線面都已經有做到了，我們強力的在宣導這個東西，民眾會有這個觀念，

我們在推的當天還很怕萬一有什麼’’出槌’’，但是感覺上事前強力的宣導是

乎也奏效了。當然每個里長的熱情投入推動也是重要的關鍵，因為當時一

開始民眾不了解時都不願意聽，但是里長了解這個政策之後就站在我們這

一邊，去說服民眾….後來我們去調查民眾從什麼地方去知道隨袋徵收，發

現電視加報紙大概是60%，從里、鄰長得知隨袋徵收的也是60%，也就是說

里長、鄰長扮演了很重要的角色，袋子都是他們親自送的，我們花了很多

錢在電視、報紙買廣告，里長鄰長送一戶只補貼他們5元，可是他們的效果

跟電視、報紙的效果是差不多的，很顯然里長他們透過口語式的傳播方式，

到後來對我們市府的政策宣導工作發揮了蠻大的效益，同時里長是基層的

民意領袖，他不跟你反對我們政策就可以算是成功了一半了，假如他又贊

成你的方式那幾乎就大部分成功了。所以這一次的家戶廚餘桶的發送工

作，我們就是考慮到里長們的重要性，所以就透過里鄰系統去發送，希望

可以達到跟上次隨袋徵收政策時候的效果…」（訪談紀錄，B2） 

 

區公所里幹事因為是扮演市府和里長間的橋樑，因此在相關政策的宣導上也

都是協助里長在鄰里內一起來宣導推動，經由訪談者的近身觀察，臺北市環保政

策在市民層面的落實宣導上，里長的積極動員及全心投入確實給予政府部門顯著

的協助，不僅讓政策宣導的深度和廣度明顯地擴大了，同時也巧妙地串聯起各方

面分散的資源與人力，成功讓政策執行達到全面性、網絡性的宣導效果。 

 
「環保局在推動這些政策的時候，里長和里幹事其實都是配合區公所來做

雙向的宣導，一方面區公所的宣導他們會配合以外，他們本身也會再去做

他們管道的宣導。如這些政策在實施的前一、兩個月他們也是隨車在發宣

傳單，垃圾車也會播放宣傳帶，車體也會懸掛宣傳紅布條，不過因為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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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能深入每個家庭，這時候再由區公所搭配里長來宣導，就可以達點、線、

面兼顧的全方面宣傳。這時候我們區公所需要任何的資訊和文宣協助，他

們都會全力來提供，而且提供的相當充足。例如現在臺北市有很多家庭是

外勞在負責倒垃圾，因為我們比較清楚哪個家庭裡有外勞，所以我們就會

請他們提供外國語言的宣導單，這樣外勞才會知道怎麼來配合，像在這方

面環保局、清潔隊就提供相當充足的支援。」（訪談紀錄，G2） 

 
「在這些新政策的推動過程中，我主要的角色大概就是宣導和對里民不斷

的再教育….對於環保局新政策的宣導推動上，我都會發起我們里內的環保

義工和鄰長們出來協助宣導，像是發送宣傳單、到每一個家庭去發送廚餘

桶等等….在推動的過程中，我都會固定辦幾場資源回收的宣傳活動，請里

民可以將一些可以回收的東西拿出來，一方面這些活動可以灌輸他們哪些

東西是可以回收的觀念，另一方面確實也可以讓他們家中的垃圾減少，我

想我辦這些活動對整個大政策都是有一些幫助的。」（訪談紀錄，J2） 

 

綜上所述，本研究認為臺北市政府在此些創新政策的推動規劃上，已然成熟

發展出政策網絡的推動模式，政策執行過程由眾多層級不一或隸屬關係未必明確

之組織及人員共同參與，許多政策效果不彰的範疇，都有人主張應成立層級更高

的專責單位負責政策執行，主要著眼點乃在於一方面可增加執行資源，包括人

力、經費和組織在政府體系的能見度。再者，藉由功能專責的設計，更可將資源

完全用於同性質之事物，最後在功能專化的情形下，成功凝聚外界環境的支持度

和資源人力，並有效形成共同利益以為大眾所認同。 

 

二、「組織成員」構面之運作情形 

 

組織成員因素向來是影響組織創新成效最關鍵的因素之ㄧ，因為無論哪種創

新，所有的基礎都來自個人的創新，而後由個人延伸到團體，最後再拓展到組織

層次。而組織在推動創新機制時，通常都會有一些「關鍵人物」的介入，經由對

相關受訪者的的訪談，發現在政策相繼推動的過程中，這些關鍵人物的存在與參

與情形，甚至主宰了整個組織其創新推展的成敗。以下對於這些關鍵人物的分

析，本研究茲援引學者的分類分就「領導者」、「變革推動者」、「創意領袖」

三方面來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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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長對創新遠景之強力驅動： 

 

許多文獻均強調，組織有效創新的過程當中，若有強而有力的領導者加以推

動，將使得其創新的進行更為順利，同時因為創新領導者兼具有建築師、網路建

造者、魔術師的多重角色，且卓越的領導者也多擅於提出前瞻性的遠景，帶給基

層人員行動的勇氣，讓組織成員皆在一個自由開放的環境及氛圍下全力推展創新

方案，基此，組織領導者對於組織創新的影響實至為深遠。臺北市近年所推動的

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及家戶廚餘回收政策等垃圾減量政策，因為都是市長的競選

承諾，同時也是臺北市所規劃「2010年垃圾零掩埋、資源全回收」環保願景的配

套政策。因此，馬英九市長本身即相當積極投入這些創新政策的推動，還親上第

一線教導民眾如何配合，並與媒體人「阿亮」合拍宣導短片增加創新政策的媒體

能見度，藉以兌現其政策白皮書中的競選承諾，同時，馬英九市長對這些政策願

景強力驅動的決心，亦感染了市府相關局處的執行人員，各單位無不卯足全力投

入政策的執行與推動。根據受訪者的訪談結果，馬英九市長除了不遺餘力投身相

關宣導工作外，另外還實施市府內部人員抽測的方式，其中市府各機關與環保局

本身都被列為抽測對象，他認為市政府在要求民眾配合政策施行的同時，自己本

身更應該要對政策理念及內容有充分的瞭解，公家機關要確實做到如此才能理直

氣壯地要求民眾配合。所以，臺北市在這些深具創新性的環保政策推動上，是採

用一種不同以往大規模且全體動員的模式來推動，而且市長本身對政策所抱持

「只准成功、不准失敗」的堅定態度，不僅對外宣示了市府貫徹成功的決心，對

內也讓執行人員執行起來更有意願及熱忱。 

 

「我們現在推動的環保政策，都是在市長的環境白皮書中，所以市長對這

些政策是充分的理解，而且強烈的要求一定要達成，….政策能夠成功大概

有三個要素，首先是市政府與市議會的推動決心與縝密規劃、其次是媒體

與環保團體的全力支持、最後也最重要的是民眾的充分配合。所謂政府的

決心在於首長。馬市長推動政策的決心非常強，剛開始在推動這個政策的

時候，包括環保團體或里鄰長，強烈地認為一旦推動失敗，會影響到市政，

不想認為這是應該錯的，而是這些都是應該要做的，且相信自己的團隊，

強烈地要求。我們在這方面也必須去傾聽民眾的需求與聲音，確認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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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是符合社會及民眾的需求的時候，有些細節必須去解決。對市長來說，

這個是他主要的政見，他也必須要去落實，所以他扮演的角色是推動者，

也是監督者，也是實踐者。其他的局處在他的強烈要求之下，必須全力地，

無條件的配合。」（訪談記錄，A2） 

 
「市長支持這個政策，上面的核心確定的話，下面的人才會做，一般在政

府機關的話，現在會發現比較會有問題的就是橫向聯繫的問題，各機關都

會有點本位主義，認為這是你的政策，我也不曉得我要配合到什麼程度，

所以這時候必須要有ㄧ個能統合各局處的領導者來主導協調一切，這樣政

策才會成功。市長本身也認為這是他就任後最大的政策，因此市長也動員

了自己和全臺北市的各個單位、全部的局處，當然市長本身也是超級的明

星，而且在他整個動員的方式上有他獨到的地方…而人力只有一些，那市

長在宣導方面也讓各局處都動員，要親自向市長報告提出宣導計畫…包括

各局處首長掏出垃圾袋的這一個動作，也是市長發明的。另外市長對我們

機關成員也是不遺餘力的宣導，他還破天荒要求採取實施抽測的方式，我

們政府各機關與環保局本身都被列為對象，其中主要的對象第一個是學校

的教職員，第二個是市政府的員工，他說要讓民眾瞭解，自己要先瞭解，

自己做到了才能理直氣壯的要求民眾。」（訪談紀錄，B2） 

 
「推行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和廚餘全面回收政策的時候強度就比以前強的

許多，因為這兩項都是市長強烈指示「只許成功、不許失敗」的重大施政

政策，所以我們在宣導的強度和密集度都比以往強烈了許多，另外其他的

政令宣導就沒有如此大的投入幅度。」（訪談記錄，D3） 

 
「馬英九市長的強力支持，甚至還籲令各局處首長都要熟讀分類方式和相

關計畫內容，並且親自到各區親自帶著市民一起做，也都讓我們推動時的

困境減少許多。」（訪談記錄，I4） 

 

（二）市府各局處全體動員推展： 

 

根據Tushman & O’Reilly的觀察結論發現，組織單靠一個領導人，無論其能

力再如何強或推動熱忱再如何強烈，都不可能成功地執行變革與創新。管理革新

需要透過整合而凝聚的變革推動團隊才能成事，這種團隊是組織內最強而有力的

信號製造者，他們把針對創新與變革所做的領導與管理，向外延伸，並把它加以

制度化。（周旭華 譯，1998：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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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費隨袋徵收在推動時的一大特色便是「全府總動員」，由於臺北市有265

萬人居住加上流動人口共350萬人，然而市府人力畢竟有限，光靠環保局推動自

是不堪負荷。因此根據受訪者表示，當時馬英九市長於全面推動前即一再強調籲

令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為全府的事情，各局處首長應親自或派專人督導。市府相

關局處人員在感染市長對政策欲達成減量目標的強力驅動後，無不卯足全力投入

政策的執行與推動，充分表現出如「水銀瀉地、無孔不入」的推動規模。各自針

對自身局處所負責的主管對象進行宣導與督考，甚至有的機關局處也會訂定績效

考核指標，以確保人員對執行成果的重視與用心。 

 

「….其他的局處在他（市長）的強烈要求之下，必須全力地，無條件的配

合。…」（訪談記錄，A2） 

 
「這個政策因為事關我們整個市府團隊的成敗，所以一開始由市長親自領

軍時，也曾有人建議市長不要衝到最前線，但是市長認為要作，就一定要

成功。所以堅持自己領軍，這一點與陳水扁時代之考量就不太相同，之前

陳前市長時代這一項政策都是只有環保局的人在推，所以基本上強度就沒

有我們之前推的時候強，加上馬英九市長想要突破以往保守之作風，想藉

此新政展現施政魄力，亦可藉此新政推行的成功讓新市府的形象一炮而

紅，因此，在推行此項新政時，馬英九市長提出「只准成功、不准失敗」

之口號，藉此激勵市府員工。當時在推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的時候，市長

還有跟藝人阿亮一起拍宣導片，而且市長也都積極透過他出席的各項場合

大力宣導我們隨袋徵收這項新制。因為市長本身媒體的聚焦能力相當強，

所以這項政策很快就獲得各方媒體的注意，加上市長也都有要求副市長所

主持的隨袋徵收推動小組定期向他做進度報告，所以各個權責局處都相當

助益分工部分的執行績效。」（訪談紀錄，C2） 

 
「市場管理處目前管理了臺北市大概70多個市場，所以在推動的過程中，

主要就是就現有人力來運用，大概是指揮轄下的各市場管理員、各市場的

承辦員和主辦的科員、股長、科長等來宣導、督導…雖然這些是新增的宣

導業務，但是…上面交辦下來大家都是盡力來配合。」（訪談記錄，D2） 

 
「這些政策都算是市府的重點施政計畫，因此每個局處都會被要求要全力

配合….像我們也會利用區級會議的時候，請區長要求轄內的各單位配合宣

導，而各單位也都會盡力支持，像我們要他們利用他們單位的跑馬燈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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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宣導內容，他們繳回來的照片都有照做。」（訪談記錄，E2） 

 
「因為市政府近年來推動的環保新制，對我們而言，幾乎都是屬於市政府

重大的年度重點工作、重大政策，所以不只我們被要求要強力配合，像區

內的環保義工、巡守隊、里幹事和里長們也都被要求一起投入推動，幾乎

整個里都被動員起來做。一般來講，這樣幾乎整個里的幹部都被要求要動

起來的情形是很少見的…市政府要把它推行成功的決心的確是讓我們感受

到相當強烈。」（訪談紀錄，G5） 

 

（三）地方意見領袖成功轉變為創意領袖： 

 

學者Smith & Ingram剴切地指出，今天許多民主國家所從事的政府改革，若

無法將公民資格、民主政治與公共政策合而為一體，則改革目標無法達成。（Smith 

& Ingram，1993：43）儘管民眾參與的擴大，可能會產生行政效率低落或是專業

知識的衝突，但若公民能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充分參與，則必然會減少未來政府在

政策執行所會遭受的阻力與抵制，兩相權衡之下，重視民眾參與的可能性以及民

眾的價值與需求，或許才是較好的政策規劃過程。 

 

綜觀臺北市環保新制整個的宣導過程，本研究認為地方意見領袖的支持當是

北市環保新政宣導成功的關鍵所在，因為政令宣導的核心即在促使標的團體在觀

念認知及行動實踐上，能夠認同政府的施政理念，進而對外發生創新擴散的效

果。然而，儘管各種傳播系統皆有其效果及作用，但是人與人之間的人際口語傳

播，卻是一項能發揮最大功效的有利途徑，特別是臺北市創新的垃圾減量政策，

其成功的關鍵便是要誘使市民觀念上革新與改變，公部門若能透過地方意見領袖

協助傳達訊息，使民眾在認知以及態度上事先達到共識，其次再藉由官方及其他

大眾傳播媒體輔助宣導，不僅可以解決政府宣導人力不足的困境，同時也得以廣

收事半功倍的最佳宣導功效。 

 

根據相關訪談結果，北市府在推展創新方案的同時，業已允許地方意見領袖

在政策發展過程中，扮演一個較之以往更為主動的參與角色，市府本身更是重視

彼此雙向的溝通，藉由各區里鄰長的參與與座談，充分了解市民關切的利益與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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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提前因應並預設將來狀況研擬配套計畫。至於里長本身也因為自身有參與政

策規劃，進而培養出和政策成敗榮辱與共的合作夥伴關係，是以在政策宣導過程

中，各區的里長都會相當自發性地辦理各項宣導活動，甚至自組環保義工隊配合

政府宣導計畫，並且親赴轄區里內宣導市民配合，這在市府整體的人力運用上提

供相當大的支援，也進而培育出市府政令宣導上豐碩的人力資本。 

 

「我們民政局由於是督導區公所業務的局處，所以我們被分派的分工項目

不外是協調區公所配合市府宣導政策，督導區公所啟動里鄰機制來執行分

送宣導摺頁或者是垃圾袋、廚餘桶等等任務，以及彙整十二區的執行成果

提報小組會議討論，最後就是社區宣導和動員稽查這一塊，因為里鄰長這

項資源是我們市府公務體系外，最有效也是力量最大的稽查系統，而且他

們都是在地人所以運用人際關係來勸導的效果最好..」（訪談記錄：C2） 

 
「在這些新政策的推動過程中，我主要的角色大概就是宣導和對里民不斷

的再教育，因為這些新政策的施行的確會讓部分民眾感覺到不方便，但是

因為這是對我們環保有幫助的，所以我就必須跟他們說明和教育，我認為

這也是我身為里長應該要做的事。另外在對於環保局新政策的宣導推動

上，我都會發起我們里內的環保義工和鄰長們出來協助宣導，像是發送宣

傳單、到每一個家庭去發送廚餘桶等等。在推動的過程中，我都會固定辦

幾場資源回收的宣傳活動，請里民可以將一些可以回收的東西拿出來，一

方面這些活動可以灌輸他們哪些東西是可以回收的觀念，另一方面確實也

可以讓他們家中的垃圾減少，我想我辦這些活動對整個大政策都是有一些

幫助的。」（訪談紀錄，J2） 

 
「因為市政府近年來推動的環保新制，對我們而言，幾乎都是屬於市政府

重大的年度重點工作、重大政策，所以不只我們被要求要強力配合，像區

內的環保義工、巡守隊、里幹事和里長們也都被要求一起投入推動，幾乎

整個里都被動員起來做..市政府要把它推行成功的決心的確是讓我們感受

到相當強烈。」（訪談紀錄，G5） 

 

三、「組織學習」構面之運作情形 

 

組織的創新需要許多知識及資訊的支援，學者指出影響創新想法被採納入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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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決策的關鍵因素即為資訊，而資訊再加上行動和應用性，且有目的地加以整合

與應用便可產生關鍵的政策知識，因此，有效的組織學習亦是組織創新與否的重

要關鍵。經由相關受訪者的訪談過程，臺北市在垃圾減量政策的推動過程中，關

於促進組織學習的策略途徑，主要為尋求國際間的成功案例進行標竿學習，並且

透過完善且密集的人員教育訓練和多重的知識分享管道，促進組織知識在組織

內、外部成員間的分享與擴散，並藉以激發出更多的智慧資本。最後在推動的過

程中，除規劃單位和執行單位維持密切聯繫外，對外在環境及社會動態更是保持

高度敏感性，先後多次利用民調反饋民情需要進入政府決策議程，讓整體市府組

織廣收行動學習之效。 

 

（一）考察學習國際及民間成功案例： 

 

臺北市推行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和家戶廚餘回收政策，對於當時臺灣社會或

政府政策而言，不僅是環保政策上的首創之舉，同時也對民眾的生活習慣有大幅

度的顛覆。因此若是事先相關資訊和配套計畫沒有善盡規劃之責，勢必會引起廣

大民怨和市民對政府施政的不信任。在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方面，由於當時國內

垃圾徵收方式都是隨水費徵收，但是這種方式所潛藏的不公平性，已逐漸引起各

界廣泛的討論與撻伐。因此，臺北市在政策規劃階段即有多次派員到國外考察取

經，充分了解各國的相關做法後，才針對臺灣當地社會民情研擬出較為適宜的徵

收模式。而在家戶大型廢棄物再生利用政策方面，因為影響的群體較小且是對民

眾所提供一項嶄新的便民服務，因此並沒有相關考察的動作，僅係在正式實施前

有過小規模的試辦計畫。至於廚餘回收政策方面，因為國內已經有環保團體在進

行試辦計畫，市府方面在派員實地了解相關的作法，並將之納入後續政策規劃的

諮詢對象。另一方面也由於臺北市想將廚餘回收制度發展成全市大規模的政策，

因此參訪小規模的試辦經驗似有不足，因此後來也有向國際間成功施行的韓國進

行標竿學習，實地了解他們的廚餘分類方式以及廚餘回收車的設計等事項。 

 
「在規劃的階段我們就多次出國考察，像日本跟美國比較屬於自治的方

式，日本並沒有全國統一的收費方式，像東京都他們是不收費的，美國他

們大部分的垃圾清運跟處理是民營的，所以政府涉入不多，空間大，一般

他們有從量的，例如是按「桶」來計價，要大桶小桶自己跟垃圾公司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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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公司依照桶的大小收費，韓國畢竟比我們晚一點民主化比較專制，日

本不是反映成本而是做一個垃圾減量的誘因，例如有些地方他會發垃圾

卷、垃圾袋，年底沒用完可以換讀書禮卷，有點類似勸導的意味，像香港

他們垃圾也沒收費，新加坡是按地板面積收費，從量徵收算是很單純，沒

什麼好特別去規劃去研究。」（訪談紀錄，A1） 

 
「環保局他們執行人員專業能力具備的情形，我是認為先前他們都有多次

派員去國外取經、考察，而且市府有都有聘請專家顧問團來指導和協助，

因此我是認為他們人員所應具備的專業能力應是沒有問題。」（訪談紀錄，

C5） 

 
「我們主婦聯盟在經過3年和社區居民小規模的實作經驗後，認為我們的經

驗應該足以處理較大規模的回收計畫，所以我們聯盟便開始積極從事有正

式的政策遊說，主要剛開始主要都是和環保局的業務科長進行聯繫，遊說

期間環保局的局長也曾實地到我們先前試辦的區域視察，了解我們是如何

收運家戶廚餘以及後續處理的過程和再利用情形。甚至也有組團到韓國去

觀摩他們操作的模式和流程，甚至是廚餘回收車的設計等等。」（訪談紀錄，

I3） 

 

（二）密集的教育訓練計畫： 

 

在組織中知識創造與分享的責任並非僅在於高層管理者身上，也非專屬於研

發部門，其實組織中所有的成員皆能有所貢獻。因此學者吳瓊恩等人對於組織成

員在從事知識創造以達成組織創新的過程中的定位分工，將之區分為「知識創造

的主管」、「知識創造的工程師」及「知識創造的實務者」三類，其中知識創造

的實務者在組織中是位居第一線的人員，而知識創造的工程師則是組織的中層主

管，其專責將高層管理者的曖昧遠景與基層人員面對渾沌的實體結合起來，扮演

高層管理者與基層人員間的中介角色。（吳瓊恩、李允傑、陳銘薰，2001：286-290）

經由相關人員的訪談，臺北市在推動這些具創新性的環保政策時，承如前述是先

由高層主政人員規劃出創新的遠景，並廣為蒐集利於將模糊創新願景轉化為實際

作為的資訊和知識，至於如何將這些知識分享給各局處中階主管及第一線執行人

員，甚至是體制外的地方意見領袖，便是透過密集的教育訓練活動以增強組織成

員創新意願與創新能力的培養，同時也藉此增加成員的多元參與程度，並在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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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教育訓練的同時，從中獲致不同觀點的創意和建議，進而反饋回政策執行的

作法及策略。  

 

「因為這些都是屬於環保方面的新政策，所以環保局會先對我們機關內的

人員進行調訓，透過舉辦各場次的教育訓練和觀摩會，告訴相關人員新制

策的實施目的、配合方式及主要內容，讓他們可以明確的了解接下來要協

助宣導的事項。像這種的教育訓練課程環保局辦的次數和密集度都相當

高。」（訪談紀錄，D5） 

 
「我們在宣導這些政策之前都有去參加過相關的講習和說明會，所以對這

些計畫的內容和處理上地問題都已經相當了解，所以在對民眾的解說宣導

上都沒有問題的。」（訪談紀錄，E5） 

 
「我們區公所由於是最基層的單位，所以在隨袋徵收政策和廚餘回收政策

剛開始執行的時候，都被要求要隨車去做宣導，那在執行前都有熟讀環保

局的Q&A，所以對於民眾會問的問題和政策相關的規定和內容，都已經有

所了解了，也大致上可以回答和解決。」（訪談紀錄，F5） 

 

（三）多重的政策知識分享管道： 

 

成功的知識管理人員都知道，可以透過多重的管道來傳遞知識，經由這些管

道彼此的相互影響，以綜效出更大的知識分享實益。（孫本初，2001：303）其

中政府部門的作法中除了可以善用當前發達的網路資訊科技建置網頁和網站，供

民眾查詢相關資訊和進度。另一方面，面對面的知識分享方式也具備相當大的效

用，因為有些知識是必須經由面對面的溝通，才能達到知識移轉與充分吸收的目

的。分析臺北市在推動這些垃圾減量政策的知識分享佈建，除了賡續傳統靜態及

平面的文宣行銷手法以外，因應當前時代的潮流趨勢，也增加了許多動態的宣導

方式，其中特別的是，市府還動員機關人力和地方資源在施行初期大規模地採用

「隨車宣導」的模式，透過機關成員與市民間直接面對面的經驗教育與分享，將

創新政策的確切內容明白地傳遞給民眾，進而充分達到全面落實的理想目標。 

 

「像隨袋徵收政策、廚餘回收政策、大型廢棄傢俱再生利用計畫等，…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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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大家確實了解它的內容然後用心做，其實都不會有太大的問題。而且在

政策推動之前環保局都會找相關人員（像里長、里幹事）去開會說明和事

前的講習，另外也辦了很多場的教育訓練，所以讓大家事後在推行時都相

當清楚了，在宣導上問題自然就比較少。…像這樣的教育訓練都是必須要

有的，這樣才能讓我們本身第一線的宣導人員清楚怎樣去說明，民眾因不

了解所產生的問題也會比較少。」（訪談紀錄，G5） 

 

經由相關的訪談，臺北市政府在執行與宣導過程中，環保局都有先結合民間

力量及市府各機關、學校相關人員進行組訓訓練，務求有正確完整的說明創新政

策的內涵及執行方式，並編組於各垃圾收集點或公共場合解說及協查取締。 

 

「當然每個里長的熱情投入推動也是重要的關鍵，因為當時一開始民眾不

了解時都不願意聽，但是里長了解這個政策之後就站在我們這一邊，去說

服民眾，以前里長若是不了解是會站在民眾那邊，和我們對立然後消極的

抵制….後來我們去調查民眾從什麼地方去知道隨袋徵收，發現電視加報紙

大概是60%，從里、鄰長得知隨袋徵收的也是60%，也就是說里長、鄰長扮

演了很重要的角色，袋子都是他們親自送的，我們花了很多錢在電視、報

紙買廣告，里長鄰長送一戶只補貼他們5元，可是他們的效果跟電視、報紙

的效果是差不多的，很顯然里長他們透過口語式的傳播方式，到後來對我

們市府的政策宣導工作發揮了蠻大的效益，同時里長是基層的民意領袖，

他不跟你反對我們政策就可以算是成功了一半了，假如他又贊成你的方式

那幾乎就大部分成功了。所以這一次的家戶廚餘桶的發送工作，我們就是

考慮到里長們的重要性，所以就透過里鄰系統去發送，希望可以達到跟上

次隨袋徵收政策時候的效果…這樣一來我們廚餘桶一方面可以更落實一戶

一個，同時在里鄰長發送的時候還可以同時協助宣傳，一舉兩得、互蒙其

利呀。」（訪談紀錄，B2） 

 
「在推動上市府的相關局處都有提供我們充分的協助和資源，如環保局在

這次廚餘回收政策的推動上....也針對我們里長辦了外縣市的觀摩教育活

動，讓我們對環保工作有更深的了解，也讓我們更知道怎樣去把環保做好。

至於區公所也是透過辦一些大型的宣導活動，號召我們的環保義工和里民

去參加，藉此加強宣導。」（訪談紀錄，J2） 

 
「在推動的過程中，我都會固定辦幾場資源回收的宣傳活動，請里民可以

將一些可以回收的東西拿出來，一方面這些活動可以灌輸他們哪些東西是

可以回收的觀念，另一方面確實也可以讓他們家中的垃圾減少，我想我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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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活動對整個大政策都是有一些幫助的。」（訪談紀錄，J2） 

 

（四）執行過程中多次利用民意調查方法： 

 

在政策的執行過程中對於推動團隊有ㄧ項最大的挑戰，即在於如何一方面加

強團隊凝聚力，但在另一方面又必須要極力避免杜絕組織偏狹的情事發生。因為

致力增強內聚力的團隊，有項潛在的風險是，該團隊可能與組織其他部分越來越

隔絕，而發展出某些功能不良的模式。所以政策執行若要有所成效，除了政府機

關本身的執行力提升之外，更需要依賴政策標的團體、利害關係人的互助合作，

政策從一開始的問題認定、規劃、合法化到執行，都必須仰賴和鼓勵各界的參與

配合，絕非單方面視政策立意是否良善來決定政策成敗，政策決策過程中的每一

個環節都必須謹慎周延，以博得公眾掌聲與認同。 

 

反觀成功企業創新成功的最大秘訣便在於它能緊抓市場脈動，對市場深入瞭

解。它不但盡可能滿足消費者的需求，還更進一步地引發他們潛在的購買慾望。

而臺北市政府在推動「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及「家戶廚餘回收計畫」時，亦是

多次委託內外部專家辦理民意調查，探求民意對於新政策的執行意向、滿意度及

相關需求等。諸如在實施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前，市府就委託了臺灣科技大學針

對民眾喜愛購買專用垃圾袋的地點選擇為題，進行了相關的民調，最後根據調查

結果擇定了連鎖商店通路來進行行銷；另外為了瞭解施行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

時，臺北市民眾對於垃圾處理費徵收方式的態度及其在家庭垃圾處理行為上的影

響，臺北市政府環保局就有委託世新大學辦理三波民意調查，調查時間分別為89

年5月（政策執行前）、89年7月（政策執行中）以及89年10月（政策執行後），

三階段評估。此外，市府研考會本身也分別在90年的3月、4月作民眾認知度以及

支持度民調，以及7月作執行後民眾滿意度民調。而這樣藉由民意調查確切掌握

市民需求意向的作法，也從隨袋徵收政策延續到廚餘回收政策，如日前臺北市在

全面執行家戶廚餘回收前，就有再次針對市民理想的廚餘回收桶容量大小進行全

市里長的普查。 

 
「我們就有委託臺科大企管系作一個民調，在89年底90年初，對民眾做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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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調查最希望到什麼地方買袋子，他有按照行政區抽民眾，結果第一個就

是連鎖商店，其次是公教福利中心，第三個是一般傳統點，第四個有到郵

局或是加油站這些…」（訪談紀錄：B7） 

 
「廚餘回收我們面臨比較大的問題是，還是有許多民眾用塑膠袋裝廚餘。

雖然現在有送廚餘回收桶，但是全臺北市九十二萬戶有大家庭小家庭，要

全部適應同一尺寸的回收桶是不太可能的，這是在做問卷調查時已經知道

的…..所以現在也在做一些觀念的宣導。因為廚餘回收是要垃圾減量，但是

如果要回收廚餘反而去增加一個垃圾袋的污染，感覺不是很環保，所以現

在是鼓勵大家是不是用別的容器。這方面是我們現在還要去加強的。」（訪

談記錄，A8） 

 

為了讓民眾適時參與公共政策，在民國88年10月7日至12日臺北市政府還開

放民眾票選，選出淡藍色和拉繩式的專用袋，同時亦徵詢票選民眾對於規格設計

的滿意度，作為政策推行的參考。同時政策推動前，臺北市環保局更於民國88

年10月至11月間在各個行政區舉行里長座談會，聽取各方意見，廣納基層意見領

袖的看法。 

 

「在這些政策執行前，我們都會先經過不斷地座談，譬如說我們就會先跟

十二區的里長展開座談，了解他們的問題所在，他們會反應一些基層的心

聲。另外，我們也會跟環保團體座談，讓他們了解我們現在做的，並請他

們指正有那些部分需要再多考慮。我們也會透過不同的局處的協助，譬如

透過建管處他們與大樓的管理委員會去座談等等。等彙整所有的資訊後，

再回饋到我們的政策設計，將政策做調整後，我認為這就是最完美的，而

且是絕大部分的民眾都可以接受的了。」（訪談記錄，A4） 

 
像政策在推動的時候，市政府都有組成推動小組來負責推動，那我們市場

管理處也有組成工作小組，由我們的處長當召集人，邀集各市場管理員、

科室股長、科長等人員來組成，透過各場說明會來說明一些新配合的制度

和資訊，提供必要的資訊給他們來配合。（訪談記錄，D3） 

 

「在推動這些政策的過程中，環保局的清潔隊都會會同區公所定期召開溝

通檢討會，那我們就會利用這些會議把我們接收到的民眾意見和相關問題

提出來，反映給清潔隊和區公所，讓他們對這些意見來做應變或修正。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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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之前我們在推垃圾費隨袋徵收的時候，聽到民眾反映垃圾袋的費用太

貴，事後我們就會透過檢討會把這個問題提出來，希望環保局可以用回饋

金的方式來壓低垃圾袋的價錢，這個意見就這樣反應上去，也有獲得他們

的接納，後來垃圾袋的價錢也有稍微的降低。另外這次的廚餘回收政策，

我們也是把民眾反映廚餘桶太大的問題，所以沒辦法放進冰箱內，而且大

概要一個禮拜才能裝滿，所以他們就會希望做的小一點，不過因為關於桶

的大小的調查是請里長們去投票決定的，所以沒辦法兼顧每個人的需求，

不過我就是盡量去宣導他們可以每天拿出去丟，這樣就比較不會有惡臭，

不過他們的意見我們也還是有透過這樣的溝通協調會反映上去，看是不是

可以也解決的辦法。」（訪談紀錄，G3） 

 

四、「組織激勵」構面之運作情形 

 

激勵措施的建置不但是誘使組織人員勇於創新的重要關鍵因素，同時也是引

導組織內知識創造與分享的重要機制，因為它一方面能夠鼓勵創新所需知識的取

得和流通，另一方面也能藉由獎勵促成有合作關係的人來支持創新的行為，並協

助塑造創新的文化。然而本研究所探討的臺北市垃圾減量政策，由於創新政策的

推動主體是政府機關的關係，因此在政策推動過程中組織體制內藉由提供的升遷

與加薪的等誘因相對較少，如此一來，市府鼓勵員工投身入政策的執行與宣導所

需的誘因便和企業方面有所不同。經由對於臺北市政府相關人員的訪談，許多市

府員工的受訪者表示，雖然推動當時的工作量有所增加，但因為加班費的比例有

一定的上限，所以本身在推動上並未特別受到此項因素的激勵。而傳統官僚體系

慣用的記功、嘉獎等獎勵措施，因為獎勵對象人數又不夠龐大，且所能獲得的專

案考績獎勵也並不足以成功轉化為其努力的目標。是以經由訪談結果發現，臺北

市政府內各局處成員會願意投身參與政策執行的原因，除了是因為直屬長官的交

代與馬英九市長的高度重視等因素以外，大致就是因為自身責任感及使命感使

然，特別是一些基層執行人員因為本身深切感受到這些政策本身的實質意義是正

當且必要的，所以在自身協助的過程中會投注較以往更多的心力在任務執行上。 

 

至於在激勵市民配合度的誘因提供上，市府的作法主要還是以提供經濟性誘

因為主，因為垃圾減量政策本身若是執行確實，對於市民垃圾處理費的支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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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大幅度的減低。因此，市府在推動過程中即會定期發出新聞稿對外公佈相關

具體執行成效，諸如目前垃圾減量成果、資源回收量增加幅度、以及每家戶大約

減少的垃圾費支出金額數據等等。並且臺北市政府還適時透過媒體報導臺北市推

動此些政策的創新價值，灌輸市民配合的使命感及尊榮感，以激發出市民高度配

合的意願及動力。 

 

（一）體制內的記功、嘉獎提供基本誘因： 

 

一般來說，行政體系對於內部成員的獎勵方式大致就是傳統記功、嘉獎，或

者是有專案考績獎勵等方式。因此，關於在臺北市在對執行垃圾減量相關政策有

功人員敘獎時，也都是秉持以往的作法請各機關提報相關有功人員名單，統一簽

報由市府方面來統一敘獎。但是經由對於臺北市政府相關執行人員的訪談，多位

政策執行人員的受訪者即表示，由於此些政策的推動規模都是市府歷年來少見龐

大，幾乎是市府各局處人員皆全面動員來宣導推動。但是市府在獎勵措施上僅是

採用傳統官僚體系慣用的記功、嘉獎等方式，加以獎勵對象的總額人數又有所限

制，因此，導致市府對有功人員的專案考績獎勵，似不足以構成政策執行人員努

力的目標，同時也有部分受訪者表示，他們基層執行人每次配合政策執行後都會

有記功敘獎，因此這樣傳統的嘉獎方式已經對他們不能提供強烈誘因或是鼓舞作

用。 

 
「這些政策區公所都是被要求配合宣導，所以在區公所方面，就個人而言，

都是承辦人在做…..所以也沒什麼因素刺激我們主動去投入政策的推動，有

的話大概也就是各行政區宣導績效的評比，各區會因為有比賽就努力地辦

很多宣導活動來作績效。」（訪談紀錄，F6） 

 
「我認為其實也沒什麼主要的激勵因素或動機，主要就是上級怎麼交辦，

我們就怎麼去協助推動。….. 至於會有人就是普通的去宣導，也有人會很

積極投入去做，這樣的差別我是認為大概就是本身責任感的問題，因為你

60分也是及格、80分也是及格，我就會覺得既然都是同樣去宣導一項政策，

我就會想要好好去做，做的徹底一點，盡量做到最好，這樣對自己也比較

交代的過去，不過這還是要看個人本身的認知啦。」（訪談紀錄，G6） 

 
「我認為其實也沒什麼主要的激勵因素或動機，主要就是上級怎麼交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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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就怎麼去協助推動，我個人是認為市府方面並沒有提供怎樣的激勵誘

因來激勵我們基層的執行人員來加強執行績效，我印象中有的大概就是會

記功吧過也不是人人有獎，因此根本沒什麼用。那至於我會積極投入的原

因主要還是為了社區居家的整潔，因為我每天都生活在里內，所以自然不

希望太髒亂，那加上市府這些所謂垃圾減量的政策，最主要目的也是希望

垃圾可以減少，大家垃圾費的支出可以減輕，那我積極宣導一方面可以省

錢耶方面就當作是在做公益。」（訪談紀錄，H6） 

 
「這方面因為我們單位主要投入的宣導人力大部分都是公務人員.....那大家

執行的成效很好，市府方面就會辦理記功、嘉獎來給予鼓勵。」（訪談紀錄，

D6） 

 

（二）公務人員自身責任感及成就感： 

 

「徒善不足以為政，徒法不足以自行」，創新政策若缺乏有效的執行，就算

政策的立意再怎麼良善，政策制定者的意圖終將無法成功實現。觀諸臺北市垃圾

費隨袋徵收政策及家戶廚餘回收政策等垃圾減量政策的推行，對市府局處人員無

疑是一項新增的業務，也是一項嶄新的挑戰。因此在整個推動過程中，規劃局處

與基層執行單位因為先前並沒有所謂的既定模式來依循，因此，受訪者表示在執

行上相關人員來說皆有相當大的揮灑空間。另外加上市長及局處首長對此些政策

的執行都給予充分的授權，且環保團體及社會大眾對於政策的績效亦抱以肯定的

態度。這樣各界矚目且肯定的氛圍，對市府以及配合執行的人員都形成相當的尊

榮感及成就感，這樣一來也進而造成人員熱衷政策推動的動力。 

 

「譬如說像隨袋徵收……對每個單位來說都是新興的業務。新興的業務有

發揮的空間，所以大家的接受度會比較高一點，因為剛開始大家不曉得會

有多累，做越久就一直補強，再加上社會輿論對我們也蠻支持的，所以相

對來說，大家對這件事也不會很反感。而且市長及社會對這件事都抱持正

面的看法，且充分的授權在激勵上也是一個很大的助力。其實大部分是精

神上的，因為真正推動這件事，真的是很累，不論是自己設想或是從別人

聽來的，都是有很多事情要去解決。可是對我們來說，在推動的過程中有

挑戰性，再加上市長也很重視，所以也不能不做，但是上面也充分讓我們

有這樣的權利與構想。所以你去問每個人，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有參與，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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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有很大的成就感。…至少在做的過程中，享受到被人尊重，有成就感，

構想不錯。」（訪談記錄，A5） 

 

然而，臺北市近年推動的垃圾減量政策，其核心意旨乃在透過革新民眾以往

的垃圾處理習慣，以達最終垃圾減量的目標。是故，政策成功的關鍵乃在於「市

民的配合度」，在相關政策的執行過程中，市府機關人員的強力取締與稽查落實

程度，對增加民眾對政策的順服度，也確實會造成影響。但是，對於成員落實程

度的要求，市府除了設定相關督考機制，定期追蹤掌控相關執行進度以外，另外

還透過灌輸成員政策成敗使命感的方式，以增進成員貫徹執行的企圖心與責任

感。 

 

「至於訂定督考機制，其實隨袋徵收一開始是為了要取代水費徵收，因為

用水費徵收是非常的不公平，是背道而馳，有些餐廳用免洗餐具，不用水

洗，不用繳垃圾費，但是如果要陶碗、磁碗，每天在那裡洗碗，反而要繳

很多垃圾費。這樣等於鼓勵大家多用免洗餐具。為了要改進這種問題，所

以改成隨袋徵收。隨袋徵收一開始，我們預想會有一定的經濟效益，因為

跟垃圾量有關之後，會預想經濟效益會有多少。當時在議會質詢時，我們

考慮它的執行成本，如垃圾袋的製作，配銷商，如果現在垃圾減量能夠超

過成本，那這個政策已經成功了，因為它已經順利地取代原來不公平的方

法。目前為止，已經減量超過百分之五十。所以當時對這個機制來說，我

們是有一個目標。譬如說廚餘回收，我們當時是希望每一個回收日能夠回

收到150，事實上在執行了三個月之後，已經超過這個目標了。顯示民眾對

這個政策的需求是蠻高的。另外像研考會也有在做民調，譬如說像今年二

月做全臺北市政策的民調來看，難易度最高的第一名是悠遊卡，第二名是

廚餘，第四名是隨袋徵收，廚餘回收的滿意度是百分之七十以上。表示雖

然這個政策是一個很古老的政策，但是它符合民眾的需求。所以我們都有

在探討民眾對這方面的接受程度，督考大概是這方面的方式。但真正對我

們來講，那些其實是附帶的，是外界對我們的管考。我們今天對自己的管

考是何時應該完成計畫的某部分。對外面的管考是設定一些目標，參考國

外城市的一些完成目標。」(訪談紀錄，A6) 

 
「我們對於組織內部的人員也會訂有監督考核的機制，因為一開始推行新

政策的時候，都會有一些不守法的人員，偷偷把垃圾帶到市場裡面來丟，

所以這時候我們都會要求市場管理員晚上必須留駐市場來巡查，一開始確

實都會抓到一些不守法的民眾，不過後來大家都習慣新政策的配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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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漸地這樣的情形就減少許多。」（訪談紀錄，D6） 

 
「要『執法落實」』就我的感覺假如政府對不配合的人給予重罰，而且相當

嚴格的執行，那麼這些人下次就不太敢再故意違規了。」（訪談紀錄，J7） 

 

特別是在相關單位及社會團體本身無執法權限時，有關取締單位自發性且積

極地執法取締，便更加彰顯其重要性。因為這樣的作為可以讓市民感受到市府的

執法的確實及決心，杜絕少部分不配合市府施政的僥倖心理。 

 

「主要的問題還是少部分民眾故意不配合，因為我們區公所本身沒辦法去

執行公權力，所以能做的就是勸導和解說，假如這樣的情形一再發生我們

就是通知環保局的人員去開單告發，所以我覺得政府的公權力特別是在新

政策剛執行的時候，一定要強力表現出來，才不會讓少部分的市民破壞整

個政策計畫的美意，也讓我們在宣導的時候更能有說服力。」（訪談紀錄，

E8） 

 

「我們推動過程中所面臨到最大的問題，大概就是「部分民眾不願意配合，

甚至有人會惡意抵制」，這時候因為我們聯盟本身並無法強制民眾來配合落

實，這時就需要市政府公權力的強力執行，市政府在這方面倒是也執行的

相當徹底，比如「資源回收分類」政策在執行初期，環保局都會有「破袋

查核」作為；另外在推動廚餘回收分類政策時，也都有派人跟在回收車旁

教導民眾正確分類觀念，假如發現不配合的人都會當場勸導糾正；另外關

於「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所可能造成跨縣市垃圾大戰的問題，環保局也

都會派人輪流站崗和巡迴查核。這方面我倒是相當讚賞環保局的強力落

實，因為這樣才能讓市民感受市政府推動的決心。」（訪談紀錄，I4） 

 

在訪談過程中，也發現臺北市垃圾減量政策的執行宣導人員，多能深切體認

市府用心，著眼政策立意目的，了解政策背後所具備的更具體的實質效益，因此，

投注了超出市府原先預想的程度，熱忱地投入宣導與執行工作。 

 

「這些政策都是市政府的重點施政政策，所以長官們都很重視他的執行績

效，加上由於這些政策對於我們環境的生態保護，能提供相當大的幫助，

因此這些原因都促使我積極去推動這些政策的落實，因為臺北市的環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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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維護，我也有一份責任。」（訪談紀錄，E6） 

 

（三）透過媒體灌輸市民尊榮感及使命感： 

 

就學者Schneider & Ingram等人的觀點，政策工具大致可將之分為五類，分

別為：權威性政策工具、誘因性政策工具、能力建立性政策工具、象徵勸勉性政

策工具與學習性政策工具。其中所謂權威性的政策工具是指政策執行係建立在權

威之上，假定人們會為了公共財或為了達到公共目標，而從事一些特定的行為。

選擇這種工具意味著對層級節制以及順從的社會偏好。另外誘因性的政策工具則

是鼓勵「準自願或準強制」（Quasi-Voluntary or Quasi-Coerced）的行動，而這些

行動是根基於具體的報償。其假定執法者和標的團體都是理性的行動者，會因為

自利的原因而行動。（Schneider & Ingram，1997：93-97），根據相關人員的訪

談，就民眾本身的考量而言，經濟層面的思考還是激勵他去配合政府政策的主

因，他們本身就會去計算若配合政府的政策實施，其機會成本（或利益）是如何？

若不配合政府的政策實施，所需承擔的代價又是如何？政府所投入的資源與其所

獲得的民眾支持與服從之間若能達到一個衡平，那政府創新政策執行起來便會更

加順利，而且可能遭致民意抵制的情形相對而言也會較低。 

 

而臺北市推動垃圾減量政策的立意，便是著眼藉由革新民眾對垃圾處理的態

度，以達垃圾產出量的減少。而垃圾產出量一減少，連帶也會使得市民所必須支

出的處理費減低。因此政策本身的經濟誘因相當強烈。然而也由於這些政策本身

即具有強大的經濟誘因，所以在鼓勵市民配合與增加社會順服上，執行人員便有

相當的立論基礎。諸如以市場攤商與攤販而言，垃圾處理方式的管制對他們所造

成的衝擊，可謂不小與激烈，但是媒體批露的政策執行成效，在垃圾費隨袋徵收

與廚餘回收執行以後，對於他們所需垃圾處理費的支出反而降低，那他們在配合

上也更加有意願與動力。 

 
「要增加市場或者攤商的配合度的話，主要還是要提供對市場和攤商有利

的誘因，例如當初一開始推行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時，市場和攤商們就因

為多出一筆額外的購買專用垃圾袋費用而抵制、抗爭，不過後來經過市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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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等多方面的協商，透過垃圾分類及廚餘回收等配套措施，把他們所必

須支出的費用從原本的2000多元大幅減少到每公噸149元，這樣一來新政策

反而對他們有利，因為現在他們付出的清理費用比以前便宜很多，自然他

們的配合度就高出許多。」（訪談紀錄，D7） 

 

另外北市府在政策的宣導方面，例如推動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時，就積極結

合各局處、里鄰系統和傳播媒體透過宣導摺頁、宣傳海報、印有垃圾費隨袋徵收

政策說明的專用垃圾袋抵價券、宣傳錄音帶、宣導短片及宣導市旗、圾車車體廣

告、宣導網站等文宣資料，加強宣導，並辦理代言人介紹記者會、專用垃圾袋派

樣活動、各里宣導說明會及垃圾收集停靠點宣導等活動，這些相關的宣導活動經

由媒體強力報導，自然就加深民眾的印象。 

 
那時候我們有做很多的宣導布旗，比如說：「地球發燒它病了」、「隨袋

徵收救地球」，類似那樣的標語都是局長自己想的，總共3600 面、1800 組

到處插，之前試辦小組的宣導資料都是文字，後來歐副市長說應該是以圖

案為主來看圖說故事，現在很少人願意去看複雜的文字，而且日本的宣導

也是這樣設計的（訪談紀錄，A3） 

 

「第一個就還是要「強力的宣導」，諸如透過媒體來廣為宣導，讓大家知道

有這些政策要推動，這樣我們在說明上大家也比較清楚，這裡我是覺得採

用媒體動態的宣傳會比傳統印製宣傳海報的效果來的好，因為像我們里辦

公處也放了很多的宣導單，可是我發現會去看的人並不是很多，所以我現

在也在里內裝了廣播器，假如有什麼事情直接透過廣播器跟大家報告，我

覺得這樣的效果會比較好。不過像夾報這種平面的宣傳還是有它的作用。」

（訪談紀錄，J7） 

 

在政策執行的過程中，馬英九市長本身也相當重視，不斷透過自身的高知名

度在傳播媒體上，大力宣導環保新政的內容及預期效益，且在談話中極力宣揚臺

北市民的高素質及政策成功的榮耀等等，這除了對內凝聚了成員的共識，對外也

形成市府推動的決心，和市民配合的必要性。因此就環保團體的觀察，市長極力

密集在媒體的曝光及宣導，對後來臺北市環保新政的推行有相當大的助益。 

 

「市長本身在媒體上也是大力宣導這些計畫，所以我們在宣導的時候民眾

大都能配合來做。」（訪談記錄，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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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主要還是因為這些新政策本身創新特質的關係，讓民眾可以很明

確的看到成果的展現，只要配合起來確實讓他們垃圾費減低，在經濟誘因

的強力誘使下很少人還會繼續惡意抵制下去的，當然馬英九市長的強力支

持，甚至還籲令各局處首長都要熟讀分類方式和相關計畫內容，並且親自

到各區親自帶著市民一起做，也都讓我們推動時的困境減少許多。」（訪談

紀錄，I4） 

 

五、「組織文化」構面之運作情形 

 

組織文化的定義可將之界定為構成組織運作的態度、信仰、和價值型態，並

成為組織分享實際的能動。（林鍾沂，2001：203）對一個追求創新的組織而言，

組織永續創新的關鍵主要在於，它是鼓勵組織與成員能在日常工作中不斷提出創

新觀念，以滿足顧客天馬行空、變化莫測的需求，這並非閉門造車，而必須無所

不在的創新。（Shapiro，2002：12）。而對於具創造性的組織文化所應具備的

特質與條件，學者們也歸結出相當多的看法，大致上皆包含了：1、彈性及多樣

化的文化；2、容忍失敗的文化；3、組織提供足夠的工作資源；4、支持創新的

活動及實務；5、良好的溝通及人際互動；6、激勵創新的各種措施及獎賞制度。

另外在型塑策略與作法建議上，更是列舉出相當多的看法，其中Hamel & 

Skarzynski更是精要指出一位有心創新的決策者締造創新文化的過程，可分從「開

啟新的對話」、「尋找新的觀點」、「點燃新的熱情」等三方面來著手進行。（楊

孟華、鄒雲華 譯，Stephen Jay Gould 等著，2004：28-30）是以，本研究的訪談

焦點將主要主要集中在組織的「開放性」、「冒險挑戰程度」、「市場或顧客導

向」以及「主管的創新領導風格」等四項變數上，以進行相關的觀察分析。 

 

（一）勇於執行全國首創的環保創新政策內涵 

 

依據Drucker的觀點，組織創新本身即為一種創造性破壞的過程，而組織永

續創新文化中的最主要特質，即是成員具備打破既有限制，冒險挑戰的嘗試心

理。由於創新想法的風險度相當難以預測，因此領導者與組織成員對於創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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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堅持便顯得相當重要，因為政策方向的確定及政府施政決心的宣示，皆必須透

過領導者始能完成，至於將創新意念付諸行動，將原先饒富創意的構想具體轉化

為可行的方案政策，則必須完全仰賴富冒險進取心的成員才得以實現。 

 

然而臺北市之前所推動的「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可謂是全國首創的垃圾

處理費的收費制度，而接續執行的「家戶廚餘回收政策」，亦是開創我國都會型

廚餘回收的典範標竿。儘管這些政策背後所代表的創新價值，與政策成功所帶給

執政者的殊榮讚賞，十足令人稱羨與讚揚。但是當初執行此些政策時，政策可能

失敗的風險與執政者須付出政治代價也不容小覷。如當時臺北市要推行垃圾費隨

袋徵收政策前，各界輿論便不斷將此項政策的成敗，和馬英九市長的政治生涯及

市政府的施政成敗關鍵相互連結，然北市政府仍是勇於挑戰現狀、冒險施行。由

此觀之，當時市府內部勇於創新的氣氛可見一般。 

 
「明年（89）7 月起作得好馬英九或可就此次擺脫陳水扁揮之不去的陰影； 
作得不好，這筆帳很可能會成為市府團隊的最大惡夢。來回成敗之間何只 
雲壤之別。」（自由時報，1999.11.16，12 版） 

 
「兩年半之後，馬英九能否連任臺北市長，可能會受到各項政治因素政黨

版圖變化影響，不過7月1日就要上路的臺北市垃圾費隨袋徵收新做法成敗

之間更直接衝擊馬英九連任之路（聯合晚報，2000.6.24，3 版）。」 

 

另外根據相關訪談，起先隨袋徵收制度最初的倡議與試辦，於陳水扁前市長

時代就已然開始辦理，但是當初因為選舉考量、社會接受度及市議員等相關因素

的干擾，使得計畫遭受阻滯而中止，分析功敗垂成的關鍵因素便在於機關冒險挑

戰的文化氣候，還不甚成熟。然而根據環保局人員的訪談結果，後來北市府能成

功推動隨袋徵收政策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為馬英九市長已將該項政策計劃納入競

選白皮書以為當選承諾，同時，傳統隨水費徵收制度的不合理性也受各界大聲撻

伐，民間輿論已醞釀出要求改革的聲浪。因此就在市長正式向議會定出最後執行

期限時，全市府便在僅有的試辦經驗下，逐步構築後續全面的執行藍圖。另外相

關受訪者也表示，當時市長與環保局長對執行人員的高度信賴與充分授權，且對

於政策成敗風險勇於承擔的性格，對相關執行人員產生莫大的鼓舞作用，而臺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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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就在這樣目標明確且社會支持政策革新的情形下，全面啟動垃圾費收費制度的

改革工程。 

 
「我們現在推動的環保政策，都是在市長的環境白皮書中，所以市長對這

些政策是充分的理解，而且強烈的要求一定要達成，所以就這個政策說，

政策能夠成功大概有三個要素，首先是市政府與市議會的推動決心與縝密

規劃、其次是媒體與環保團體的全力支持、最後也最重要的是民眾的充分

配合。所謂政府的決心在於首長。馬市長推動政策的決心非常強，剛開始

在推動這個政策的時候……而他認為這些都是應該要做的，且相信自己的

團隊，強烈地要求。我們在這方面也必須去傾聽民眾的需求與聲音，確認

我們的政策是符合社會及民眾的需求的時候，有些細節必須去解決。對市

長來說，這個是他主要的政見，他也必須要去落實，所以他扮演的角色是

推動者，也是監督者，也是實踐者。其他的局處在他的強烈要求之下，必

須全力地，無條件的配合。」（訪談紀錄，A2） 
 
「隨袋徵收政策的發動就我個人的了解，一開始環保署好像就有基本政策

在那邊，而臺北市則屬於全國率先推動這個計畫的都會區，我們早自在87
年陳前市長時就曾選擇臺北市有意願的里來做….結果三個月後，我們發現

它減量達22%左右，因此我們認為這個誘因是可行的，可惜的是我們是選

小範圍來試辦，加上後來又面臨選舉的因素，因此後來又停辦了，不過這

項經驗讓我們知道說用隨袋徵收這樣經濟誘因的方式，確實可以達到家庭

減量的效果，民眾確實會為了一塊兩塊的成本去勤做分類，因為我們對回

收的東西不用錢，提高他分類的誘因。事先的評估就是說，有隨袋徵收的

國家，例如韓國已經實施了5、6 年，他達到減量的效果達40%，在我們7
個里的試辦下來，也減到了22%，我們認為對經濟誘因的實施可能有減量

的效果，後來馬英九市長上任後覺的這個是一種污染者付費的政策，我們

政府部門責無旁貸一定要積極推動。」（訪談紀錄，B1） 

 
「這個政策因為事關我們整個市府團隊的成敗，所以一開始由市長親自領

軍時，也曾有人建議市長不要衝到最前線，但是市長認為要作，就一定要

成功。所以堅持自己領軍，這一點與陳水扁時代之考量就不太相同，之前

陳前市長時代這一項政策都是只有環保局的人在推，所以基本上強度就沒

有我們之前推的時候強，加上馬英九市長想要突破以往保守之作風，想藉

此新政展現施政魄力，亦可藉此新政推行的成功讓新市府的形象一炮而

紅，因此，在推行此項新政時，馬英九市長提出「只准成功、不准失敗」

之口號，藉此激勵市府員工。。」（訪談紀錄，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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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現在有很多縣市或者是鄉鎮也有實施廚餘回收，不過這些縣市大多

僅限是農業縣市或者是僅回收養豬用廚餘，像臺北市這樣在都會區裡全面

實施堆肥用和養豬用廚餘，同時又具備後續完善處理及再利用配套計畫的

縣市，可說是幾乎沒有。因此臺北市在廚餘回收政策上的表現，可說是開

創了臺灣都會型廚餘回收的典範。」（訪談紀錄，I1） 

 

  而臺北市此次推動隨袋徵收政策的成功經驗，著實給予領導者和組織成員強

大的鼓舞與自信，同時臺北市民有了此次成功的基礎，對於市府的創新政策也逐

漸建立起高接受度與信心。接著，臺北市政府就奠基在先前亮眼的成績與表現，

加以社會大眾及輿論的支持氣氛，面對環保團體所接續倡議的「家戶廚餘回收」

垃圾減量計畫，更是深具旺盛的企圖心及冒險性格，在有了分區試辦的成功經驗

後，便在隨袋徵收政策成功後 2 年，全市全面啟動號稱二次垃圾革命的家戶廚餘

回收政策。事實證明臺北市又再ㄧ次挑戰成功，目前甚至更進一步提出挑戰「2010

年垃圾零掩埋、資源全回收」的理想願景。 

 
「臺北市確實因為實施垃圾費隨袋徵收以後，不管是垃圾量的減低或者是資

源回收量的增加，都有顯著的成效，所以接著主婦聯盟也希望臺北市可以繼

續推動家戶廚餘回收….主婦聯盟在 1998 年開始鼓吹廚餘回收，後來在獲得

環保署的補助後開始在各個社區內從事實際施作宣導，試辦以來成效都相當

良好，也確實讓市民家裡的垃圾獲得更進一步減量，臺北市在成功推行垃圾

費隨袋徵收政策以後，也看到了家戶廚餘回收可以使家戶垃圾量再次有效的

減少，也開始逐步想把這樣的構想推行到全市來實施…」（訪談紀錄，I1） 

 

（二）透過各式基層座談會與檢討會保持組織對話的開放性： 

 

在組織從事創新的過程當中，成員間彼此的對話與溝通愈是頻繁，將是越有

益於創新個案的推展，特別是參與的成員組成若能兼具多元化及社會實況，那麼

政策的推展將更能符合公民取向及社會公益。然而，若欲促成成員間的對話與交

流，組織便必須讓成員共享決策作成的權力，並確保內部所有的溝通網絡必須是

公開且暢通無阻的。以往政府的決策模式多給市民閉門造車、黑箱作業的刻板印

象，但是經由相關訪談紀錄發現，臺北市在「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及「家戶廚

餘回收政策」等新制的規劃與推動上，北市府對內不僅刻意加強有關局處間的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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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聯繫與協調，對外也相當重視政府與市民間意見的交流與互動。市府決策系統

為了對外保持全然的開放與動態，對成員及地方意見領袖建置有相當多元與健全

的意見反應管道。透過機關受訪者的訪談結果，在執行過程中幾乎是各局處皆對

外提供反應實況回饋管道途徑，各單位針對不同的主管對象，分批進行協商、教

育與宣導，務求各個階層團體皆能知曉政策的內涵，同時也將執行過程中各界遭

遇的困境及需求，反饋回決策高層以尋求解套策略。 

 

「其實像當初推行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的時候，一開始市場和攤商就覺得

費用太高，所以他們除了透過和我們市場管理處開協調會、說明會溝通以

外，也會直接把意見跟市長溝通，也會透過市議員甚至自己就會找新聞記

者發布相關報導，那市政府對於這些意見也都會盡力來研擬相關的解決辦

法。至於我們市場管理處只要是收到市場和攤商方面的反應意見，除了會

透過發公文給環保局處理外，也會透過副市長主持的推動小組會議，適時

將這些意見提列出來，大家集思廣益尋求一個可以讓多方滿意辦法來。」（訪

談紀錄，D4） 
 

「那我們市場處本身也會藉由舉辦各場說明會及宣導的會議，讓市場方面

來提出他們的訴求，因為市場和攤商一般都是會把意見給各市場管理員或

者是自治會的會長，他們就是藉由前面提到的會議上，提出他們的訴求和

一些建議意見，希望透過我們來幫他們爭取和反應。」（訪談紀錄，D4） 

 

依本研究觀察，除市府相關人員盡心推動貫徹執行外，意見領袖的高度支持

當是臺北市近年來推動垃圾減量新政成功的關鍵所在，特別是對於民意向度及實

況需要等決策資訊的提供，更是需要里鄰長等意見領袖及環保團體等的提供與建

言。 

 

「區公所在會議上有收到里長的建議案或者是里幹事回報的里民意見，都

會利用檢討會、協調會或者是行文給環保局去處理，那環保局也都能很快

的對這些意見做個回應或者處理。像之前在發送廚餘桶的時候我們就反應

廚餘桶發送的速度太慢，那環保局就馬上會發個新聞稿跟大家說明發送進

度，解決里民的疑問。」（訪談紀錄，E3） 

 
「市政府方面認為有了先前隨袋徵收的成功經驗後，臺北市應該是可以積

極從事這方面的努力，所以開始公開招標徵求試辦的協辦廠商，而我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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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聯盟因為有了先前豐富的實戰經驗，所以相當順利地得標得以進行臺北

市的分區試辦計畫….我們從一開始的兩個里到十七個里，而後擴展到五十

一個里，最後四百四十九個里。這段期間我們聯盟都和環保局保持有密切

的聯繫，廚餘回收工作主要有幾個關鍵點，分別是「家戶配合進行分類」

接著是「完善的收運措施」、再來是「對於回收的廚餘進行處理」、最後還

要對處理後的廚餘有效的「再利用」，這樣一來市民配合廚餘回收才能有所

價值。….後來有了臺塑公司的加入答應願意免費代予處理，這才讓臺北市

整個廚餘回收政策有了較完善的處理機制。到真正要推展全市全面配合實

施的時候，因為市政府環保局本身已經掌握了處理關鍵和必要的經驗，所

以我們聯盟就退居擔任「諮詢」和「社區宣導」的角色，當然還是跟環保

局維持不錯的聯繫與互動。」（訪談紀錄，I3） 

 
「市府都有提供充分的管道讓我們反映意見，像我就常常跟我們區的環保

分隊反應一些建議，他們都會把這些意見向上傳達給區清潔隊，區清潔隊

再往上表達，一層一層表達上去，對於我的意見他們也確實都也做改進和

採納。」（訪談紀錄，J3） 

 
「經過這兩項政策配合宣導的經驗，我們大概也掌握了跟市場、攤商溝通

宣導的技巧和主要的模式，像我們就會鼓勵他們組成自治會，透過這些自

治會來規範他們的配合情形，像這些自治會就會自己去規定他們市場的垃

圾集中地和清運時間等，而我們也會直接跟這些自治會的成員來說明，這

樣一來我們宣導就比較方便，而他們對新政策也會比較了解和清楚。」（訪

談紀錄，D3） 

 

（三）善用民意調查方法，以落實市場及顧客導向的決策模式： 

 

一個具有高績效的政府部門不僅要能滿足民眾的期望，更要進一步以施政措

施來取悅民眾，而且由於策略性規劃的目標乃在於滿足民眾之期望，因此積極地

影響民眾對於政府施政的滿意度及正確地發掘民眾的期望，即成為品質管理的重

點。（孫本初：2001：113）的確組織創新成功的最大秘訣便在於能緊抓市場脈

動，對市場深入瞭解。它不但盡可能滿足消費者的需求，還更進一步引發他們潛

在的購買慾望。 

 

是以臺北市政府在推動「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及「家戶廚餘回收計畫」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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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前述的分析不管市府內部研考會或者是委託外部，皆對市民辦理很多次的民

意調查活動，以探求民意對於新政策的執行意向及相關需求。而這些調查結果也

適度地回應到市府後續的政策及計畫規劃上，一方面對於政府決策上有所參照及

指引作用，另一方面也讓市民感受到市府高度民主及顧客導向的貼心作法，這讓

新制在後續推動上遭受的抵制和阻礙也較為和緩。 

 
「我們就有委託臺科大企管系作一個民調，在89年底90年初，對民眾做問

卷調查最希望到什麼地方買袋子，他有按照行政區抽民眾，結果第一個就

是連鎖商店，其次是公教福利中心，第三個是一般傳統點，第四個有到郵

局或是加油站這些…」（訪談紀錄，B7） 

 
「廚餘回收我們面臨比較大的問題是，還是有許多民眾用塑膠袋裝廚餘。

雖然現在有送廚餘回收桶，但是全臺北市九十二萬戶有大家庭小家庭，要

全部適應同一尺寸的回收桶是不太可能的，這是在做問卷調查時已經知道

的。像垃圾袋有非常多種尺寸可以選擇，但是桶子台朔就只送一種，所以

一定不可能符合所有民眾的需求。所以現在也在做一些觀念的宣導。因為

廚餘回收是要垃圾減量，但是如果要回收廚餘反而去增加一個垃圾袋的污

染，感覺不是很環保，所以現在是鼓勵大家是不是用別的容器。這方面是

我們現在還要去加強的。」（訪談記錄，A8） 

 

同時為了增加外界對於公共政策的參與度和認同感，臺北市政府在政策推動

前，都積極在各個行政區舉行里長座談會，聽取各方意見，廣納基層意見領袖的

看法，做為相關施政的參考。並且在執行過程中，相關單位也都表示，市府建置

了相關多的意見反應管道，讓市府隨時可以接收各界的策進意見，並儘速對之作

出回應。並適時突顯問題的重要性，善用機關本身的知識與能力，塑造專業且親

民的形象，營造出民眾對其解決問題的信心。 

 

「在這些政策執行前，我們都會先經過不斷地座談，譬如說我們就會先跟

十二區的里長展開座談，了解他們的問題所在，他們會反應一些基層的心

聲。另外，我們也會跟環保團體座談，讓他們了解我們現在做的，並請他

們指正有那些部分需要再多考慮。我們也會透過不同的局處的協助，譬如

透過建管處他們與大樓的管理委員會去座談等等。等彙整所有的資訊後，

再回饋到我們的政策設計，將政策做調整後，我認為這就是最完美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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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是絕大部分的民眾都可以接受的了。」（訪談記錄，A4） 

 
像政策在推動的時候，市政府都有組成推動小組來負責推動，那我們市場

管理處也有組成工作小組，由我們的處長當召集人，邀集各市場管理員、

科室股長、科長等人員來組成，透過各場說明會來說明一些新配合的制度

和資訊，提供必要的資訊給他們來配合。（訪談記錄，D3） 

 

「在推動這些政策的過程中，環保局的清潔隊都會會同區公所定期召開溝

通檢討會，那我們就會利用這些會議把我們接收到的民眾意見和相關問題

提出來，反映給清潔隊和區公所，讓他們對這些意見來做應變或修正。例

如之前我們在推垃圾費隨袋徵收的時候，聽到民眾反映垃圾袋的費用太

貴，事後我們就會透過檢討會把這個問題提出來，希望環保局可以用回饋

金的方式來壓低垃圾袋的價錢，這個意見就這樣反應上去，也有獲得他們

的接納，後來垃圾袋的價錢也有稍微的降低。另外這次的廚餘回收政策，

我們也是把民眾反映廚餘桶太大的問題，所以沒辦法放進冰箱內，而且大

概要一個禮拜才能裝滿，所以他們就會希望做的小一點，不過因為關於桶

的大小的調查是請里長們去投票決定的，所以沒辦法兼顧每個人的需求，

不過我就是盡量去宣導他們可以每天拿出去丟，這樣就比較不會有惡臭，

不過他們的意見我們也還是有透過這樣的溝通協調會反映上去，看是不是

可以也解決的辦法。」（訪談紀錄，G3） 

 

（四）相關機關及團體分工協力推動 

 

學者精闢地指出，任何主管企業家或官僚企業家都不可能憑借自身專業職

能，獨立完成革新計畫方案，是以，他們必須要對外尋求更多的聯盟關係，爭取

相關利益團體、非營利組織和政策企業家的支持，對內則必須要組織工作團隊，

協力達成預期目標。因為建立聯盟可以增加政治面的助力，而組織團隊除了可以

減少成員規避職責的行為傾向，還可以激勵內部成員的工作士氣。（引自江岷欽、

劉坤億，1999：119） 

 

而綜觀臺北市近年在推動相關垃圾處理新制時，組織在推動氣候上有一大特

色即為「全府總動員」，因為市府公家的執行人力畢竟有限，光靠環保局或者單

一局處來推動相關措施絕對是不夠的，加以這些創新方案都屬全市性規模，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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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宣導及推動的難度上也較以往增高許多。因此當時市長及高層領導者便一再強

調推動環保創新政策係為全府都須配合共同推動的事情，且各局處首長都親自或

派專人督導，各個局處針對自身的主管對象卯足全力對之宣導和稽查，因此執行

成效相當亮麗可觀。根據訪談紀錄，北市府也因為近來來市府在垃圾處理議題上

不斷推陳出新，提出一連串深具創新意涵的垃圾減量政策，在市府內部相關局處

都彼此培養出相當好的合作默契，另外對外部團體及對象而言，各主管機關也較

以往掌握了更佳的協調能力和溝通技巧，這對臺北市與外界合作夥伴關係的文化

建立，提供相當大的助益效果。 

 

「一般在政府機關的話，現在會發現比較會有問題的就是橫向聯繫的問

題，各機關都會有點本位主義，認為這是你的政策，我也不曉得我要配合

到什麼程度，所以這時候必須要有ㄧ個能統合各局處的領導者來主導協調

一切，這樣政策才會成功…像歐副市長組織跨局處的專案小組和環保局的

作業小組，這樣橫向其實很多意見進來，很多很好的意見我們都要去做」

（訪談紀錄，B2） 

 
「市場管理處在推動這些政策的角色主要是，除了管理市場、攤商外，再

來就是他們有抗爭就是召開協調會、說明會來代表市府跟他們溝通協調..
另外推行過程中也會對們的配合程度進行監督，所以主要就是扮演「管理

者」、「監督者」、「協調者」的多重角色，來協助市政府推行相關的政策。

市場管理處目前管理了臺北市大概 70 多個市場，所以在推動的過程中，主

要就是就現有人力來運用，大概是指揮轄下的各市場管理員、各市場的承

辦員和主辦的科員、股長、科長等來宣導、督導…上面交辦下來大家都是

盡力來配合。」（訪談紀錄，D2） 

 
「說到臺北市推行家戶廚餘回收政策，我們主婦聯盟就可以說是相當重要

的推手….我們從第一年的全市 230 戶到後來因限於場地因素而增至有 600
多個家戶的參與協助，最後因為象神颱風使基隆河水淹沒了我們的堆肥

場，這項計劃才宣告終止。經過三年成功的實戰經驗，我們主婦聯盟開始

積極轉向「正式的政策遊說」，而臺北市政府環保局也確實注意到我們的成

效，後來在他們舉行分區試辦以及全市施行時，也都邀請主婦聯盟擔任諮

詢和社區宣導的角色。甚至到後來有了臺塑公司等民間企業的加入推動

後，主婦聯盟更是擔負起監督者的角色，深怕之前市民的心血會因為企業

利益的作祟而付之一炬。」（訪談紀錄，J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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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臺北市垃圾減量政策之創新擴散分析 

 
關於組織在執行面上如何循環啟動組織創新機制，以達成績效提升和創意激

發等目標的議題研究，大部分的學者多是採用階段論的觀點來說明，儘管以上這

種階段論的分析方式，是有利於我們觀察及管理組織創新的實踐歷程，但是，公

部門政策的制定與執行過程，卻是變動且彈性的。因此，本研究接下來對於臺北

市垃圾減量政策在執行面上的推展擴散分析，茲援引學者 Rogers 著名「創新決

策模型」中關鍵的組織外部影響變數，以賡續進行觀察創新政策於執行面的運作

分析，而此些外在影響變項分別為「創新方案本身的特質」、「創新方案傳播管道」

及「外在環境因素的干擾」等。 

 

一、臺北市垃圾減量政策本身之創新特質分析 

 

對於組織如何能成功推動創新方案的策略思考，學者Kuczmarski曾明確指明

發展一項創新策略，並清楚界定新產品及服務所需的策略性目標，以及新產品所

需的財務成長差距，並發展出組織創新過程中用來推動創意及概念的篩選標準，

是組織意欲成功推動創新作為的關鍵要素。而管理大師Drucker亦將組織推動創

新的策略區分為（1）孤注一擲、（2）打擊對方弱點、（3）找出並佔據一個生

存利基，設法在一個獨特、小的市場中取得實際獨占地位、（4）改變產品、市

場或產業的經濟特性等四項。而在各項策略的選擇思考上，創新策略除必須明確

清晰以外，更是應該要因應組織本身面臨不同的情境和將要推動創新方案本身獨

特的特質而生，而非僅是抄襲同業競爭者或者其他組織目前採行的策略而已。 

 

因此，公部門在推動創新政策時，創新政策本身的內涵與特質，對於後續相

關政策推動與成敗便有著相當的關連性。因為公部門的產品就一般觀點而言，具

備了人民不得拒絕購買以及消費者缺乏選擇權的特性。但是仔細的分析，便可以

發現人民亦會選擇以不配合政策執行的態度，致使政府在落實政策時會花費龐大

得監測成本。同樣在公部門中，一紙命令的下達後各單位都有協助配合的義務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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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責，但這些協力機關往往會藉口經費、人力、技術的不足而對新制度有所肘制，

因此依來也將耗費大量的行政成本。因此政策本身創新的特質與設計的良窳，將

深刻的影響到顧客對產品的接受度，一旦政策規劃者所推出來的政策方案，具備

了被使用者接納相關的因素以後，才能夠獲得內外部顧客，標的團體以及內部協

力單位的接受與支持，這樣一來創新政策也才有後續推行的基本空間。 

 

依照Rogers「組織創新決策模式」的觀點，個人或組織在決定是否採用新事

物時，通常會考量到新事物能夠為之帶來之「相對利益」、新事物與先前使用經

驗與概念之「相容度」、新事物在操作上或是概念上之「複雜度」、新事物以及

其所帶來的「效能以及利益之可觀察性」、以及使用者在決定採用新事物前「是

否有機會試用」等因素，並且以此影響其後續接受的意願和執行的方式。若就學

者Rogers本身的觀察而言，一般新事物的創新特質對於組織創新成效應當有著

49%到87%的解釋力。（陳博宏，2003：29）是以，本研究對於臺北市垃圾減量

政策在執行面上的創新擴散探討，將依照Rogers的主張對於臺北市相關垃圾減量

政策本身的「相對利益」、「相容性」、「複雜度」、「可觀察性」、「可試驗

性」等問題，進行相關人員的訪談，以了解此些因素對於創新政策執行的影響程

度。 

 

（一）「隨袋徵收」與「廚餘回收」制度對市民具高相對利益 

 

所謂相對利益係指新產品或新服務優於原有競爭產品或服務的程度，假若相

對於現有產品服務，新產品和服務在標的團體使用後，標的團體本身可以獲利越

多，則此項新產品或服務被採用的可能性便會越高，同時此項新產品或服務也將

因此越具向外擴散效果。就臺北市垃圾減量政策本身而言，此項資訊對市民或者

是市場攤販等標的團體本身，是相當顯而易見且輕易就可察覺的，因為臺北市推

動此些垃圾減量政策的立意，就是著眼落實「使用者付費」的公平意識，藉由市

民本身配合執行垃圾分類、資源回收措施，減少其所需要付出的垃圾處理成本和

費用。臺北市政府環保局的受訪者便表示，近年該局所規劃推動的垃圾處理新

制，對於市民本身都是相當有利的，於開始推動時就明確告訴市民以往市府一年

要支出16億的垃圾處理費，這些都是由市民的納稅所支應，假若推行這些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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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市府一年只要支出6億而已，減少的10億市政府就可以更有餘裕加以運用

來充實其他市政建設或者回饋以增加市民的福利服務，這對市民而言反而更好同

時更環保。市民一聽到配合這些新措施是有利可圖，而且家戶垃圾量是不是有效

減少，市民本身的感受最強烈也最清楚，他們在清楚政策內涵後自然欣然接受，

所以之後市府推動起來遭受的抵制便相對減少許多。根據區公所執行人員的訪談

結果，也確實由於此些垃圾減量政策本身所具備的經濟誘因，讓他們在後續的政

策宣導上相當順利成功，而市民的接受度也相當高。 

 

「配合度必須要先做政策的設計，就是民之所欲。今天這個政策是是老百

姓需要的，我們要去說服民眾該政策的合理性，告訴民眾有何好處…譬如

說隨袋徵收之前，我們一年要收十六億的垃圾費，現在一年只要收六億，

少掉的部分就是民眾少付，為什麼少付，因為垃圾量減少。廚餘回收也是

一樣，一年可以民眾可以減少一億多金錢，所以對各方面都有幫助，可以

幫助環保，也可以資源利用。」（訪談紀錄，A4） 

 
「由於這些新的政策本身對於市民本身都是有好處的，像廚餘回收政策和

廢棄家具再生利用計畫等等，主要都是幫助大家結省垃圾袋費用的支出或

者是讓家中的廢棄家具可以妥善處理，所以里民的反應都蠻支持的」（訪談

紀錄，E1） 

 
「里民對這些新政策一開始很反對，不過後來因為家裡的垃圾確實減少

了，久了的話也都蠻確實配合的。」（訪談紀錄，F1） 

 
「像我們里內的回收量也我們行政區裡都是一直維持屬一屬二的佳績，也

因為我們回收量的成果相當好，這也使得我們里獲得的資源回收獎勵金相

對而言比較多，這樣一來也使得里民的配合意願更加地高。」（訪談紀錄，

J1） 

 
「這些新政策本身創新特質的關係，讓民眾可以很明確的看到成果的展

現，只要配合起來確實讓他們垃圾費減低，在經濟誘因的強力誘使下很少

人還會繼續惡意抵制下去的…」（訪談記錄，I4） 

 

對於臺北市各市場的攤商、攤販本身的而言，情形也同樣是如此，市場管理

處的人員便回憶，當時臺北市在推行隨袋徵收的時候，攤商們認為他們本身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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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支出一筆購買專用垃圾袋的費用，因此在市場方面抵制的聲浪相當強烈，但是

經過多方協調，攤商了解到其實所支出的費用相對而言是減少的，最後也接受配

合了。而日前所推行廚餘回收政策，也同樣因為提供了市場方面很大的經濟誘

因，因此在配合度上的執行情形，也相當良好。 

 

「當初像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在推行的時候，政策其實並沒有讓攤商分三

類來分開處理，一律都必須購買專用垃圾袋來裝載，你也知道這些袋子都

是必須用錢去買，所以市場攤商就增加了一筆相當大的負擔，所以一開始

大家的反彈相當強烈也發生抗爭，因此就有許多市議會的議員來協調、溝

通，最後才發展出這樣的分三類處理制度，在還沒分類處理前，市場請外

面來處理每公噸要2000到3000元，那分類後廚餘就是每公噸149元，這樣就

比外面事業單位便宜非常多，所以他們也接受、也配合了。」（訪談紀錄，

D1） 

 
（二）新政策內涵與市民日常習慣具高度相容性 

 

標的團體對於政策所涉及的新作法與他們目前需求、價值觀、操作經驗及先

前採用經驗相容的程度，往往也會在某種程度影響政府和標的團體對於新政策的

接受態度。學者曾針對過往的創新擴散研究做過統計，亦發現相容性是最常被驗

證具有顯著影響力或預測力的新事物特質。然而相容性不只是概念的相容，配套

作法甚至是設備和科技的相容性考量，更是相容性的中心概念。臺北市相繼推動

的垃圾減量政策，對於市民在垃圾處理觀念上，不啻是一種觀念上的澈底革新，

但是進一步探究其作法內容和民眾的配合方式，其實較以往市民日常生活習慣並

無太大的變動，其中就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而言，有了之前「垃圾不落地政策」

和「三合一資源回收清運政策」對民眾分袋、分類處理垃圾的習慣建立，因此在

後來要呼籲民眾改變的只是專用垃圾袋的購買而已，所以對於市民在垃圾清運上

的相容度相當高。根據環保局人員的訪談結果，專用垃圾袋販售點的考量也是因

為考量要和民眾生活習慣相契合，因此擇定了在臺北市密集度最高也是民眾最常

去的「連鎖便利商店」作為主要的販售通路。 

 
「以隨袋徵收的成敗來看，方不方便是個很重要的因素，牽涉到全民的政

策，一定要讓民眾在生活上覺的非常的方便，所以我們就有委託臺科大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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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系作一個民調，在89年底90年初，對民眾做問卷調查最希望到什麼地方

買袋子，他有按照行政區抽民眾，結果第一個就是連鎖商店，其次是公教

福利中心，第三個是一般傳統點，第四個有到郵局或是加油站這些…，以

臺北市來說以連鎖店的佈點來說將近2000個點了，民眾要購買相當的方

便，而且它是一個24小時沒有關門的體系，所以民眾沒理由說我買不到垃

圾袋。」（訪談紀錄，B2） 

 

至於臺北市繼隨袋徵收政策以後，所後續推動的廚餘回收政策，同樣也因為

早期傳統的臺灣社會即有收集餿水以做為養猪之用的習慣，因此，在推動家戶廚

餘回收時對市民生活並無造成太大的影響，雖然臺北市在回收時還多加收ㄧ類

「堆肥用廚餘」，但是市民在政策配合上亦僅需要增加一道分類手續即可，所以

整體而言這項新政策還是相當契合先前市民的生活習慣和垃圾處理方式，所以臺

北市一開始推動家戶廚餘回收時，市民的配合度就相當高。 

 
「廚餘回收政策的實施，因為早期社會就有人會收集餿水以作為飼養豬隻

的食物來源，所以這項新措施對民眾來講並不是很陌生，而且配合起來對

民眾的日常生活並沒有太大的改變，加上之前市府「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

對家裡垃圾減量的顯著成效，所以推行以來市民反對的情形較以前改善許

多。比較重要的問題是在於，如何正確且清楚地教導民眾正確的分類方式。」

（訪談紀錄，I2） 

 

（三）新政策本身複雜度相當低 

 

從成本的角度來看，一旦新計畫政策的複雜度越高，那麼對執行新計畫政策

的人員所需要進行的「職前訓練」時間就越久。且另從使用的角度觀之，因為並

非每一位成員都能夠無礙的操作新事物，因此若組織欲推動的政策是屬複雜的內

容，若遇到一般的執行者往往是難以發揮政策真正效果與價值，甚至風險會因此

被過度評估，進而使得新事物的普及度因此降低，其效果也會打折扣。因此，原

則上越複雜的產品或事物，其在組織中的擴散進程會因為其使用的相對難度較

高，而造成創新擴散的速度越慢。（陳博宏，2003：37-38）而臺北市相繼推出

的垃圾減量新制本身就都是單純垃圾分類的環保觀念或者配合清運垃圾的新作

法，並不涉及其他艱深難懂的法律適用問題，或者是高深專業的資訊科技，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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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關政策的推動上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教育宣導。臺北市作為臺灣的首善之區，

對於新事物的接受度都較其他縣市為高，而且整體上市民的教育水準和知識水平

也都為全國最高，所以像臺北市近年垃圾減量政策此些重點著重在觀念上翻新的

創新政策，市民接受配合的情形相當良好，而且市府高層方面採納的意願也同樣

相當高。 

 

「這些政策它本身就是一個單純的理念而不是很複雜的，像交通宣導涉及

很多行為的改變就比較繁複，我這個東西很單純，從什麼時候開始丟垃圾

要用環保局規定的垃圾袋，那接下來人家就會一連串去問了，垃圾袋是什

麼，我們每家每戶都送，送了一百一十萬戶，抵價卷、文宣、海報都送出

去，你每家每戶都有不可能不看，再來就是丟垃圾的時候清潔隊員發宣導

單啊跟他解們釋從什麼時候開始丟垃圾要用這種袋子喔，它是一個很單純

的理念，民眾對它的合理性，大家都可以認同的。」（訪談紀錄，A4） 

 

同時由於這些政策本身的性質單純不複雜，所以市府方面在推廣上也較為輕

鬆，不必擔心有「數位落差」的情事發生，同時對於相關執行人員所需要辦理教

育訓練的形式也可較為簡易和因地制宜，養成的時間亦較其他領域的新事務較為

迅速便捷，最重要的一點是對於市府的財政負擔亦不會過度的加重。北市府在執

行此些垃圾減量政策前，除了透過說明會或講習等形式的會議來告知相關人員和

里長相關重點配合項目外，也有透過製發「Q&A問答集」或宣導單張的方式，

讓基層宣導人員可以迅速地通曉相關政令和配合方式，加以專業宣導人員的養成

相當具時效性，可以在短期內孕育出相當多的種籽教育人員，使得環保新政正式

付諸執行時，臺北市各角落已有大量可資動員的宣導人力來協助環保新政的說

明。根據環保局統計資料於2000年5月20日-28日北市環保局就辦理7場「臺北市

政府社區環保義工培訓」講習會，共計培訓全市12區1,068名種子環保義工。89

年6月也辦理了10場次的環保協查志工講習會，組訓本府各局處相關人員為環保

義工，講習人數高達1,468人。（摘自臺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2002：8-10） 

 
「因為像隨袋徵收政策、廚餘回收政策、大型廢棄傢俱再生利用計畫等本

身並不屬於什麼高科技的東西，也不需要特別高深的專業知識，所以只要

大家確實了解它的內容然後用心做，其實都不會有太大的問題。而且在政

策推動之前環保局都會找相關人員（像里長、里幹事）去開會說明和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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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講習，另外也辦了很多場的教育訓練，所以讓大家事後在推行時都相當

清楚了，在宣導上問題自然就比較少。」（訪談紀錄，G5） 

 
「因為這些都是屬於環保方面的新政策，所以環保局會先對我們機關內的

人員進行調訓，透過舉辦各場次的教育訓練和觀摩會，告訴相關人員新制

策的實施目的、配合方式及主要內容，讓他們可以明確的了解接下來要協

助宣導的事項。像這種的教育訓練課程環保局辦的次數和密集度都相當

高。」（訪談紀錄，D5） 

 
 

（四）新政策本身的執行成效相當易於觀察與檢視 

 

所謂可觀察性是指創新成果能被其他人看到的程度，有些新想法的成果顯而

易見並能很容易的傳播出去，但是有些創新則是很難被人察覺或是很難向其他人

描述。根據 Rogers 本身觀察的結論，正如社會系統中成員所察覺的那樣，一項

創新的可視性，會與該政策的採納率成正比關係。（辛欣等 譯，Everett M. Rogers 

著，2002：227）而臺北市近年相繼推動的環保新制最終的目標即是促進家戶垃

圾減量，達成馬英九市長所提出「2010 年資源全回收、垃圾零掩埋」的環保施

政遠景，所以此些政策究竟效果如何，除了市府方面會固定透過媒體新聞對外發

布以外，市民本身的感受也相當強烈。因為垃圾量的多寡會直接反映在市民所支

出的垃圾袋費用上，假若因為配合相關垃圾處理新制可以使其費用支出減少，其

在後續配合的意願及接納的強度上，自然會與日俱增。根據相關報導，臺北市先

後經歷兩次重大的垃圾革命，使得臺北市垃圾減少量和廚餘回收量的執行成效皆

有豐碩成果，也都深獲市民高滿意度的肯定。 

 
「臺北市主計處彙整截至 2002 年 7 月底北市的垃圾量指出，到 2002 年 7
月底為止平均每日垃圾量為 2,089 公噸，與 1999 年 1 月至 2000 年 6 月（垃

圾費隨袋徵收前）平均每日垃圾量為 2,930 公噸相較，減少了 841 公噸，減

量率達 28.7%。」（中國時報，2002.09.12：17 版） 
 
「在北市全面實施廚餘回收措施三個月後，主計處持續統計垃圾量及資源

回收量等相關數據指出，一般垃圾量較實施隨袋徵收新制前的家戶垃圾量

減少近一半，總資源回收量比去年同期則又增加 134 公噸，成長率達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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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由時報，2004.03.18；13 版） 

 

（五）新政策施行前皆有豐富的試辦經驗 

 

創新事物的可試驗性對於組織採用新事物也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它是指新

產品在有限的基礎上可試驗的範圍，其中可分期試驗的新想法通常比那些不可先

行試驗的新想法，更快地獲得顧客的採納，而且試驗範圍越大，新產品越易擴散。

根據Rogers本身觀察的結論，亦如同社會系統中成員所察覺的那樣，一項創新的

可試驗性，會與該政策的採納率成正比關係。（辛欣等 譯，Everett M. Rogers 著，

2002：226-227）基此，每一項政策能執行順利都必須循序漸進，特別是垃圾費

隨袋徵收政策和家戶廚餘回收政策因為攸關民眾之生活習慣，因此執政者若想要

在一夕之間有所改變，勢必會引起民眾之反感，然而若在此些政策執行之前有相

關政策之循序推行或者豐富的試辦經驗，無形之間就會為該政策鋪路或者提前規

劃配套措施，而使得北市府在真正全面推行時，能有「水到渠成」之感。 

 

「臺北市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要成功的前提是要實施垃圾不落地，他在臺 
北市環保局任內開始推動垃圾不落地工作，而臺北市垃圾車以及清潔隊員

的數量都 超過全國三分之一以上，密度高居全國之冠，所以才有條件完成

垃圾不落地並推動垃圾隨袋徵收費新制。」（中國時報，2000.7.3，5 版） 

 
「隨袋徵收與廚餘回收同樣都是歐副市長組成一個推動小組，各局處再去

推動。隨袋徵收是先試辦大安區與中山區，再來檢討缺失，最後才在89年7
月1日全面實施。而廚餘回收政策則是從89年6月先推兩個里，到90年4月增

加到推51個里，最後是隨著廚餘回收車的改裝進度，車子一改好就投入，

一直到92年的12月26日，全市198條線全部實施。因此廚餘回收政策我們在

推展的過程中不像隨袋徵收一樣，經過短暫試辦後就定一個時間全面實

施，而是逐步地慢慢增加試辦經驗，最後累積相當經驗和共識後才全市推

行。」（訪談紀錄，A7） 

 
「說到臺北市推行家戶廚餘回收政策，我們主婦聯盟就可以說是相當重要

的推手，起初當時我們聯盟….特別擬定了一個社區施作廚餘堆肥的研究計

畫向行政院環保署申請補助，有了官方的補助款我們便開始在臺北市的各

個社區進行遊說，希望他們能參與我們的試辦計畫，也由於主婦聯盟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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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以來就和臺北市的社區保持相當良好的互動，主婦聯盟除了會經常性的

到社區內去做環保觀念的教育宣導，社區裡面的人也常會到我們聯盟來上

課或者是取經，因此我們開始進行遊說以後，就獲得很多的響應後來也獲

得了兒童育樂中心的協助，兒育中心熱心地提供場地讓主婦聯盟可以做為

小型堆肥場來使用，主婦聯盟也特別將他們園區內的落葉一同進行堆肥處

理段大大解決他們園區落葉的處理問題，同時也讓我們堆肥的品質有效提

升，雙方互蒙其利。我們從第一年的全市230戶到後來因限於場地因素而增

至有600多個家戶的參與協助…經過三年成功的實戰經驗，我們主婦聯盟開

始積極轉向「正式的政策遊說」，而臺北市政府環保局也確實注意到我們的

成效，後來在他們舉行分區試辦以及全市施行時，也都邀請主婦聯盟擔任

諮詢和社區宣導的角色。甚至到後來有了臺塑公司等民間企業的加入推動

後，主婦聯盟更是擔負起監督者的角色。」（訪談紀錄，I1） 

 

二、臺北市垃圾減量政策之政策溝通管道分析 

 

臺北市近年所相繼推行的環保創新政策，舉凡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家戶大

型廢棄傢俱再生利用計畫、家戶廚餘回收政策等都是影響到臺北市全體市民的生

活習慣的重大政策，因此意欲順利推行此項政策，除了本身政策設計的合理性及

周延性外，首要之務便是做到深度廣度兼俱的宣導工作，讓所有市民都能瞭解此

些環保政策的立意目標、具體效益及應該配合的事項。特別是在推行涉及廣大民

生的重大政策時，民眾的配合與否往往是政策成敗的關鍵所在，若能洞悉民眾的

心理並適時滿足顧客的需求，確實反饋以制定政策推動的每一關鍵，乃是事半功

倍的絕佳策略，並可藉此避免政策因不切實際或者民眾抵制而有政策效能減損甚

至功虧一簣的政策失靈情事發生。 

 

依照學者Rogers的研究結果，創新在市場擴散的快慢是和產品訊息在不同的

溝通管道傳播情形是有所關聯，他大致將創新的傳播管道區分「非人際來源」以

及「人際來源」，前者例如廣告、新聞、報章等大眾媒介傳播途徑，後者則是泛

指組織領導者或非正式意見領袖等人員直接、面對面宣傳的人際傳播途徑。

Rogers甚至曾比較大眾媒介傳播與人際傳播的特性，結果發現大眾傳播媒介對於

改變認知較有力，而人際傳播對於改變態度和行為較有力。（辛欣等 譯，Evere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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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Rogers 著，2002：179-180）是以，本研究以下在臺北市垃圾減量政策的創新

政策溝通管道議題分析上，將分別就政策在「大眾媒體宣導情形」和「人際宣導

情形」兩方面來分別析探之。 

 

（一）臺北市垃圾減量政策之媒體宣導情形 

 

1. 策略性善用大眾傳媒凝聚外界焦點 

 

臺北市要成功推行攸關民生議題的環保新政，誠如前面的論述首先是有需要

深度、廣度兼俱的宣導策略，經由全面啟動各式傳播溝通管道，讓所有市民和相

關標的團體皆能通曉政府的良善美意、政策欲達成的具體效益、以及他們後續應

該配合的事項，而在凝聚全體市民齊心合作的前提之下，才能克竟其功。臺北市

是屬於一個國際級的都會中心，轄內聚集的人口可謂眾多且密集，甚至有許多外

籍人士與勞工在此謀生居住。因此面臨這麼眾多的宣導對象，臺北市政府除必須

積極運用了多元的宣傳管道，廣泛深入各家戶辦理宣導以外，就必須要能巧妙運

用策略擄獲媒體焦點、掌握民意向背，以達宣導作業事半功倍的效果。 

 

根據學者黃瓊儀藉由相關新聞報導的整理研究發現，臺北市政府在垃圾費隨

袋徵收這個議題中，對於傳媒的運用每個階段有不同的策略，首先在市府尚未訂

出一個政策方向時，市府就先邀請許多學者專家進行公聽會，從專家的意見中找

出後續政策的方向，促使新政順利上路，並藉由媒體呈現專家之意見，由於學者

專家對於這個政策的立意皆頗為認同，因而在媒體報導上型塑出應該推行此項新

政的氛圍，進而使民眾相信市府之政策決定。（黃瓊儀，2000：84-86） 

 
「環保局邀集專家學者、環保團體、市議員召開座談會，討論七月實施垃

圾費隨袋徵收制度的方式….環保局在日前特別擬定貼票認證制，與會的人

士均認為有其必要，但方便性則有待加強。」（臺灣日報，1999.10.12，25 
版） 

 

之後在馬英九市長對外正式宣示新政「只准成功、不准失敗」的雄心以後，

市府為使民眾感受到市府決心與魄力，所以此時市府發佈新聞之消息來源多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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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馬英九市長身上，藉由馬英九市長特有的媒體吸引力與權力，增加環保新政策

之勸服效果。最後更在市府政策實施屆滿一周時，邀請學者專家以及環保團體代

表驗收成果，並得到一致的讚賞與肯定，藉此使民眾相信此政策是成功的。（黃

瓊儀，2000：84-86） 

 
「面對臺北市過去一周，每日垃圾平均減量將近四成、資源回收率增加四

倍，….與會人士多表肯定，並認為環保工作是一項全民運動，市府應該加

強宣導與教育，堅持下去為全臺各縣市典範。」（聯合報，2000.7.10，19 版） 

 

因此，由消息來源的策略運用上，可以發現市府相當具策略性地掌握媒體報

導契機，巧妙選擇最適當的時機並選擇說服效果高的消息來源來傳遞執行訊息，

進而加強民眾對此新政的信賴度。至於在後續家戶廚餘回收政策的宣導上，因為

有了先前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的成功經驗，所以在推動及宣導上大致都仿造垃圾

費隨袋徵收政策的模式和手法。 

 
「至於之前我們推動家戶廚餘回收政策的時候，也都仿造隨袋徵收推行的

模式，發動全面的宣導。」（訪談紀錄，A3） 

 

2. 全市啟動各項動態及靜態宣導管道 

 

臺北市垃圾隨袋徵收政策和家戶廚餘回收政策由於涉及層面廣泛，除主政局

處環保局事先需有縝密的政策規劃以外，市府各局處的配合宣導及落實執行亦為

該政策之關鍵。因為任何公共政策要將政策之相關訊息確實傳達至轄區內每一個

受管制對象，使每個受管制對象及一般民眾皆能澈底了解政策之內涵、執行措施

與相關罰則，最重要的傳播通路就是動員其本身所管有的機關組織人力，並善用

機關所擁有的動態、靜態政策宣達管道。 

 

根據相關人員的訪談，臺北市政府在推動相關垃圾減量新制時，都將政策的

位階提升至市府年度重大政策，成為一個跨局處皆須協力完成的政策使命，而各

局處亦幾乎傾力動員轄下所有的資源和管道來加強新政策的宣導，各個局處都有

被分配到要主管負責的宣導項目及對象，其規模之浩大可謂空前，連一般市民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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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烈感受到市府推動的用心及決心。而這樣高規格的宣導模式，也成為了後續市

府在推動攸關重大民生問題的新政策時的固定模式與參考範例。 

 

「我們現在在政策宣導方面已有一套固定模式，基本上就是八個字，「不怕

重覆，只怕遺漏」。所以我們的宣傳管道是多元化，從最簡單的電視媒體、

報章、車體廣告、跑馬燈、廣播、網站，捷運站的電視片、公車上的廣告、

戶外看版，再加上透過里鄰系統送大量的宣導單，以及線上的宣導，如垃

圾車上的宣導，這些都是基本會做的部分….例如在推隨袋徵收的時候，我

們有做很多的宣導布旗，比如說：「地球發燒它病了」、「隨袋徵收救地

球」，類似那樣的標語都是局長自己想的，總共3600面、1800組到處插，

之前試辦小組的宣導資料都是文字，後來歐副市長說應該是以圖案為主來

看圖說故事，現在很少人願意去看複雜的文字，而且日本的宣導也是這樣

設計的。」（訪談紀錄，A3） 

 
「每個局處都有你主管的對象，比如說教育局管學校，要針對學生、老師

宣導，學生透過家庭聯絡簿傳達給父母、衛生局管醫院、市場管理處管理

市場等等，市長要求每個人針對你管理的對象去做宣導，雖然每個人的身

份可能會重疊，但是就是不怕重複，大部分都會宣導到。那我們局裡的部

分除了科裡面在負責之外，每個科是也都有分配到對象，比如說獅子會、

扶輪社、環保團體、婦女團體、寺廟、公寓大廈及其清潔公司，都有進行

宣導」（訪談紀錄，A3） 

 
「環保局在推動這些政策的時候，里長和里幹事其實都是配合區公所來做

雙向的宣導，一方面區公所的宣導他們會配合以外，他們本身也會再去做

他們管道的宣導。如這些政策在實施的前一、兩個月他們也是隨車在發宣

傳單，垃圾車也會播放宣傳帶，車體也會懸掛宣傳紅布條，不過因為還是

不能深入每個家庭，這時候再由區公所搭配里長來宣導，就可以達點、線、

面兼顧的全方面宣傳。這時候我們區公所需要任何的資訊和文宣協助，他

們都會全力來提供，而且提供的相當充足。例如現在臺北市有很多家庭是

外勞在負責倒垃圾，因為我們比較清楚哪個家庭裡有外勞，所以我們就會

請他們提供外國語言的宣導單，這樣外勞才會知道怎麼來配合，像在這方

面環保局、清潔隊就提供相當充足的支援。」（訪談紀錄，G2 

 
「我們市場管理處也有組成工作小組，由我們的處長當召集人，邀集各市

場管理員、科室股長、科長等人員來組成，透過各場說明會來說明一些新

配合的制度和資訊，提供必要的資訊給他們來配合，除了利用各式會議來

加強宣導以外，我們也會親自到各個市場去宣導，發送一些宣導文宣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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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的配合程度。不過在推行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和廚餘全面回收政策的

時候強度就比以前強的許多，因為這兩項都是市長強烈指示「只許成功、

不許失敗」的重大施政政策，所以我們在宣導的強度和密集度都比以往強

烈了許多，另外其他的政令宣導就沒有如此大的投入幅度。」（訪談紀錄，

D3） 

 

就連對於一些比較特殊的團體和對象方面，臺北市政府也積極運用英文宣導

海報、英文、日文、印尼文等宣導摺頁，透過商會、教會、外僑社區等管道，加

強外籍人士宣導，針對外勞則配合勞工局「哈上臺北!外勞嘉年華」活動，發放

資料宣導。文宣內容包括告知民眾「地球發燒她病了，『隨袋徵收』救地球」、

「資源回收免付費，少去垃圾少花錢」、「走入國際臺北市、垃圾減量不落後」、

「亂丟一次垃圾包，可罰三年垃圾費」、「檢舉照片拍一拍、罰金20%做獎金」

等，激發民眾高度愛地球的環保意識、行動意志及市民榮譽與責任感。 

 

「對外籍人士也是相當的重視，設計一些英文、印尼文、泰文、日文的宣

導折頁，我們也有專門的單位負責宣導外僑，透過社區或是社會去宣導，

而這些宣導也都有宣導計畫書，所以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們不怕重複。」（訪

談紀錄，A3） 

 
「我們區公所需要任何的資訊和文宣協助，他們都會全力來提供，而且提

供的相當充足。例如現在臺北市有很多家庭是外勞在負責倒垃圾，因為我

們比較清楚哪個家庭裡有外勞，所以我們就會請他們提供外國語言的宣導

單，這樣外勞才會知道怎麼來配合，像在這方面環保局、清潔隊就提供相

當充足的支援。」（訪談紀錄，G2） 

 

（二）臺北市垃圾減量政策之人際宣導情形 

 

政府或社會服務機構與一般民眾的相互關係，相較於私部門而言是更為廣泛

的，而這種更全面的相互關係提供了一些並不存在於私部門中的行銷機會與限

制。經由相關人員的訪談得知，臺北市自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開始，市府在相關

垃圾減量政策的推動上，都廣納社會資源及民間力量來共同推動，彼此間形塑出

共生合作的夥伴關係。起先在推動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時，市府方面便意識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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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對專用垃圾袋取得的方便性是最關鍵的因素之ㄧ，假如能將不便利性降至最

低，相信民眾的抱怨和抵制的心態亦能隨之減少，因此，臺北市政府評估了臺北

市市民的生活習慣後，積極協商結合在臺灣社會分布密度最高的「連鎖便利商店

系統」通路資源，將其納入整體政策行銷推動的體系中，事後證明這樣的作法確

實讓市民的不方便感大幅度降低，進而使這項政策獲致良好的回應與支持。 

 

「以隨袋徵收的成敗來看，方不方便是個很重要的因素，牽涉到全民的政

策，一定要讓民眾在生活上覺的非常的方便，所以我們就有委託臺科大企

管系作一個民調….對民眾做問卷調查最希望到什麼地方買袋子…結果第一

個就是連鎖商店，其次是公教福利中心，第三個是一般傳統點，第四個有

到郵局或是加油站這些…，以臺北市來說以連鎖店的佈點來說將近2000個

點了，民眾要購買相當的方便，而且它是一個24小時沒有關門的體系，所

以民眾沒理由說我買不到垃圾袋，這是第一個，第二個我認為說，超商的

部分是有經過調查的，大部分開設在有人潮的地方，我們認為可能有所不

足，可能需要雜貨舖來補足，所以我們局裡也請清潔隊的分隊長跟領班，

去垃圾收集點附近找這樣的商店，一共找到900多家，補超商體系的不足。

所以後來做民調，垃圾袋到底方不方便，答方便的人佔大多數，在出外倒

垃圾的同時就能買到。」（訪談紀錄，B2） 

 

接受訪談的環保局股長也回憶當初決定在垃圾袋的販售模式時，亦是有事先

經過縝密的調查分析，在決定採用怎樣的銷售模式後，有關後續的配套措施等事

宜，更在評估公部門本身資源條件後，再次緊密結合私部門的力量連結出相當完

善的推展網絡。 

 

「當初還考慮到這些配銷環保局自己沒辦法做，我們限於人力跟物力，所

以決定委託出去由配銷商來做代售，局裡只要負責專用袋的製作，配銷商

負責舖貨、換貨、解釋等等，包括軍公教福利中心，點只有一個的就歸類

到傳統商店，兩個以上的就歸類的連鎖商店，傳統店我們就直接送到傳統

店裡去，超商的部分是由超商的「統倉」去發包，最上層有個總配銷，總

配銷是幫我們送貨的，沒有物流公司的話我們就送到比較小的倉庫…，一

開始就完全交由配銷商，由兩家共同包下來。」（訪談記錄，B2） 

 

另外臺北市在垃圾減量新政的宣導上還有ㄧ項關鍵的成功要素，那就是基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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里、鄰長系統已然成為市府政令宣導的最佳利器，此些環保新制經由里鄰長系統

的協助，市府決心推動的政策和計畫都可以較以往更深入至每一家戶，如廚餘回

收政策中關於家戶廚餘桶發放的浩大工程，就是市府透過各區里鄰長的協助發

放，才得以完成而且幾乎到落實到一戶一個的普及率。 

 

「里鄰長在這方面的配合度相當高。舉個例來說，曾經在隨袋徵收之後，

對民眾如何獲得隨袋徵收的相關資訊去做一個調查，我們發現從報章、電

視、媒體所得到的資訊的民眾的比率，跟從里鄰長方面得到資訊的比率是

一樣的，所以可知里鄰長在這方面盡了相當大的力量。一般媒體的宣導至

多是讓七八成左右的民眾知道，加上里鄰長也配合讓每家每戶都知道這項

訊息。我們在隨袋徵收執行的前夕，知道這個政策訊息與細節的民眾幾乎

已經到達百分之百了，…」（訪談記錄，A2） 

 
「政策方面，各局處已經有在重視，還有一點我覺的蠻成功的就是結合到

里鄰長和一些環保義工，深入到里內、學校甚至是家庭，產生一些比較基

層的宣導作用，另外比較特別的是，我們還考慮到外勞或外籍人士或宗教

或大樓大廈這些問題，很多家庭在負責到垃圾的都已經是外籍人士了，因

此我們也有製作外文的宣導資料。幾乎每個點線面都已經有做到了，不過

發送就是問題了，因為究竟哪些家庭裡有外籍勞工，這項資訊我們沒辦法

獲得，像這部分就必須請里長來協助了。」（訪談紀錄，B2） 

 

區公所里幹事因為是扮演市府和里長間的橋樑，因此在相關政策的宣導上也

都是協助里長在鄰里內一起來宣導推動，臺北市環保政策在市民層面的落實宣導

上，就在里長的積極動員及全心投入下，確實給予政府部門顯著的協助，不僅讓

政策宣導的深度和廣度明顯地擴大了，同時也巧妙地串聯起各方面分散的資源與

人力，成功讓政策執行達到全面性、網絡性的宣導效果。 

 
「環保局在推動這些政策的時候，里長和里幹事其實都是配合區公所來做

雙向的宣導，一方面區公所的宣導他們會配合以外，他們本身也會再去做

他們管道的宣導。如這些政策在實施的前一、兩個月他們也是隨車在發宣

傳單，垃圾車也會播放宣傳帶，車體也會懸掛宣傳紅布條，不過因為還是

不能深入每個家庭，這時候再由區公所搭配里長來宣導，就可以達點、線、

面兼顧的全方面宣傳。」（訪談紀錄，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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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北市垃圾減量政策之外在環境因素影響分析 

   

本研究以為要全觀找出促進或抑制組織創新的因素，單就組織本身的特質來

探討是有所不足的，因為組織創新的過程是動態且開放的，所以外在環境干預因

素與組織間互動的質與量，亦將會對於組織的創新能力有所影響，實有必要深入

了解組織所處的環境及其和環境間的互動關係，如此才得以洞悉整個創新擴散過

程的成功要因。而且組織不管是改變何種創新內容、或運作任何創新方案，勢必

都必須在整體環境規範下運作執行，其中這些創新的限制條件大致包括有心理規

範、社會經濟規範、法律政治規範、物理定律等等。這些創新的限制條件是無論

公、私部門皆會面臨到的，但是公部門本身相對於私部門而言，如果要改變這些

規範則具有相對優勢及劣勢，如就組織推動創新的過程而言，公部門就比較受限

於法律政治規範，此外，社會規範和文化則可能有助新事物的傳播，但也可能會

是阻力。但是不管用何種方法，要改變這些限制條件都必須花費龐大的人力與物

力，所以在制定創新方案時，需要善用這些運作法則，順應限制條件，減低失敗

的阻力，或創造有利的條件。（行政院研考會，2004：314） 

 

（一）社會文化面的影響情形 

 

舉凡民眾的生活習慣、教育水平、守法精神、居住情況等皆屬於外在社會文

化因素的內涵，根據學者研究社會文化的因素也確實是影響到政策推動成功與否

的關鍵要素，因此在一項創新政策推行之際，政府部門之考量點除了政策的可行

性之外，同時也要因應社會的實際需求、標的團體對新事物的接受程度、以及將

民眾當時的生活習慣列為重要的考量。 

 

根據受訪者的訪談結果，臺北市近年接連不斷推出垃圾處理的創新政策的原

因，主要便是執政當局有鑑臺北市的環境負載力將不敷解決北市日益增多的家戶

垃圾量，若不亟思解決之道，臺北市恐有爆發垃圾大戰之虞。因此對於垃圾處理

的政策及態度才由原本「管末式」的興建垃圾焚化爐和衛生掩埋場等處理方式，

澈底翻新為改由「源頭」方面去減少家戶垃圾的產出，援用諸如加強民眾資源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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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垃圾分類等環保意識，其後更妥適善用「經濟誘因」的方式來誘使民眾從源

頭減量的層面來減輕環境的負載。 

 
「面臨到環境的限制，如以往我們在處理垃圾的方式上都是偏向掩埋之類

「管末式」的處理，就是不斷地興建焚化廠，但是近來環保意識高漲，再

加上臺北市地狹人稠，以往的處理方式無法解決問題，才想到要以資源化，

回收化、處理多元化等從源頭方面的根本方法去解決，這樣的話不但可以

減少民眾抗爭的土地問題，還可以有利於環保工作的促進。說實在的，施

行隨袋徵收政策的最主要目的，是做「垃圾減量、資源回收」，收不收費

還在其次，實際上，隨袋徵收之後，我們（環保局）的成本增加了，以前

在自來水處只要5%的費用，可是隨袋徵收之後，做垃圾袋、要做垃圾袋的

行銷、販售、代售等等，成本增加了5~6 倍，但是它有一個經濟誘因，透

過民眾自己掏錢出來買，就會警覺到「垃圾處理蠻貴的」，所以就會把資

源回收物（從一般垃圾之中）盡量拿出來，因為資源回收物是免費處理，

所以就會盡量做到垃圾減量。」（訪談記錄，A1） 

 
「我們現在推動的環保政策…政策能夠成功大概有三個要素，政策能夠成

功大概有三個要素，首先是市政府與市議會的推動決心與縝密規劃、其次

是媒體與環保團體的全力支持、最後也最重要的是民眾的充分配合…我們

在這方面也必須去傾聽民眾的需求與聲音，確認我們的政策是符合社會及

民眾的需求的時候，有些細節必須去解決..全力地，無條件的配合。」（訪

談記錄，A2） 

 
「以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來說，它取消由水費徵收垃圾費改由垃圾袋徵收

費用，由於讓臺北市民需要自己掏錢出來買垃圾袋，所以民眾會因為垃圾

袋費用的關係來減少他的垃圾量，並加強各項可回收資源的回收量。」（訪

談記錄，F1） 

 
「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就是改變以往從水費來徵收垃圾費的作法，採用垃

圾袋來徵收垃圾處理費，這樣的作法會讓民眾更意識到垃圾減量的重要

性，以節省他們購買專用垃圾袋所必須支出的額外費用。那廚餘回收政策

也是如此，這項措施之前就有在我們區的里內試辦過，它是一項再將家中

垃圾更有效分類利用的作法，配合現在科技的進步，家中的廚餘可以再製

成有用的東西，如此一來家中的必須使用專用垃圾袋的垃圾量又可以減

少，另一方面也兼具環保趨勢。」（訪談記錄，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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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市民對於傳統家戶垃圾處理費隨水費徵收的制度，已醞釀出不平之鳴，

認為這是一種有悖環保意旨和使用者付費原理的作法，是以藉由民意代表和環保

團體發聲促使市府儘速謀求改善之道。臺北市就在社會普遍要求改革和政府意識

到施政的需求等雙方面要求政府創新改進的聲浪中，由臺北市政府開始逐步啟動

進行她被外界譽為是兩次垃圾革命的「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和「家戶廚餘回收

政策」。受訪的主婦聯盟代表即表示，臺北市隨袋徵收政策和廚餘回收政策的醞

釀提出，就是肇因於環保團體的大力倡導。 

 
「我們最早倡導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大概是在1998年，其實更早以前就已

經有一些環保團體開始主張垃圾處理應該要收費，不過要用怎樣的收費方

式才是合理完整的，就有不同的看法，其中有人主張隨水費徵收，因為很

方便，不過這樣的方式卻受到很多人的反對，因為重視環保的家庭其實都

會勤於洗滌，如此一來用水量自然就多了，也需要負擔比較多的費用，這

樣反而跟我們徵收的原意有所衝突，也欠缺公平。不過政府當初在還沒找

到更好方式前，就先採取隨水費徵收的方式來徵收，環保團體一直認為這

樣的方式不公平，所以後來就開始主張應該隨袋來徵收，而臺北市一開始

試辦是在陳水扁市長的時候，當時是由劉世芳小姐做環保局長，他擇定了

中山區六個里和大安區一個里來進行試辦，而垃圾減量的成效也相當良

好，」（訪談記錄，I1） 

 

另外經由相關訪談發現，臺北市所推出的垃圾減量政策，亦有受惠於臺北市

民對外接受新資訊的能力和市民的教育水準，皆為全國之冠，因此，對於此等需

要改變民眾認知與處理態度的創新政策，原本難度應該相當高，但是臺北市立碁

這樣良好的社會文化條件上，在推展過程經由不斷的解說和宣導，市民最後接納

和配合的程度幾近百分之百。且全國的相關環保團體也高度密集於臺北市，因此

讓政府在和民間環保團體彼此的施政溝通和意見交換上，也佔盡地利之便，有環

保團體的監督和把關，也讓市民更放心政府的施政方向。 

 

「一個政策的成功與否除了要看政策本身合不合理以外，還要看環境、看

對象，像垃圾費隨袋收政策和廚餘回收政策都是屬於對民眾好的政策，因

為可以有效地促進垃圾減量也對後代的環境維護有幫助，所以我在宣導的

過程中遇到抵制的人很少，大家都是很努力的配合。而且加上臺北市是都

會區所以人口比較集中比較好控管，而且居民的生活水準比較高，所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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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比較能瞭解政策的美意，因此配合度也會比較好。像臺北縣因為面積比

較大而且有的地方人口分佈的很廣，這樣的地理環境假如實施垃圾費隨袋

徵收政策的話，我認為一定會失敗，因為只要民眾帶著垃圾往山裡面丟，

政府根本抓不到。」（訪談記錄，G1） 

 
「臺北市可以說是臺灣的首善之區，市民本身對於環保新觀念的接受度較

其他地方而言比較高，同時也因為有很多的環保團體是位於臺北市，所以

他們給的壓力和監督也會比較多，因此，政府機關也會比較積極來推動相

關的環保改革，臺北市也因為擁有這些條件，所以不管是在執行的速度或

者是觀念的調整都較其他縣市來的迅速。」（訪談記錄，I2） 

 
（二）法律政治面的影響情形 

 

政府在施政時除了要遵循原有的物理和心理環境外，更要能提出一個改進現

有問題的創新遠景與解決方案，並在提出方案的同時，若有法規面的的不足，則

需要制定新法以獲得法源依據。由於垃圾費的徵收涉及居民的權利義務，基於依

法行政原則是必須制定法規，並獲得民意機關的同意始能執行。因此，北市府針

對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亦先後訂定了相當完善的法規，其中最重要的法源就是

2000年發布實施的「臺北市一般廢棄物清除處理費徵收自治條例」，該項條例的

通過不但確立臺北市隨袋徵收垃圾費制度的正當性，也在條文中也明確規範了懲

罰性。而後北市又根據此自治條例再發布實施了「臺北市一般廢棄物清除處理費

徵收作業要點」作為公務執行時的準據。最後又相繼訂頒了「臺北市一般廢棄物

清除處理費徵收每公升專用垃圾袋收費金額」暨「臺北市一般廢棄物清除處理費

徵收專用垃圾袋規格、樣式及容積與售價」以及「送交環保局清運之一般廢棄物

排出資源回收，應符合臺北市一般廢棄物清除處理費徵收作業要點規定，違者以

違反廢棄物清理法第八條規定，依同法第23條告發處分」等法令。而在上述四項

法令制定發布實施後，臺北市垃圾費隨袋徵收法源已臻相當完備。這些明確執法

準則的訂頒，不但展現公部門執行新制的正當性與適法性，同時也讓有關執行人

員能有明確執法標準和立場，進行相關勸導及取締工作。 

 

廚餘回收政策亦如同之前推動的隨袋徵收政策一般，皆是對於民眾的權益在

某一層面上有所規範，故本於法治國家的精神，這樣計畫政策都必須經過立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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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許可，並制定完善的法律規範，方能對民眾進行規範。因此，北市府在政策

推動前，即由環保局先明確公告本市家戶廚餘回收全面實施日期，並對於家戶廚

餘分類明確規定，應分為「養猪廚餘」及「堆肥廚餘」兩類後始得免費交予清潔

隊垃圾車後廚餘收集桶回收，但交垃圾車回收之廚餘不得混雜其他垃圾，否則，

將依廢棄物清理法開單告發，處罰罰款1,200元至6,000元；並擬定各項「家戶廚

餘線上回收標準作業程序」、「家戶廚餘回收清潔隊（含分隊）及焚化廠轉運標

準作業程序」與相關執勤要領，以利清潔隊員及垃圾車駕駛與焚化廠人員遵循。

有了前述明確完善的法規作為執行人員執法時的依循，不但可以減低外界對新政

策執行方式的質疑，避免產生執法不公、標準不一的情形外，還兼具有公部門澈

底表達推動決心的宣示性效果。 

 
「就我觀察因為我個人住在縣市交界，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有少部分的市

民相當投機，不願配合規定而且外縣市的垃圾會丟到臺北市來，造成我們

社區的髒亂，那有我們義工的協助大家就可以加強勸導和巡查，假如發現

了這樣的情形就馬上聯繫清潔隊來取締，那清潔隊本身也執法相當落實，

比如之前我們在加強宣導的時候，也都還有破袋查緝的行為，一發現民眾

不配合的時候就會馬上加以勸導和說明。」（訪談紀錄，F5） 

 
「我們推動過程中所面臨到最大的問題，大概就是「部分民眾不願意配合，

甚至有人會惡意抵制」，這時候因為我們聯盟本身並無法強制民眾來配合落

實，這時就需要市政府公權力的強力執行，市政府在這方面倒是也執行的

相當徹底，比如「資源回收分類」政策在執行初期，環保局都會有「破袋

查核」作為；另外在推動廚餘回收分類政策時，也都有派人跟在回收車旁

教導民眾正確分類觀念，假如發現不配合的人都會當場勸導糾正；另外關

於「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所可能造成跨縣市垃圾大戰的問題，環保局也

都會派人輪流站崗和巡迴查核。這方面我倒是相當讚賞環保局的強力落

實，因為這樣才能讓市民感受市政府推動的決心。」（訪談紀錄，I4） 

 
「要「執法落實」，就我的感覺假如政府對不配合的人給予重罰，而且相當

嚴格的執行，那麼這些人下次就不太敢再故意違規了。」（訪談紀錄，J7） 

 

（三）環保團體大力鼓吹的影響情形 

 

一項政策的產生不可能無原由的產生，是經過許多的條件配合下才能逐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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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垃圾費隨袋徵收也是如此，除了是官方單位與民意代表的認同外，此政策也

必然經由許多環保團體的倡導，才得以使得此政策的規劃與進行如此順利。大抵

而言，臺灣的環保團體在七○年代之後逐漸結盟，為了發揮更大的力量，透過結

盟的方式使得原本鬆散的力量更加強大，而這些非營利團體的倡導，可帶動政府

在政策的制定，使政府能更加快其政策施行的腳步，再者，這些環保團體的倡導

也能使政府更顧及公共利益。 

 

環保團體的遊說與倡導，的確影響公共政策本身的立法與執行過程的成效，

因為這些環保團體強烈的公民參與意識與專業，具有反映與匯集民意的功能。對

外對於相關領域專業的涉入與現實生活的實作經驗，都對於公部門在從事後續相

關的施政規劃與執行上，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諮詢和輔助的角色。在進行環保團體

的訪談過程中，便得知臺北市近年所推動兩大垃圾革命政策，其原始創發點都在

於相關環保團體的大力鼓吹與催生，其中隨袋徵收政策便是肇因環保團體對於隨

水費徵收的不公平性與反環保意涵，並有效匯聚民意促使政府儘速修法改正。至

於家戶廚餘回收政策，受訪的主婦聯盟代表更是自詡為最主要的催生者，本研究

經由訪談結果也發現，環保團體在此方面主動的試辦經驗，以及後續積極所從事

的政策性遊說，都高度對於後續市府在計畫的擬定和回收方式的意見提供等方面

都處於絕對的影響地位。就連在政策全面實行的歷程中，環保團體也扮演監督者

把關的角色，確保政府在執行過程中能真正落實環保意旨，而且在有執行爭議

時，能出面力挺政府主張、消除外界疑慮。 

 
「關於主婦聯盟在這些新政策的推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定位，在垃圾費

隨袋徵收政策的推動過程中，剛開始確實是有造成許多民眾的反彈，而他

們反彈的原因主要就是不習慣和不方便感，因為他們必須特別去購買專用

垃圾袋才能將垃圾交付清運，另外也有人提出會害怕購買到假的垃圾袋或

者是發生或有民眾將臺北市的垃圾拿到臺北縣去丟等對實施隨袋徵收的反

對意見，而我們環保團體的立場是認為政府對的政策應該要先去做，然後

看執行情形及發生問題，再去尋求解套的辦法，所以我們聯盟扮演的角色

除了肯定和支持政府外，我們也會去勸導民眾，跟民眾解說隨袋徵收的好

處，並且宣導一些日常生活的環保觀念。」（訪談記錄，I1） 

 
「說到臺北市推行家戶廚餘回收政策，我們主婦聯盟就可以說是相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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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手，起初當時我們聯盟的董事長林碧霞博士以及臺大農學院的鄭教授

等人，特別擬定了一個社區施作廚餘堆肥的研究計畫向行政院環保署申請

補助，有了官方的補助款我們便開始在臺北市的各個社區進行遊說，希望

他們能參與我們的試辦計畫，也由於主婦聯盟自成立以來就和臺北市的社

區保持相當良好的互動，主婦聯盟除了會經常性的到社區內去做環保觀念

的教育宣導，社區裡面的人也常會到我們聯盟來上課或者是取經，因此我

們開始進行遊說以後，就獲得很多的響應後來也獲得了兒童育樂中心的協

助，兒育中心熱心地提供場地讓主婦聯盟可以做為小型堆肥場來使用，主

婦聯盟也特別將他們園區內的落葉一同進行堆肥處理段大大解決他們園區

落葉的處理問題，同時也讓我們堆肥的品質有效提升，雙方互蒙其利。我

們從第一年的全市230戶到後來因限於場地因素而增至有600多個家戶的參

與協助，最後因為象神颱風使基隆河水淹沒了我們的堆肥場，這項計劃才

宣告終止。經過三年成功的實戰經驗，我們主婦聯盟開始積極轉向「正式

的政策遊說」，而臺北市政府環保局也確實注意到我們的成效，後來在他們

舉行分區試辦以及全市施行時，也都邀請主婦聯盟擔任諮詢和社區宣導的

角色。甚至到後來有了臺塑公司等民間企業的加入推動後，主婦聯盟更是

擔負起監督者的角色，深怕之前市民的心血會因為企業利益的作祟而付之

一炬。」（訪談記錄，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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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 

第一節 研究發現 

 

管理學界泰斗Peter Drucker在其著作中，曾多次向我們透露組織最佳創新管

理的解答線索，即為朝向「學習型組織」邁進開展多元化創新。（摘自周旭華 譯、

Ronnie Lessem 著，1994：356）而惠普總裁Fiorina也曾說：「現在一個快速變動

的時代，任何企業都必須創新再創新。」，同時「不創新，否則即死亡」（Innovation 

or Die）的口號更是為人所大聲疾呼，就連未來學家John Naisbitt & Patricia 

Aburdene 所提出影響世界大趨勢的指導原則中也清楚地指出，組織的人員將從

「組織人」（Organization Man）朝向事業創新家（Entrepreneur）21，這都說明了

創新能力的具備和培養，不僅是個人或團體乃至於組織都應該予以重視和學習的

嚴肅課題。儘管組織創新作為是肇始於「創意想法」，但是創新想法或概念卻又

極易為外部競爭者所模仿，加以其所能維持獲益的週期亦相當短暫，因此，機關

組織一方面要盡量避免因環境迅速變遷而造成創新失靈，另一方面也要高度警覺

模仿者威脅市場優勢及競爭力的情事。當然組織在從事創新的過程中必然會遭遇

前述的困境，但是本研究認為機關組織若能與外界持續保持高度溝通與對談，並

系統性建構組織的知識資本，隨時不斷在經營策略上、服務提供上提出卓越的創

新策略，並持續秉持創新原則來執行，那麼企業組織想長期穩固競爭優勢並真正

掌握巨變的先機就絕非難事。 

 

然而時有論者指出，組織創新應用於公部門並非萬靈丹，而且在組織從事創

新的同時多半也會伴隨著相當程度的風險和試驗成分，甚至公部門在從事治理創

新的過程中，困境與難題的產生亦屬家常便飯22，加以行政論者Wilson也認為創

新雖然是一種變革，但政府官員通常會傾向於採取「草率式的變革」，主要目的

仍在增加本身的權力，而非追求具體的成效。（Wilson，1989：228-229）但是本

                                                 
21 摘自曾民賢，2001：1。 
22 美國哈佛大學Alan Altsthuler教授與杜克大學Robert Behn教授便將政府創新過程將遭遇之困

境，進行系統化之彙整，進而提出政府創新的六大困境類型：（1）責任歸屬之困境；（2）創新

典範之困境；（3）資料分析之困境；（4）組織結構之困境；（5）創新複製之困境；（6）創新動機

之困境。（陳啟光、王國明，民 90：7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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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卻認為，問題的關鍵乃在於當前政府的治理確已面臨內外環境的挑戰與壓

力，倘若不採取必要的創新行為，援引企業家的創新精神積極從事組織的創新工

作，恐難以重建其國家競爭力和治理能力，而使得政權和組織趨於瓦解和崩裂。 

 

綜觀臺北市所賡續推動的垃圾減量政策體系而言，北市府近年來陸續不斷規

劃出多項深具前瞻性及多元化的垃圾處理方案與計畫，並積極運用「資源回收」

及「廚餘管理」雙主軸的永續利用經營策略，逐步穩健地落實二○一○年「垃圾

零掩埋、資源全回收」政策目標與環保願景。其中其首創推行的垃圾費隨袋徵收

政策更號稱是「89 年度臺北市十大市政議題第一名」並獲得市民認同為「做得

最好的新政建設」的殊榮（中國時報，2000.12.26，第三版）。此一管制性政策

在多方關注之下，甫執行年餘就獲得市民高達 99.8%專用垃圾袋使用率的高水準

配合度23，讓市政府不管是在對市民垃圾處理費的付費方式改變與減少家戶垃圾

量產出等多重政策目標的執行上，皆謂是相當成功，而其之後所接續推動的「家

戶廚餘回收政策」更是屢屢刷新臺北市垃圾減量的佳績24。基此，本研究認為臺

北市在垃圾減量議題上的創新成果可謂相當豐碩，經由針對相關文獻資料的探討

分析和相關人員的深度訪談結果，本研究最後歸納臺北市垃圾減量政策在其從事

組織創新的過程中，主要乃歸功於以下幾項相當關鍵的成功要件，也由於市府對

於此些關鍵因素的妥善配合與佈建，才得以讓臺北市在垃圾處理議題上始終居於

各縣市效法取經及標竿學習的對象，並且接連獲得國際組織的肯定與讚賞。以下

茲就本研究所分析發現臺北市在垃圾減量政策上，創新成功的關鍵作法說明如

后。 

 

一、 創新政策本身的推展，善用經濟誘因及人性心理： 

   

一般而言，公部門在執行環境管制政策的策略考量上，主要分有「直接

管制」與「經濟誘因提供」等二種途徑，其中經濟誘因的管制措施由於擁有

                                                 
23 摘自聯合報，91 年 3 月 25 日，第 18 版。 
24 以今（94）年四月為例，日平均總垃圾量達 1,565 公噸，為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推動以來最低

值，總計四月份總垃圾減量率 57.64%及總資源回收率 40.98%，均為推動垃圾費隨袋徵收以來最

高值，廚餘回收量則達 4,833 公噸，較三月增加 16.14%，同樣是為家戶廚餘回收政策實施後的

最高值。（中國時報，94.05.18：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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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上的誘因功能，因此一方面可讓政府機關得以有效利用市場運作的機制

來達成管制污染的效果，並藉以彌補傳統命令管制的缺點，另一方面這樣誘

因提供的方式，也較能促使利害關係人本身自發性的態度，來積極配合管制

性政策的施行，而有效減少公部門在事後稽查及取締上所需擔負的預算和成

本。 

 

回顧臺北市在垃圾減量新政上的規劃和執行過程，本研究發現處處可見

公部門積極藉由經濟工具來促使市民對垃圾處理新制心態的轉變，讓市民的

態度從原本新制度施行前的抵制和抗爭，逐漸轉變成施行時的主動積極配

合。同時本研究也發現臺北市政府在創新推展的歷程中，充分運用人性心理

的特性，來輔助和避免推行時可能會面臨的阻礙與困境。比如說一開始它就

有先實施垃圾不落地政策，讓市民大眾習慣乾淨的市容並養成定時定點交付

清運家戶垃圾的生活習慣。而後再循序漸進推動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的分區

試辦計畫，逐漸將使用者付費的觀念導入廢棄物清理的程序中，讓市民切身

感受到減少垃圾量所帶來的利益與好處，如此一來到最後全市啟動開辦時，

自然而然就讓市民駕輕就熟且更有意願來配合新制上路。 

 

而後來的家戶廚餘回收政策也因為受惠市民於隨袋徵收政策施行以來

所累積對政府的高信任感和高滿意度，所以甫一試辦即獲得市民高度迴響，

更在全市全面施行幾天內就達幾近百分百之高配合度。由此可知，政府在推

展牽涉廣大民生的政策時，妥善運用誘因和人性心理，並隨時檢視政策誘因

與原理的維護情形，乃是廣收事半功倍之效的絕佳策略。 

 

二、 組織創新各項構面彼此間，存有互存互榮的共生協力關係： 

   

誠如學者所言，組織創新的推展並非領導者靈機一現的想法提出後，整

個組織便可立即全心投入創意概念的執行25。其實組織創新作為的創發是必

須要經由一套系統性架構的運作、創意環境的佈建、組織成員的溝通、組織

                                                 
25 摘自全民創新運動網站內「創新學堂—創新理論」網頁內容。（http://www.innovation.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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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的交流、以及創新文化的型塑等多重構面彼此間的交互影響，彼此綜效

激盪出創新的能量，如此才得以具體顯現出組織創新所應帶來實益與成效。 

 

本研究經由相關的訪談分析發現，臺北市在推展創新方案的過程中，其

組織內部各項構面間，是結合呈現一種共生共榮的創新網絡關係，其中在組

織成員構面下，領導者對創新願景的強力驅動，除了本身扮演組織創新的關

鍵推手外，這樣因素同樣有助於組織創新文化的形成，另一方面還能凝聚內

部成員的向心力，充分達到激勵士氣，鼓勵創新的效用。另外在組織結構方

面，臺北市積極藉由集權和分權並存的任務編組型態，讓組織成員充分參與

方案規劃和施行，而這樣強調扁平化及有機化特質的結構模式，同樣也牽動

機關組織內知識與智慧的加速流動，讓市府決策得以廣收行動學習之效，並

且在組織成員的人力資本建構上，亦能成功匯聚社區力量及民間資源，共同

提升整體的社會公益。最後有關組織型塑樂於創新文化的孕育情形，自然也

會對於組織激勵和組織學習構面的推展情形，達成ㄧ定程度相輔作用。是

以，本研究認為政府部門若在執行創新方案的同時，能事先規劃構築出各構

面的執行方略，不但能讓成員在推展過程中更為計畫性和穩健性，同時也能

發揮事半功倍的創新績效，讓組織循環創造出如交響樂團般成員共生合作的

完美演出效果。 

 

三、 高層領導者對創新願景的強力驅動和支持： 

 

事實上大部份組織創新的運轉，都源自於充滿創造力的團體，儘管有人

認為創造力是無法管理的，但在現實職場中，管理者或領導者其實是可以積

極引導組織創造的過程。若領導者了解並鼓勵創意合作的重要性，那其實每

個團體都能變得更有創造力。（楊孟華、鄒雲華 譯，2004：79）因此，高

層人員直接且積極涉入創新方案的推展，並建立起一個鼓勵變革、追求創新

的環境氛圍與計畫遠景，將可有效賦予成員推動創新的活力與熱情，並帶領

組織走向追求卓越創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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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觀察得出，臺北市每次在推展嶄新垃圾減量政策的時候，大部分

都是將之列為市長的競選白皮書或者是施政承諾，甚至有將此項創新方案的

成敗和執政前途相互掛鉤的跡象。因此執政者本身對於政策成敗的關注與重

視，自然不言可喻，就連局處首長都每每以「只准成功、不准失敗」的口號，

宣示其執行的魄力與決心。同時市府本身也必然會由副市長以上的人員成立

高層級且跨局處的推動小組，在推動歷程中充分伴演創新價值的整合者、協

調者，並構築起一個意見溝通的平台與機制，專司協調各項推行的困境與問

題。一方面排解局處權責爭議的情事，另一方面也是再次表明市府對新政推

動的重視和支持。並且時時保持和社會實況的高度敏感度，適時反饋回決策

制定，讓後續政府的施政是更貼近民心與社會需求。最後，更是讓市民藉此

深切感受到與之接觸的不單僅是單一的局處，實際上反而是整個市府團隊，

這樣的作法和用心，自然也會讓市民在配合的心態與意願上更加地強烈。 

 

四、 規劃縝密的教育訓練與知識分享管道： 

 

Savage在其「第五代管理」一書中揭櫫第五代管理乃是以「知識」為資

產，此時的管理運作是以「協作性創新系統」為核心策略，不是單純的競爭

或合作，而是與其供應商、分銷商、顧客、競爭者等利益相關者形成一個策

略商務系統，在一個萬花筒式的變化環境中，透過跨邊界的學習及知識交

流，貢獻自己的價值給公司和顧客。（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編，2004：

292）基此，組織本身在推動創新的同時，應建立和標的團體間的夥伴關係，

有效引導外在團體參與組織的創新革命，分別貢獻所長以加速組織創新的步

伐。因此，本研究在分析臺北市在推動被外界譽為兩次重大的垃圾革命的「垃

圾費隨袋徵收政策」和「家戶廚餘回收政策」時，都可以發現皆有民間企業、

社區力量和環保團體介入協助的身影。不但解決了公部門人力不足的治理窘

境，事實上他們本身也建置有ㄧ個知識交流的平台，使得民間各類資源及創

新動力得以在妥善穩固的網絡架構中，緊密接合、相互協力。 

 

由於臺北市近年推行的垃圾減量新制，皆是著重市民觀念及態度上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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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靈革命，因此在人員訓練和知識的分享上，並不至於有所謂數位落差的

情事發生，這讓北市府只要賡續透過縝密的培訓機制和行前講習教育，便可

孕育出為數可觀的環保尖兵和種子教官，輕易達到深入鄰里角落完成加強觀

念宣導的任務。而這些環保尖兵的培育日後都能成功轉化為社區厚植的智慧

資本，讓社區的意識與力量更為厚實與茂盛，或許也正因為如此的作法，本

研究發現臺北市苦心經營社區智慧資本的建立成果，儼然成為了它傲視其他

縣市的最佳利器與珍貴資源。 

 

然而本研究認為，儘管市府已能成功匯聚豐富資源和人力來推展創新政

策，但是在推動創新方案過程中，成員具備多重專業知識對組織從事創新而

言是相當關鍵的因素，不過公部門內對於成員的甄補多是透過國家考試來取

得，因此對於成員具備多元知識的要求，便不能常常達到預期目標。加以社

會資源挹注的品質亦多良莠不齊的現象。是以，公部門本身對於內部人員培

訓的重視，要求建立起成員的創新能耐等組織學習面的要求，應賡續有計畫

的推展，如此方能有效用以爾後各項創新方案的施展。 

 

五、 多元且全員投入的政策宣導模式： 

 

  管制性政策的執行成敗關鍵，即在於標的團體對其政策的順服程度，基

此，政府方面想要成功推行攸關改變市民生活作息和影響重大民生的環保新

政時，首重就必須要事先擬定深度、廣度兼俱的宣導策略，全面啟動多元傳

播的溝通管道，並活化民眾參與機制，讓民眾能在政策過程中充分參與，以

減少政策未來執行的不順暢。總和以上各項策略，讓所有市民和相關標的團

體皆能通曉政府的良善美意、政策的具體實益、以及後續需配合事項，政府

就必須在資源整合、全員參與的前提之下，其創新方案始能克竟其功。 

 

回顧臺北市在垃圾減量政策的推動上，最為相關政策推動參與者所津津

樂道的即是「全民總動員」的宣導規模和「不怕重複、只怕遺漏」的宣導策

略。除了市政府內相關局處皆有全面啟動轄下的政令宣達途徑強力宣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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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還指示各單位針對本身的主管對象再次進行宣導，就一個家庭而言，他

可能會收到來自教育局、區公所、環保局等多重管道的宣導訊息，這樣的宣

導策略除了會重複提醒市民加強配合以外，也會讓社會大眾深切感受到整個

市府團隊的推動決心與落實程度。 

 

另外，本研究認為近年臺北市所接連推行的環保創新政策，其核心意旨

便是在於翻新民眾廢棄物處理態度，建立起垃圾分類回收、資源循環再生的

環保觀念，因此，政策執行的過程中，相當重要的ㄧ環工作，即在於教育及

宣導市民正確配合作法。然而公部門自身的宣導人力畢竟有效，特別是臺北

市又為我國人口高度密集的都會中心，是以若想做到如市府施行時所宣稱

「水銀瀉地、無孔不入」的宣導程度，公部門就應妥善運用社區資源及民間

團體的奧援，共同協力達成宣導無死角的目標。本研究以為臺北市在此方面

可謂發揮的淋漓盡致，在其政策推展的過程中，皆充分展現誠意與地方意見

領袖展開座談，互相切磋從事意見的交換，同時更是積極結合民間企業與環

保團體的經驗與資源，發展出相互協力的夥伴關係，在凝聚多方能量的情形

下，創造出更多具有價值的結果。 

 

六、掌握民意趨勢，適時反饋決策制定 

 

英國公共政策學者Parsons曾說：「公共政策是民意的功能表現，政策

需求決定政策供給，事實上，那些被政策制定者注意，並且加以測驗與處置

的民意，更證實了這種論點，政策議程是民意與公共權力的互動結果。」（丘

昌泰，2000：171）因此我們可以說民意向背乃是公共政策發展的生命線，

民意取向的政策形成乃是民主政策制定者追求的目標，否則就無法爭取多數

民意的支持。為了探知這種需求取向，政策制定者經常需要藉助民意調查工

具進行調查，以作為決策制定的依據。 

 

本研究在分析臺北市垃圾減量政策此項專題時，發現北市府在執行政策

的事前規劃、事中決策乃至於事後評估，都相當仰賴且關注民意調查所透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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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訊與數據，舉凡從一開始決定垃圾處理費的收費方式、專用垃圾袋的販

售地點、配銷方式，到後來執行過程中民眾滿意度和接收訊息管道的成效評

估，甚至連後來推動廚餘回收政策時，對於贈送的家戶廚餘桶大小也都事先

對里長進行民調分析。這一方面或許為表現出臺北市政府自身政策規劃的縝

密度，但另一方面也的確充分彰顯出對人民頭家做主的尊重和日後避免減少

民意反彈的策略思考。而本研究的看法是，這樣的方式作法讓政府的決策變

得更有依據與品質，也讓他們的施政與計畫執行更貼近民意需求，特別是臺

北市政府成功發現到社區里鄰力量對其政令宣導和教育勸導的豐富潛力，便

足以讓他們在爾後的創新推動上，省去不必要的行政成本和人事支出，同時

也找到政府與市民間對談與溝通的必要連結。 

 

或許有人認為高度重視民意調查的重要結果，會讓政府部門決策品質因

為過份強調民粹，反而適得其反、不易匯聚各方意見，在有限時間裡形成具

共識性的政策，甚至也會有產生「多數暴力」之嫌，而讓政策施行的結果不

必然是達到公益最大化。因此有部分學者認為強調專家意見的精英決策模

式，或許才能真正能達到提昇創新決策品質的途徑，但本研究認為其實只要

注意到讓專家意見務必與民意密切結合，不過分著重或限制某一方的意見表

達，讓各方意見都是在開放的環境中對談、論證，如此的作法才是真正能讓

公部門提出的創新想法與方案在公共政策上發揮影響力的不二法門，因此，

本研究認為民意與專家意見其實是相合的互補關係，而非彼此相制的對立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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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綜觀前述本研究對於臺北市政府在推動垃圾減量政策上所歸結的創新成功

因素，可以發現就如同現有相關文獻及研究所述，組織領導者所擔負引領組織創

新運轉的重責大任是不言可喻的，特別是如同公部門這般基礎穩固的組織，當其

面對創新的所有阻礙，領導者更是應扮演推動革新的關鍵角色，若無來自高階的

強大領導力支持，那麼組織創新的機會將會相當渺茫。（楊孟華、鄒雲華 譯，

2004：172）而臺北市近年來所推動的垃圾減量政策，舉凡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

或者家戶廚餘回收政策等等，皆屬於是全市性大規模且對市民生活影響幅度甚大

的重大民生政策，其不僅對於機關內部成員業務負荷量的加重，甚至是對於市民

日常作息的干擾，都是相當嚴重的。是以，假若政府在施政推展上稍有偏差與失

誤，後續將可能引發的政治效應及民怨抵制將是無遠弗屆、難以收拾的。 

 

然而本研究透過對有關人員的訪談發現，臺北市幸賴目前在任的臺北市長馬

英九先生能積極正視政府施政創新的迫切性及必要性，勇於提出各項垃圾減量的

施政願景藍圖，並充分善用自身獨特的領袖魅力激勵機關成員的士氣，帶領整個

市府團隊展開推動組織創新的歷程冒險，臺北市才得以獲致今日傲視群倫的輝煌

垃圾減量績效。基此，本研究認為公部門若欲成功推展自身機關的創新作為，建

議應分從以下兩方面來紮根充實，其中首要之務即應要明確建立機關首長或組織

領導者對於組織創新議題的重視與投入，並且形塑領導者對於組織成員投身創新

工程的感染力及驅動力，另一方面即是要營造出組織內充分授能、鼓勵創新的系

絡環境，以使成員可以在樂於創新的組織氣候文化下，啟動各項組織創新作為，

因為唯有如此才得以使公務組織廣收立竿見影、事半功倍的創新成效，同時也藉

此讓公部門組織創新能量可以永續存續、創生循環。 

 

至於領導者本身如何創發出屬於自身獨特的創新魅力，本研究認為可以參酌

學者歸結領導創新變革經理人的角色職能來規劃，首先領導者他應該如「建築師」

般建立起組織結構、人力資源和組織文化三者彼此間的合適性、一貫性與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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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以有效執行達成策略、目標及願景所需的關鍵任務；另一方面也要扮演「網

絡建造者」的角色，藉由塑造向上、向下、橫向甚至是體制外的網路結盟關係，

以對於組織創新的策略進行更積極的管理與整合；最後他還要展現出如「魔術師」

般的奇妙特質，兼容調和各方在組織推展創新的歷程中，各項相互矛盾或衝突的

策略、能力與文化，以利組織進行漸進式、構築式甚或是不連續式創新，並以一

套明確的願景整合這幾項矛盾。（周旭華 譯，1998：285）組織領導者藉由對前

述三種截然不同角色的彈性轉換，相信必能逐步培養出帶領組織創新所需的各項

管理技巧，進而在組織尋求創新突破與傳統守成兩股勢力中，取得巧妙的平衡

點，並激盪出更多組織推動創新的驚奇火花。 

 

另外本研究也發現到機關推動組織創新的五大構面中，儘管各項構面彼此間

是存有彼此依存、相互拉抬的共存共榮關係，惟本研究認為此創新五大構面中就

屬「組織文化」構面的營造最為艱難且曠日費時。本研究在對有關人員的訪談過

程中也發現，雖然臺北市自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以來，一直不斷有賡續推出相關

的垃圾減量創新政策計畫，執行以後也都獲得評價不俗的創新成果，儼然似乎有

創發出局處人員或施政團隊永續追求創新的組織文化。但是本研究認為真正樂於

創新的組織文化其實不盡然僅是如此而已，特別是本研究在人員訪談中仍有發現

臺北市政府在推動相關垃圾減量政策的過程中，還是有部分的機關人員本身是單

純、被動地服膺上級交辦事項來執行政策，而非是主動、自發投身組織執行力提

昇的革新推動上。基此，本研究認為目前臺北市在推動組織創新的成效上，其在

組織文化構面的營造上尚屬不足，充其量僅是創造出一波勇於創新的組織氣候，

後續仍是需要持續透過領導者統御管理技巧的善用與各項激勵措施的完善建

置，，如此方能有效鼓勵組織成員全心投入組織創新研發的核心工作，加速催生

公務機關創新文化的形成，並永續存續組織所締造出的創新果實，而讓公部門所

苦心經營的創新作為，不至於僅是淪為偶然所激起的短暫漣漪。 

 

至於公部門在後續營造創新文化的策略思考上，本研究認為首先機關組織可

先積極建置某些可以提高人員責任感的活動或制度，來增進人員對機關創新計畫

的熟悉度與參與感，其中如部分公務機關已有建立的「建議制度」即是一項可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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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推展的制度，因為其一方面不但可以集思廣益，以提出各項增進執行力的創意

與想法，另一方面也可藉此提昇人員對機關組織的向心力與參與感，為組織在後

續追求創新上提供豐沛的人力與知識資本。另外本研究也建議機關應確實建立暢

通且明確的訊息宣達管道，清楚地向員工傳達正確的資訊與訊息，讓他們能切實

通曉哪些態度與行為是對組織具有顯著意義與重要性的，以利成員在後續業務的

執行上能更加符合組織需求，因為樂於追求創新的組織文化並不僅是透過制度面

的規劃即可完成，更重要的是，要能真正真切將組織追求創新卓越的核心價值，

深化到成員內心深層的認知面，讓成員由內而外、由個人而團體並逐漸向外拓展

到組織，讓組織成員都打從內心真正響應執行組織所擘劃的各項創新願景。最後

本研究認為，組織機關還應即刻深切檢討現有的獎懲機制，妥善設計出完整的獎

懲與褒揚機制，以有效激發出帶領機關組織導向成功的關鍵態度及行為，藉此一

方面累積組織的智慧資本、蓄積機關的創新能量，另一方面也正面且積極給予有

所貢獻的提案或成員具鼓舞性的獎賞，如此一來才能真切地從組織基層、由下而

上孕育出積極創新的文化氛圍，並且對於已經成功締造出的創新成果持續維繫及

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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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後續研究之相關建議 

 

綜合以上本研究各項分析可知，儘管公部門創新的必要性以及對政府治理績

效提升的關鍵影響力，已然日漸深獲組織領導者或機關首長的重視與青睞，而且

目前各級政府施政走向亦多有朝向永續創新的方向進行規劃。但是公共組織與營

利企業組織畢竟先天上存有本質上的差異，且加上公部門對於人力運用與資源開

發的調配上，由於均必須受到民意、法律和公益的監督與規制，因此其組織創新

推展的彈性自然不若民間企業自主。本研究經由對臺北市垃圾減量政策進行組織

創新觀點的分析探討發現，儘管臺北市政府在整體創新方案的執行上，成效相當

良好且各項構面的佈建情形已日趨成熟及完善，但是仍有部分方面是可為後續策

進改善的方向，本研究認為臺北市政府若能再針對此些部分加以因應改善，相信

日後定能更有策略地激發出組織更為驚人的創新能量及成果，以臻最終政府永續

創新的完善情境。基此，本研究茲將對於臺北市垃圾減量政策的策進建議，簡要

臚列說明如后： 

 

(一) 進一步開放讓基層執行人員參與政策規劃的程序，以增加政策執行的可行

性，提前預先因應執行上可能遭遇的困境及市民反對意見。 

(二) 跳脫傳統公部門記功嘉獎的獎勵方式，避免流於形式且僵化的鼓勵措施，扼

殺成員的創新活力，而應確實積極建立起有效且具正面意義的績效激勵機

制，以增進人員提出創新意見的意願和動機。 

(三) 加速建置組織內部完善的知識管理系統，培養其屬於政府本身永續經營的智

慧資本，避免政府機關良才因為民間誘因的刺激而流失，並且善用各種知識

管理工具，讓新進人員儘速從過去經驗中學習成功法門，使得政府創新的能

力，不會因為內部人員的更迭頻繁而迅速流失殆盡。 

(四) 籲令政府機關局處應妥善規劃成員提出興革意見的「建議制度」，讓組織成

員對於業務執行層面的策進想法和具體建議，也有表達的管道和機制，藉以

避免政府機關錯失真正對於績效提升有所裨益的想法與心得，並藉此讓成員

對機關的向心力和凝聚力更加速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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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規劃建立完善的創新評量指標，藉以賡續提出後續政府創新的遠景及藍圖，

並進而創設出組織永續創新的文化和特質。 

(六) 妥善發展政府人力資源，積極誘使機關人員培養多重專業技能，以因應日趨

高漲的公民需求與社會期待，並同步提升政府整體人力素質。 

 

另外有關本研究對於後續研究者在組織創新議題的研究建議方面，本研究以

為歸納當前各界對於組織創新的研究現況，近年來各界確已逐漸累積豐碩的研究

成果及精闢的論述主張，惟學者研究的焦點及探討對象，仍大多過於集中著名企

業的案例分析或者研發部門人員的創造力開發議題。反觀對於公部門組織自身深

具創新意涵政策的分析討論，則是顯得相當匱乏與不足，本研究經由此次研究分

析發現，其實政府本身強調推動組織創新的情形，早已如火如荼地推演展開了，

而且其中更是不乏值得外界師法學習的實務經驗與標竿個案。因此，本研究認為

這樣深具參考價值的個案，卻面臨乏人問津的窘境，著實令人感到可惜與惋惜。

各界若能挹注更多心力於政府創新方案的研析上，相信不但對於各級政府本身的

政策學習，乃至於政府治理困境的突破等方面，都將有所貢獻與裨益，而且對於

組織創新理論與實務之間的聯結與對應關係，亦將能更為地緊密與切實，使得組

織創新的概念與核心價值不致淪為是學界天馬行空的空論與高調，或許將來會有

機會發展成為另一波組織理論議題的研究典範。 

 

 

 

 

 

 

 

 

 

 

180 


